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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防制 

應用光觸媒材料淨化道路空氣之研究 

黃嘉宏*、曾堯宣*、黃珧玲** 

 

摘    要 

國內的空氣品質問題，主要為臭氧(O3)及懸浮微粒(PM10)，臭氧的產生與空氣

中的氮氧化物(NOx)及揮發性有機物(VOC)關連極大，只要是使用燃料，這二者的

產生很難避免。當現有的減量措施都已經發揮極佳的功效時，經濟效益上，微量的

NOx 及 VOC 將很難再有效降低。過去工研院環安中心(現為能源與環境研究所)在經

濟部技術處的科專經費支持下，發展光觸媒環境淨化技術，應用相關技術在 92 及

93 年分別於新竹及台北進行有兩次實際道路測試(流速 0.2 m/s)及一次較高濃度與

流量之戶外測試。測試結果，於白天有光照的情況下，NOx 的去除率都在 90%以

上，24 小時平均去除率則分別為 64%及 71%，顯見具有很好的道路空氣淨化效果。

光觸媒於較高濃度(平均為 1.5ppm)與流速(1.6 m/s)下的 NOx 去除功效，平均去除率

也有 43%，顯示光觸媒於微量(1ppm 附近)污染物的去除上有極佳功效，最重要的

是毋須再提供任何能源或操作費用，相信未來在空氣品質的改善上，可以是很好的

工具。  

 

【關鍵字】光觸媒、空氣淨化、空氣品質、氮氧化物  

*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研究員  

**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副工程師  



2 應用光觸媒材料淨化道路空氣之研究   

 

一、前    言 

光觸媒於民國 92 年 5 月 SARS 期間，因為其抗菌功效，在國內引起廣泛的注

意，也帶動相關商品的熱潮。實際上，光觸媒除了抗菌功效外，還有很強的污染物

去除功效，可應用在空氣與水質的淨化，日本在這方面有相當多的應用實績。工研

院環安中心過去於民國 91 年 12 月與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環境管理研究

部門簽訂合作約定書，展開為期兩年半的共同合作研發計畫，合作開發光觸媒大氣

淨化技術。計畫開始前，已在實驗室內依據日本 JIS R 1701-1(91 年的編號為 TR Z 

0018)光觸媒材料空氣淨化效能檢驗方法，針對一氧化氮(NO)的去除，建立一套流

動式(流速 0.2 m/s)的效能檢驗方法，可以量化評估光觸媒材料於 NO 1ppm 之環境

下，其吸附、光催化及脫附的現象。除實驗室外，也進行了兩次道路測試，分別為

交通要道的新竹交流道南下入口及台北市承德路一段與鄭州路交叉口。以及一次以

92 無鉛汽油發電機為污染源之高濃度、大流量測試，三次實際測試都顯示出光觸

媒具有很好的空氣淨化功效，本文將介紹相關成果。  

國內空氣品質近十年來經過環保署與經濟部工業局的合作與努力，透過空氣污

染防制費分級徵收、車輛汰舊換新及油品與排放標準的嚴格管制…等方法，空氣不

良比率已經由 87 年的 5.32%降低至 91 年的 3.29%，但是以臭氧(O3)為指標之不良

站日數從 87 年約佔總不良日數之 54%上升到 91 年約佔 78%，而另一個污染指標-

懸浮微粒(PM10)卻由 46%降低至 22%，顯見 O3 污染是空氣品質進一步改善的最大

瓶頸 [1]。  

O3 的 產 生 主 要 是 空 氣 中 的 非 甲 烷 有 機 物 (NMOC ， Non-Methane Organic 

Compounds)與 NOx 經過連串的光化學反應而產生 [2]，NMOC 係由空氣中的非甲烷

碳氫化合物(NMHC)與有機物所組成，NMOC 與 NOx 在光照下，主要會產生影響空

氣品質標準的 O3，另外像是 PAN、HNO3、HCHO、HCOOH…等未列入空氣品質標

準的空氣污染物，整個反應的化學式如式(1)所示。  

,...,3 PANOhNONMOC X →++ 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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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光化學反應需要陽光來激發，所以 O3 的濃度就與陽光的強弱、NOx 及

NMOC 的濃度密切相關。臭氧在同溫層中，具有吸收紫外線的功效，但在大氣層中，

因具有強氧化性，容易引起呼吸性疾病。要降低 O3 的濃度，必須要降低其中一至

兩項因子，但因為陽光強弱係自然現象，NOx 及 NMOC 則是人為因素所造成，故

可以透過人為的操作加以降低，例如空氣污染防制費分級徵收、車輛汰舊換新、排

放標準的嚴格管制等政策都可以有效降低二者的產生。但當二者濃度降低至一定程

度後，要再降低，就會造成經濟上極大的負擔。本文則提供另一個觀點，以產生

O3 的光能，激發光觸媒的光催化活性，光強度越強，降低 NOx 的效果就越佳，也

間接降低了 O3 的產生，期藉此有效改善空氣品質。  

光觸媒的種類繁多，如二氧化鈦、葉綠素、金屬錯合物(染料)等物質，可吸收

光線而引起催化反應的進行，皆屬於光觸媒之範圍。目前市面上最常見的光觸媒幾

乎都是以銳鈦礦晶型的二氧化鈦(TiO2)為主，二氧化鈦因為具備化學安定性、環境

友善性、無毒性且礦源豐富等特點，因此最常被使用在各項環境或家電產品之應

用。二氧化鈦的晶型有銳鈦礦(anatase)、金紅石(rutile)及板鈦礦(brookite)三種，其

中銳鈦礦晶相與板鈦礦晶相為在低溫時可穩定存在的結構，而金紅石晶相為在高溫

時穩定存在的結構，兩者的相轉移溫度約在 600℃。由於銳鈦礦結晶構造之二氧化

鈦較金紅石構造具有較高的光催化反應活性 [3]，因此在光觸媒材料的應用上，係以

銳鈦礦結晶構造之二氧化鈦為主。激發二氧化鈦所需的能階差為 3.2 eV，相對所需

光能量的波長相當於 380 nm，屬於紫外光(波長在 380nm 以下)激發範圍，因此，

於應用上須以紫外光為光源，方能具有光催化之作用。在戶外使用時，因為陽光中

的紫外線(UV-A，315-400nm)強度很強，中午時段甚至可以達到 2-3 mW/cm2，足以

激發光觸媒的光催化活性。  

當環境中的水與氧氣分子，接觸到二氧化鈦顆粒表面因吸收光線能量所產生的

電子與電洞時，就會在二氧化鈦顆粒表面產生氫氧自由基( OH‧ 與 O2
-
 )，其反應機

制可歸納如下列化學式：  

     −+ +→<+ ehnmhTiO )400(2 ν           (2) 

     OHHOHh ‧+→+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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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 OOe                       (4) 

二氧化鈦表面經光線激發後，可能產生之吸附態活性物質，主要為氫氧自由基

( OH)‧ 與負氧離子(O2
-
)，皆為具有高度氧化能力之活性物質。因此當環境大氣或水

相中的污染物，如有機化合物、臭味、細菌等與這些活性物質接觸時，將會被氧化

分解成二氧化碳與水，達到將環境大氣或水相中的污染物降解(Degradation)或礦化

(Mineralization)之目的。式(5)即為空氣中 NO 及 NO2 被二氧化鈦光觸媒礦化的反應

過程，最終的產物為 NO3
-或 NO2

-，會吸附在光觸媒的表面；實際環境應用上，偶

爾的雨水或人工的清洗，可以輕易地將光觸媒表面的 NO3
-或 NO2

-洗下，這些微量

的硝酸或亞硝酸很容易與地面中的鈣成分結合，形成硝酸鈣或亞硝酸鈣等鹽類，不

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  

     )( 232
22 HNOHNONONO hTiOhTiO ⎯⎯ →⎯⎯⎯ →⎯ ++ νν    (5) 

一般來說，水洗下來的溶液，在未與地面上的鈣成分結合前，其 pH 值約在 7.5

～8。因為環境中有很多使用水泥類的建物，像是道路、圍牆、建築物外牆…等，

如果將光觸媒與水泥結合，以水泥當作黏著劑，因為水泥本身的關係，未加入光觸

媒之前，其本身的水洗液 pH 值最初可以達到 10.5，加上光觸媒後，可以略微降低

其 pH 值，但不會形成酸液，也不會對環境造成傷害。  

如果環境中的雨水含有酸性成分，確實會對光觸媒的水洗再生功效造成影響，

雨水中的雜質也有可能覆蓋在光觸媒表面，減少其反應面積，所以在實際應用上，

如何透過反應器的設計或應用上的改良，利用光觸媒的自我潔淨功效，增加其表面

的清淨度，提高光觸媒的光催化和再生功效，是未來應用上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二、實驗方法 

2.1 光觸媒材料製備  

要具備空氣淨化功能的光觸媒材料，其光觸媒塗層厚度最好要達到 1μm 以上

[4]，要達到這樣的厚度，通常要使用高濃度的光觸媒溶液或光觸媒粉體；因為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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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將表面附著之 NO3
-及 NO2

-洗下，所以光觸媒塗層還必須能耐水洗，要以簡單的

方式製作此類光觸媒材料，有下列兩種方法：  

1.以不織布濾網浸泡高濃度之光觸媒溶液 

高 濃 度 光 觸 媒 溶 液 可 以 使 用 日 本 石 原 公 司 的 STS-01 或 德 國 Sachtleben 

UV100 WP(TiO2 含量皆為 30%)，將不織布濾網(PE/PET 材質 )直接浸泡在光觸媒

溶液中 3 分鐘，取出後，以滾輪碾乾，置於烘箱中以 100℃加熱 1 小時。完成後

的濾網雖然不耐刮，但可以經得起手指在表面擦拭，也可以浸泡在水中。第一

次水洗損失最高，約在 5-6%，第二次在 1.5%以下，第三次以後都小於 1%，且

水 洗 損 失 的 比 率 逐 次 減 少 ， 甚 至 可 以 忽 略 。 本 文 中 的 測 試 樣 品 即 以 此 法 搭 配

UV100 WP 製作。  

2.以光觸媒粉體、水泥與水混合之複合材料 

光觸媒粉體可以使用德國 Sachtleben 公司 Hombikate UV-100 或日本石原公

司 ST-01，水泥為一般的波特蘭水泥。光觸媒粉體、水泥與水摻混的比例約為 4：

1.5：5(重量比)。混合均勻後，可將此複合材料直接塗刷在水泥製品或牆面上，

在室溫下，靜置一天以上即完成試片的製作。亦可以加入沸石、活性碳等吸附

劑，可以提高其空氣淨化功效。  

2.2 道路空氣淨化測試裝置 

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系統如圖 1 所示，通過反應器所需的測試氣體流量係

由排氣口的真空泵浦所抽引，測試氣體流量皆維持在 3 L/min，所要量測的空氣污

染物為氮氧化物，使用的分析儀為化學發光法的氮氧化物分析儀，為瞭解反應前後

的濃度變化，在反應器前後各接一台氮氧化物分析儀。  

反應器之構造如圖 2、圖 3 所示，反應器主體材質為壓克力；反應器的上蓋，

主要由 Pyrex 玻璃組成，以減少對紫外光的吸附；標準試片尺寸為 5cm x 10cm，道

路測試時共使用 4 片，因此試片反應面積為 200 cm2。試片與上蓋間的距離皆為 5 

mm，若以流量為 3 L/min 計算，通過試片的測試氣體流速應為 0.2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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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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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光觸媒反應器上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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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光觸媒反應器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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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地點有兩個，一個位於中山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南下入口匝道與光復路間

之三角地帶，該地點雖然位居交通頻繁地點，但因為四面都沒有任何建築物的阻

擋，在新竹風的吹拂下，空氣污染物很容易就飄散掉，很可能會減低空氣污染物的

濃度，因此將採樣位置置於馬路邊，離地 30 cm 高的位置。另一個地點在台北市承

德路一段與鄭州路交叉口，鄰近國光客運台北北站出口，此處因為位處交通要道，

尖峰時段經過的大小車輛上萬輛，且周圍有建築物的阻隔，空氣污染濃度比較高。

因此採樣點的選擇就在靠近馬路邊離地 1 m 的位置，進行採樣。  

因為光觸媒的活性與照光的強弱有關，在量測空氣淨化效果的同時，也一併量

測 光 輻 射 照 度 ， 使 用 的 光 照 度 計 為 International Light, Model IL1400A， 配 合

XRL340B 之感測器量測，該感測器主要量測 UV-A 範圍(315～400nm)之紫外光輻

射照度(irradiance)。  

2.3 高濃度道路空氣淨化測試裝置 

高濃度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系統規劃如圖 4 所示，測試地點就位在工移院中興院

區 84 館頂樓，污染源改為四行程之汽油發電機，使用 92 無鉛汽油為燃料，發電機

出口端氮氧化物濃度最高約為 15 ppm，調整入風口與發電機出口的距離，可以得

到所要的測試氣體濃度。以發電機而言，15 ppm 的氮氧化物濃度似乎太低了點，

可能是因為這台發電機較為老舊，燃燒效率不佳所致；也因為燃燒效率不佳，除了

氮氧化物濃度較低外，總碳氫化合物濃度反而很高。為避免燃燒未完全之碳粒污染

光觸媒樣品，在入風口前端加裝金屬濾網及不織布濾網，希望先濾除較大顆粒的污

染物。測試系統主要靠鼓風機抽引發電機的排氣，並送至反應器反應。反應器與前

述道路測試所使用的反應器類似，但尺寸較大，可容納 100 x 100 cm 大小之光觸媒

樣品，反應器前後各有一個氣體混合器，氮氧化物分析儀之採樣口就架在氣體混合

器之前後，以確保入、出口之氮氧化物濃度具有代表性。  

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系統中，只有低污染、低流量的測試條件；在高濃度

道路空氣淨化測試中，則針對高污染、高流量的情況進行測試，通過光觸媒濾網表

面的流速由原先的 0.2 m/sec 提升到 1.58 m/sec，測試氣體流量提高到 475 L/min。

紫外光輻射照度的量測，同前述之道路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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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光觸媒發電機周圍空氣淨化測試系統示意圖  

 

三、結果與討論 

3.1 新竹交流道測試結果 

測試期間為 92.06.23-06.24，總計達 24 小時，由於當天天氣晴朗、無雲，平均

氣溫高達 33℃，平均相對濕度有 65%，中午時間的 UV-A 輻射照度超過 3 mW/cm2，

是非常適合進行戶外測試的好日子，測試結果如圖 5 所示。圖中的實線為道路旁之

氮氧化物原始濃度，虛線為經過光觸媒反應器處理後之氮氧化物濃度，因為入口濃

度不高，大部分都在 0.1 ppm 以下，只要有紫外光，幾乎都可以除掉九成以上的氮

氧化物。UV-A 輻射照度也符合一般的預期，因為測試時間為夏天，日照時間大約

在早上 5:30 到下午 7:00。當太陽下山後，因為沒有紫外光的照射，可看出通過反

應器後的濃度，跟原始濃度的差距會大幅縮短，只有部分的吸附作用，不再具有光

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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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小試片戶外大氣淨化測試結果  

 

總計 24 小時內，進入光觸媒反應器的氮氧化物量為 10.45μmol，出口之氮氧

化物量為 3.76μmol，亦即光觸媒試片(200 cm2)去除了 6.69μmol 的氮氧化物，去除

率約為 64%，若換算為 1 m2 之光觸媒試片，其 24 小時之去除量為 0.33 mmol，去

除量並不高，但這是因為原始濃度就很低，加上流量又低的緣故，所以在之後的測

試中，將適度提高污染物濃度及流量。  

3.2 台北市道路測試結果 

測試期間為 93.02.19-02.20，總計達 24 小時，由於測試的時間在春天，雖然當

天天氣晴朗、無雲，但平均氣溫只有 21℃，平均相對濕度為 65%，中午時間的 UV-A

輻射照度也只有 2.2 mW/cm2，不管是溫度或輻射照度都較夏天時在新竹交流道所

進行的測試低，不同季節的測試結果，也可以比較不同天候條件對光觸媒性能的影

響，測試結果如圖 6 所示。  

台北市所測得風速比新竹所測得風速要小很多，約只有 1 m/s，是新竹的 1/3，

所以其污染物較不易散去，濃度較高。圖 6 中的實線為道路旁之氮氧化物原始濃

度，虛線為經過光觸媒反應器處理後之氮氧化物濃度，因為測試地點位處交通要

道，NOx 入口平均濃度為 0.2 ppm，為新竹交流道的 3 倍，  UV-A 輻射照度也符合

一般的預期，因為測試時間為春天，日照時間大約在早上 6:20 到下午 5:50，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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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時少了 2 小時。  

總計 24 小時內，進入光觸媒反應器的氮氧化物量為 53.32μmol，出口之氮氧

化物量為 15.36μmol，亦即光觸媒試片(200 cm2)去除了 37.96μmol 的氮氧化物，去

除率約為 71.2%，若換算為 1 m2 之光觸媒試片，其 24 小時之去除量為 1.27 mmol，

去除量是新竹交流道所進行測試的 3 倍，其入口平均濃度也是新竹交流道所進行測

試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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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台北市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結果  

 

3.3 高濃度測試結果  

測試日期為 92.10.06，當天天氣晴朗，但有部分雲層，因為反應器尺寸達到 1 

m2，操作較不便利，前一天已先將光觸媒濾網裝上，忽略了晚上溫度降低，造成管

路水氣凝結；系統剛啟動時，相對濕度達到 100%，就是管路水氣造成的影響，也

影響到前 2 小時的去除效率。圖 7 為大面積戶外大氣淨化測試之結果，實線為入口

氮氧化物濃度，虛線為經過處理後之氮氧化物濃度，由圖面看來，去除效率似乎並

不理想，但計算測試期間氮氧化物總量為 22.24 mmol，去除量為 9.51 mmol，總去

除率為 42.77%。由於大面積戶外大氣淨化測試系統所用污染源為發電機，發電機

雖使用 92 無鉛汽油為燃料，卻因為機型老舊，燃燒效率不佳，排氣中含有未燃的

碳氫化合物。雖然在抽氣口前端有金屬濾網及不織布濾網，但時間一長，還是會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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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濾網，造成光觸媒濾網由原來的白色，變成棕色，連進氣管都附著上一層棕色

的污染物，顯見排氣中，除了氮氧化物外，總碳氫化合物、懸浮微粒及一氧化碳濃

度應該都很高。光觸媒濾網在進行氮氧化物去除的過程中，除了氮氧化物外，應該

也會一併進行碳氫化合物之分解與硫氧化物之去除，但此測試並未量測其他空氣污

染物，無法確切得知其去除效果。  

 

0

0.5

1

1.5

2

2.5

3

3.5

5 7 9 11 13 15 17 19

時間 (時)

N
O

x濃
度

(p
pm

)、
U

V
A強

度
(m

W
/c

m
2)

UV-A Irradiance

In_NOx

Out_NOx

 

圖 7 高濃度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結果  

 

以上三次不同地點、不同濃度與流量的測試條件與天候資料請詳見表 1 所示。 

 

表 1 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測試條件與天候資料  

測試地點 
測試條件天候資料 

新竹交流道 台北市 高濃度 

試片大小 5 x 40 cm 5 x 40 cm 100 x 100 cm 
NOx 濃度範圍 0.01 – 0.2 ppm 0.05 – 0.47 ppm 0.01 – 3 ppm 
測試氣體流速 0.2 m/s 0.3 m/s 1.6 m/s 
測試氣體流量 3 l/min 4.5 l/min 475 l/min 
UV-A 輻射照度範圍 0 - 3 mW/cm2 0 – 2.1 mW/cm2 0 – 3 mW/cm2 
溫度範圍 28 – 35℃ 17 – 26℃ 25 – 35℃ 
相對濕度範圍 53 - 75% 55 – 80% 53 – 100% 
風速範圍 0.3 – 4.9 m/s 0.04 – 3.5 m/s - 
測試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1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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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綜合討論 

整理 3 次不同地點、不同濃度與流量的測試結果如表 2 所示，由表中可明確看

出光觸媒確實可以有效降低 NO 與 NO2 的濃度，雖然光觸媒在去除 NO 的過程中，

會有部分 NO2 產生，這點可以由 NO/NO2 比值的變化看出，出口處 NO/NO2 比值較

入口處減少，主要原因應該就是在去除 NO 的過程中，會有微量 NO2 產生的關係。

但整體來看，NO2 還是呈現下滑的趨勢，因為原有的 NO2 也會被光觸媒礦化去除。

所以在實際應用中，只要光觸媒材料的活性夠好，有足夠的反應面積，避免像高濃

度測試中，因為廢氣中的懸浮粒狀物或未燃碳吸附在光觸媒材料表面，影響光觸媒

的反應面積，就不會有所謂二次污染(將 NO 轉成 NO2)的現象發生。  

表中三次實際測試的 NOx 入口濃度由 0.059 ppm(新竹交流道)→0.202 ppm(台

北市)→1.328 ppm(發電機旁)逐漸增加，24 小時每 m2 的 NOx 去除量亦由 0.33(新竹

交流道)→1.90(台北市)→9.51(發電機旁)逐漸增加，其關係可由圖 8 明顯看出，在

NOx 濃度為 1 ppm 附近時，濃度愈高，NOx 的去除量會愈高，而且呈線性關係。  

由測試氣體在光觸媒樣品表面的滯留時間來分析，前兩個測試都是採用小型反

應器，光觸媒樣品長度為 40 cm，測試氣體流速分別為 0.2 及 0.3 m/s，滯留時間為

2 及 1.33 秒；在高濃度測試部分，因採高流量(流速 1.6 m/s)、大反應面積(100 x 

100cm)，其滯留時間減少為 0.625 秒，雖然滯留時間大幅減少，但並未減少其去除

量，顯見在 1ppm 附近的 NOx 濃度，0.625 秒的滯留時間應該足夠光觸媒的反應。

而在實際的道路應用中，所可能遇到的最高濃度與滯留時間，應該也在這範圍內，

此實驗相關數據與結果，可做為未來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應用之參考。  

 

表 2  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結果比較表  

測試地點 
比較項目 

新竹交流道 台北市 高濃度(發電機) 

入口： 
NO 平均濃度(ppm) 0.046 0.158 1.010 
NO2 平均濃度(ppm) 0.013 0.044 0.318 
NOx 平均濃度(ppm) 0.059 0.202 1.328 
NO/NO2  3.54 3.59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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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光觸媒道路空氣淨化測試結果比較表(續) 

測試地點 
比較項目 

新竹交流道 台北市 高濃度(發電機) 

出口： 
NO 平均濃度(ppm) 0.017 0.044 0.533 
NO2 平均濃度(ppm) 0.005 0.014 0.222 
NOx 平均濃度(ppm) 0.022 0.058 0.755 
NO/NO2  3.40 3.14 2.40 
去除量： 
NO 去除量(μmol) 5.67 30.04 7897.0 
NO2 去除量(μmol) 1.02 7.92 1616.7 
NOx 去除量(μmol) 6.69 37.96 9513.7 
NOx 去除效率 64.02 71.19 42.77 
NOx 去除量推估 
(mmol/m2 d)‧  

0.33 1.90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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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入口 NOx 平均濃度與 NOx 去除量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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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論 

綜合以上結果與光觸媒戶外測試之經驗，有以下 4 點結論：  

1.光觸媒確實可以有效降低道路空氣污染 

由實驗結果來看，在不供給人工光源，只以日光照射下，24 小時內，光觸

媒平均可以有效降低 4～7 成的 NOx 的濃度；有光照時，其去除率甚至可以達到

9 成以上，顯見具有很好的空氣淨化功效。  

2.光觸媒需要足夠的反應面積來降低空氣污染 

雖 然 此 次 實 驗 中 ， 光 觸 媒 單 位 面 積 的 去 除 量 最 高 可 以 達 到 9.51 

mmol/m2 d‧ ，但若要達到明顯的道路空氣淨化效果，必須要很大的面積，可能

要涵蓋整個路面、隔音牆、建築物牆面…等，才能看出大氣淨化的功效。  

3.光觸媒的固定化技術仍待改進 

較佳的光觸媒粉體粒徑都在 10 nm 以下，眾所周知，奈米粉體會對人體造

成危害，現有的粉體固定化技術都不是很成熟，必須先改進固定化技術後，才

可能大規模擴展光觸媒的道路應用。  

4.需要更多且深入的道路測試及研究 

在實際的道路應用上，例如道路隔音牆、路面、牆面…等，不太可能像此

次實驗中，能夠有反應器及強迫送風裝置，自然效果會大受影響。而且，空氣

中並不是只有氮氧化物，其他的污染物，光觸媒是否也可以將之降解、礦化，

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以做為大規模應用之依據。  

但如果能夠大面積施用光觸媒材料，如光觸媒建材、道路、地磚或塗料，以台

灣的光照條件，應該可以發揮光觸媒的空氣淨化功效，降低 NOx 及 VOC 濃度，進

一步降低 O3 濃度，有效改善空氣品質；經常性的雨水，又可以再生光觸媒的功效；

最大的優點是，這樣大型的都市空氣清淨機，卻不需要任何電源，在資源日益短缺、

能源價格逐步高漲的時代，光觸媒將凸顯其優勢，在未來環境保護工作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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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防制 

運用開放式霍氏紅外光遙測儀進行半導

體產業環境異味之調查研究 

陳新友*、莊凱安*、彭永松**、黃淑惠***、曹永杰**** 

 

摘    要 

「環境異味事件」經常困擾著各高科技產業，甚至有時會影響廠區的生產，

然而一個環境異味發生，需要有人、時、地及氣候條件等條件的相互配合，所以發

生時間無法確知，因此造成廠內人員無法正確的找出問題癥結。本調查研究則是以

三台開放式霍氏紅外光遙測儀(Open-Path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簡稱 OP-FTIR)進行廠與廠之間的周遭環境的量測工作，用以界定可能造成廠區異

味的污染來源，提供廠內人員後續異味發生時的追蹤方向。從調查結果發現造成環

境異味的污染來源多數來自於廠內的排放管道，少數來自於其他工廠。  

 

 

 

【關鍵字】半導體、OP-FTIR、環境異味、連續監測  

*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境與衛生技術發展中心  副研究員  

**台灣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經理  

***台灣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副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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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帶動了台灣整體的經濟動脈，當然政府亦相

當重視整體科技園區的發展計畫，故於發展計畫中先後成立竹科、南科、中科…等

專業科技園區。但由於台灣土地使用受限，因此在政府規劃科技園區時，往往未規

劃廠與廠之間的最小間隔距離，因而造成廠與廠之間常有相互污染的情況發生，有

時嚴重的時候，還會造成抗爭甚至於是訴訟事件。然而「環境異味事件」的發生，

需結合人、時、地及氣候條件等因素，「人」則為感受到有異味的事件的受體；「時」

為異味發生的時間，依發生時間而言，可能為長久或瞬間，也有可能是白天或晚上；

「地」是指異味事件的發生地；「氣候條件」則包括季節性的風速、風向的變化。 

由此可知，一件「環境異味事件」需要有許多巧合才會發生，故在大部分的

異味事件，均是曇花一現的結果。在以往進行異味蒐證工作時，則會以突發性的檢

測作業為主，這種作法雖然機動性佳，但往往也會失去採樣蒐證的時效性。從污染

物擴散影響因素而言，會因地形、地物及氣候條件（包括溫度、濕度、風速、風向…

等因素)，而有不同的擴散情形，再加上發生異味事件的時間性無法確知的情況下，

常常造成污染物種類及濃度調查上的困難度。因此本研究模式則在廠區經常發生異

味事件的地點，架設連續採樣分析的檢測工具，進行現場採樣分析的工作；連續性

檢測工具則為 OP-FTIR，該儀器具有以下優點：  

1.即時偵測，可依需求調整取樣分析時間；  

2.較高靈敏度，可分析污染物於 ppb 等級；  

3.可同時進行多種氣體污染物之監測；  

4.適用於半導體、光電…等高科技產業特殊化學品［全氟化合物 (PFCs)、磷化氫

(PH3)、砷化氫(AsH3)、矽甲烷(SiH4)、氨(NH3)、丙二醇單甲基醚(PGME)、丙二

醇單甲基醚酯(PGMEA)…等)］。  

本調查研究除運用 OP-FTIR 的量測儀器外，於量測期間內亦同步搭配攜帶式

氣象儀，監測現場的氣象條件變化，以確實能掌握污染物的來源方向，進而提出污

染來源改善或追蹤等方案，以確實達到污染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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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方法 

OP-FTIR 的 技 術 已 被 美 國 環 保 署 採 用 為 毒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分 析 方 法

(TO-16)(1)，無論是在工廠、周界的量測或是學術研究，以 FTIR 為工具的方法陸續

被發表，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2, 3, 4)。FTIR 是利用氣體分子能吸收紅外光區之能量的

原理，發展出來的先進儀器；其基本設計是對欲量測之區域發射一道光束，並利用

每一種氣體分子都有特定的吸收係數，在光束通過量測區域時，特定氣體分子會吸

收特定波長的光，導致光束在此波長之強度減弱，而吸收前後之光強度比值與氣體

分子之濃度有關。  

本研究目的則是利用 OP-FTIR 連續監測的優點，進行廠與廠之間污染物種類

及濃度的檢測分析工具，並配合現場氣象條件，來推估污染物的來源，以釐清工廠

間的相互污染狀況。  

根據工廠所提供之資料，廠區的污染來源可能來自於排放管道、廢水處理廠…

等，因此在完成現場整體勘查完成後，則選擇運用三部 OP-FTIR，分別架設於圖  1

所示的相關位置圖，並於架設地點連續進行三天的量測工作，另外在考量氣候條件

的變化與數據的代表性，每部監測儀器的量測掃瞄次數，均為 64 Scans（1 Scans：

為光束往返量測光徑一次，而 64Scans 則為光束往返量測光徑 64 次，並將 64 次的

光譜進行疊加之動作，以降低干擾值，故每筆量測數據時間約五分鐘)，氣象條件

監測則以 1 分鐘 1 筆數據為主，以利後續與監測數據進行結合，推估污染物的來源。 

 

 

圖  1  OP-FTIR 於廠區架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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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污染來源的判斷則依各測線所測得相同化合物，進行污染濃度比較，其

比較結果及判斷依據，請參照表  1所示。  

 

表  1  污染來源判斷依據及說明  

判斷依據（依濃度高低) 污染來源 判斷來源說明 

測線一 > 測線二 > 測線三 廠外來源 依風向判斷，測線一為上風處測線，

濃度依序遞減，廠內並無貢獻 

測線一 > 測線三 > 測線二 廠內＋廠外 
依風向判斷，測線一為上風處測線，

濃度依序遞減，但測線三濃度又大於

測線二，推估廠內可能有貢獻源 

測線二 > 測線三 > 測線一 廠內來源 

依風向判斷，測線一為上風處測線，

濃度排序為上風處最低，而廠內二條

測線為濃度依序遞減，推估廠內為最

大貢獻源 

測線二 > 測線一 > 測線三 廠內來源 

依風向判斷，測線三為上風處測線，

濃度排序為上風處最低，而廠內二條

測線為濃度依序遞減，推估廠內為最

大貢獻源 

測線三 > 測線二 > 測線一 廠外來源 依風向判斷，測線三為上風處測線，

濃度依序遞減，廠內並無貢獻 

測線三 > 測線一 > 測線二 廠內＋廠外 
依風向判斷，測線三為上風處測線，

濃度依序遞減，但測線一濃度又大於

測線二，推估廠內可能有貢獻源 

 

三、結果與討論 

整體的量測結果中，共分析得的污染物種類包括六氟乙烷(C2F6)、氨(NH3)、

六氟化硫(SF6)、四氟化碳(CF4)、矽甲烷(SiH4)、三氟化氮(NF3)、丙二醇單甲基醚

酯(PGMEA)、一氧化二氮(N2O)、乙酸丁酯(Butyl Acetate)…等 14 種，上述所列種

類大部分為高科技產業所使用之原物料。本次所調查研究的重點是在於瞭解可能造

成廠區異味事件的污染物種類及其來源，因此將結果分為兩部分來進行說明：  

1.可能造成「環境異味事件」的污染物  

對於可能造成「環境異味事件」的污染物，於結果中將測得污染物濃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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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與各污染物可能引發異味的嗅覺閾值相互比較後，於各測線污染物超過嗅覺

閾值的比例結果，請參考表示。由表中得知，於廠區內最有可能產生「異味事

件」的污染物包括 NH3、Butyl Acetate、PGMEA 及 O3 等污染物，其中又以 NH3

可能造成的「環境異味事件」比例為最高，其比例為 21.7 ％。  

2.污染物來源追蹤  

針對現場所收集的檢測資料與氣象資料相互結合後，繪製成污染玫瑰圖，

用以判斷污染來源的風向，並比較各測線的濃度高低，藉以區分污染來源是否

來自於廠內或廠外。針對現場測得之個別污染物，將其與氣象資料結合，繪製

之污染玫瑰圖如圖  2所示。對於本次調查結果則以圖  2進行案例說明，圖中為

NH3 在 3 條測線測得之污染玫瑰圖結果，「測線一」濃度多數集中於中心點的

位置，但於出現高濃度時，則偏向於西北方；「測線二」污染物來源則均指向

南方；「測線三」污染物來源與「測線二」相同，亦指向於測線的南方。從三

條測線的濃度比較後，「測線二」最高濃度為 280.5 ppb、平均濃度為 23.6 ppb，

大於「測線三」與「測線一」，而「測線三」亦大於「測線一」。因此由三條

測線的來源方向交叉分析與濃度比較後，推測 NH3 污染來源，應來自廠區內的

排放管道；針對 PGMEA 所進行推估之方式，亦與 NH3 相同，推測其污染來源

為廠區內的排放管道。  

上述推估所得結果，均為廠內排放管道所產生的逸散物，但於調查成果中，

Butyl Acetate 亦為造成廠區「環境異味事件」污染物之一，故對該污染物進行

來源分析。將其分析資料與氣象資料結合，繪製成污染玫瑰圖，其示意圖如圖  3

所示。由圖中得知，僅「測線一」測得 Butyl Acetate 該污染物，且從風向進行

判斷可能來源為南方的鄰廠；為證實是否為南方鄰廠所排放之污染物，則進一

步比對該廠的原物料清單，進而證實為該廠所使用的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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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測線污染物超過嗅覺閾值濃度的比例  

化合物名稱 化學式 測線一 測線二 測線三
嗅覺閾值 
（ppb) 

氨 NH3 0.8% 21.7% 5.1% 43.0 
乙酸丁酯 C6H12O2 13.4% — — 6.3 
四氟化碳 CF4 0.0% 0.0% 0.0% 1,600.0 

二氯二氟甲烷 CCl2F2 — — — — 
甲醇 CH3OH 0.0% 0.0% — 3,300.0 

三氟化氮 NF3 — — — — 
一氧化二氮 N2O — — — — 

臭氧 O3 — 5.8% 6.7% 7.6 
全氟乙烷 C2F6 — — — — 

丙二醇單甲基醚酯 PGMEA — — 0.9% 25.0 
矽甲烷 SiH4 — — — — 

六氟化硫 SF6 — — — — 
丙酮 C3H6O — — — 3,600.0 
乙炔 C2H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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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NH3 來源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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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Butyl Acetate 來源分析圖  

 

經由上述的調查完成後，廠區人員亦加強追查各排放管道所排放污染物種類

與濃度，並對排放異常之管道進行改善工程，其改善作業包括建置各排放管道污染

物種類與濃度、調整處理設備效率及製程端污染控制等。現階段，廠區內的「環境

異味事件」，已明顯減少許多。  

四、結    論 

本調查研究所使用的檢測工具為 OP-FTIR，因此針對本儀器的使用限制、園

區內廠房密佈及氣候變化等因素，可能造成下列限制及偏差：  

1.所獲得之數據為量測光徑（泛指量測儀器所架設的距離，可視為線量測)之平均

值，非定點之偵測值，因而無法正確推估排放源的確實排放濃度。  

2.獲得結果為量測期間工廠之污染物逸散情形，無法預估尚未排放之污染。  

3.推估之排放源精確度受限於量測策略（包括地點選擇、量測時間以及氣候條件

等因素進行考量)。OP-FTIR 運用的優勢是在於未知環境下做監測工作，故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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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真正污染源與量測測線的真正距離。  

4.單一化合物、眾多排放源增加排放位置推估的困難度。  

五、研究限制 

「環境異味事件」仍時常困擾著各高科技產業，而本調查研究則於量測策略

規劃上，運用 OP-FTIR 在環境監控優勢以及搭配多條測線量測，進行廠內與廠外

污染來源的區分，期能使廠家能迅速且有效的追蹤真正污染源，避免浪費太多的人

力與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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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 

生命週期評估與 GaBi 軟體應用— 
以 IC 製造業製程分析為例 

林素貞*、劉家豪** 

 

摘    要 

在半導體 IC 元件製程中，由於使用多種酸鹼溶液、有機溶劑及部分毒性氣體，

產生的廢水、廢氣及毒性物質不但污染強度大，且污染特性隨產品層次提升而趨於

複雜。本研究藉由生命週期評估技術，利用生命週期軟體 GaBi 4，量化 IC 產品於

製造階段所衍生的環境衝擊。系統範圍之界定主要是針對 IC 產品—SDRAM 在製造

階段的所有程序，包括擴散、黃光、蝕刻、薄膜及化學機械研磨五項步驟，盤查其

能源、物料、化學品及污染物之清單，並分別計算 5 項步驟之環境衝擊。  

研究結果發現，蝕刻及薄膜兩步驟的資源與能源投入量最大。在污染物排放方

面，顯示環境衝擊主要來自空氣污染物的影響。若考量環境化設計之概念，可從管

制蝕刻與薄膜步驟著手，降低設備耗電量及用水量，並控制化學品的使用量及污染

物之種類數目。若考量人體健康安全，除了現行環保署公告實施的「半導體製造業

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列管之空氣污染物，有必要對於 PH3 和 AsH3 進行規範

管制並訂定排放標準。  

【關鍵字】生命週期評估、IC 製造業、GaBi 4、Eco-indicator 95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所  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所  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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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數年來由於政府政策的支持，台灣已經走向高科技產業的時代，且譽為「高科

技之島」。在諸多的高科技產業中，半導體 IC 產業的發展相當蓬勃，對我國經濟

發展的貢獻匪淺 [9] [11] [12]。IC 製造業因產品不斷研發而製程亦隨著更改，製程中所

使用之酸鹼溶液、有機溶劑、特殊氣體材料之種類及數量亦有所變化。這些製程原

料大部分具有毒性，所以應該特別注意並加以防範與控制 [6]。  

根據「半導體業清潔生產技術手冊」 [8](2001)，在空氣污染方面，積體電路製

造過程中幾乎每個步驟皆有使用酸鹼物質、有機溶劑及毒性氣體，而各種物質經過

反應後又形成種類複雜之產物，故所有製程幾乎都有空氣污染源的連續排放。在廢

液方面，主要為超純水清洗晶片、去光阻及蝕刻等程序所排出之廢水，依照成分特

性大致可區分為酸鹼廢水及含氟廢水兩大類。在一般濕式製程中的蝕刻及清洗會使

用大量的酸鹼溶液，基本上有 HF、HNO3、H2SO4、H3PO4 及 HCl 等，使用時大都

以混合方式進行。在各製程中幾乎每個步驟都使用有機溶劑，尤其在黃光區中光阻

液清洗、顯影液清除、蝕刻液清除及晶圓清洗等均使用大量有機溶劑，主要有乙二

醇及異丙醇等。此外，在廢棄物方面，IC 製造廠除了一般的生活垃圾外，主要的

事業廢棄物大部分是由薄膜、蝕刻、擴散及化學機械研磨製程所產生的無機污泥以

及黃光製程的有機污泥；有害事業廢棄物則以廢酸、廢鹼與毒性氣體吸附廢料為主。 

由上述可知，IC 製造業在產品製程中使用多種酸鹼溶液、有機溶劑及特殊毒

性氣體，其產生的廢水、廢氣及毒性物質不但污染強度大，且化學特性隨產品層次

的提升而趨於複雜，故有必要針對可能造成的環境衝擊先行瞭解。本研究利用生命

週 期軟 體 GaBi 4，量化 IC 產 品—同步 動態存 取記 憶體 SDRAM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於製造階段所衍生之環境衝擊，研究結果期能提

供廠商及相關單位在考量 IC 產品設計及污染改善時之參考，以降低該產業對環境

生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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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與評估模式簡介 

生命週期評估主要以環境考量的角度，評析特定製程或整體系統中自原物料資

源之取得，經過製造、成品使用階段，直至最終處置，對整體環境生態之影響及潛

在的衝擊。生命週期評估之執行主要包含「目的與範疇界定」、「盤查清單分析」、

「衝擊評估」及「闡釋」等 4 個步驟。  

 

 

修
正
方
案

目的、範疇

數據收集

Model運算

各物質輸出量

衝擊指標作權重

衝擊總和

闡釋及修正

ISO 14041目的與範疇界定

ISO 14041盤查分析
製造：能源、原料、製程、運輸
使用：能源、運輸、其他物質
廢棄/回收各過程物質..活動產品服務

ISO 14042衝擊評估
衝擊指標

ISO 14043闡釋
替代方案作比較及修正方案

基礎原物料資料庫
共通性資料庫

污染負荷等

權重

指標轉換

量化

 
 

圖 1  生命週期評估步驟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2001[7] 
 
 

GaBi 4 為德國 IKP 大學所發展，其資料庫主要是承繼 BUWAL 與 APME，整

合產業界與研究單位的盤查資料庫。該軟體的使用已逐漸人性化，可由圖形介面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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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拖曳各種單元過程來完成產品之流程圖，並進行後續盤查分析與衝擊評估之計

算。此外，GaBi 4 還提供成本分析與製程最佳化的分析模組，期能成為企業組織在

分析產品生命週期的主要工具，然而這部分目前的版本尚未提供相關資料庫 [1]。  

GaBi 4 可以支援使用者處理大量盤查之資訊，並可針對該產品生命週期進行

模式化運算，展示各種不同分析架構下的結果，以幫助使用者整理各種相關資訊。

圖 2 是 GaBi 4 的操作介面。  
 
 

 
圖 2  GaBi 4 的操作介面  

 

GaBi 4 提供的分析功能包括：生命週期評估、環境綠色設計、能源使用效率

分析及風險管理等，其中以生命週期評估較廣為使用。簡介如下 [1]：  

1.目的與範疇界定  

這項步驟為求確保生命週期分析結果之正確與一致性，使用 GaBi 4 可靈活

地定義研究之範圍，並且在功能單位、資料需求及品質要求等項目達到透明化。

唯有當研究目的與範疇確定後，才可順利進行後續之盤查分析，如資料收集、

運算及連結等。經由 GaBi 4 軟體，可以讓使用者利用電腦同時處理數個不同專

案，包括進(出)流量、生命週期各階段流程、整體計畫與分析結果在內，都會自

動地紀錄在正在執行的專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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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命週期盤查分析  

在 盤 查 分 析 階 段 主 要 工 作 為 蒐 集 研 究 範 圍 內 之 盤 查 資 料 ， 將 各 製 程 原 物

料、能源需求及產生之產品、廢棄物、廢水等污染物做細部紀錄。當使用者進

行生命週期盤查分析時，GaBi 4 可經由數種不同的方式支援使用者，這些方式

可滿足下列 3 種目的：  

(1)針對輸入、管理以及使用生命週期分析資料，提供一個透明化的架構。  

(2)可以多次利用資料庫中有效的原始資料，適時地增進研究結果之發展。  

(3)自動進行生命週期分析結果運算。  

3.生命週期衝擊評估  

根據 ISO 14040 標準，生命週期分析的目的是要進行潛在的環境衝擊評估。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由盤查分析提供數據，再依盤查項目對環境影響參考因子所

佔比例，量化加總轉化成實際或可能形成對環境造成衝擊之評點。GaBi 4 將這

些步驟與結果同時展示在「Balances」視窗，使用者可以簡便地將生命週期分析

結 果 因 素 如 ： 質 量 、 能 源 等 ， 與 生 命 週 期 衝 擊 因 子 如 ： 全 球 暖 化 潛 勢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臭氧消耗潛勢(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ODP)等做相互

對照，比較其環境衝擊。  

4.生命週期闡釋  

闡釋是生命週期評估中將盤查分析與衝擊分析的結果合併在一起的階段，

闡釋的結果可用結論或建議方式呈給決策者，作為決策之參考。根據 ISO14040

標準，闡釋階段為不斷修正生命週期評估範圍及審查盤查資料品質之反覆過程

後所得之結果。GaBi 4 提供數種方法可以反應資料的品質，如敏感度分析(使用

者 可 以 瞭 解 改 變 一 單 位 原 料 或 能 源 之 輸 入 值 對 生 命 週 期 分 析 結 果 變 化 之 程

度)、情境分析(使用者可以比較不同系統架構情況下之環境衝擊變化，且設定不

同參數作不同情境分析比較)及可藉由蒙地卡羅模擬進行不確定性之分析。  

本研究以 GaBi 4 之 Eco-Indicator 95 模式來進行生命週期評估，Eco-Indicator 95

是以產品設計為導向的評估方法，該模式可以提供環境化設計資訊，作為企業產品

規劃評估之參考。Eco-Indicator 95 以 CML 1992 Guide 架構進行特徵化分析，在計

算環境衝擊時，只有對人體健康有危害與破壞環境生態的影響才被納入評估，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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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耗用、固體廢棄物處置等影響並不直接納入，而是以資源開採、廢棄物焚化等

所造成之污染排放而將其納入考量。Eco-Indicator 95 有 4 項分析步驟，分別為特徵

化 (Characterization) 、 常 態 化 (Normalization) 、 評 價 加 權 (Weighting) 及 單 項 得 點

(Single score)。在特徵化的計算，模式中有 11 項衝擊類別，如表 1 所示。「常態化」

係根據 1990 年歐洲地區標準，各衝擊類別轉換常態化之乘積因子如表 2。表 3 顯

示「評價加權」的乘積因子，此因子是以達標原則(Distance to Target)為考量基礎，

認為現值與目標值之間的差距愈大，其現況影響愈嚴重。目標值的選定主要考量為

3 項影響之損害，包括百萬分之ㄧ死亡率、百分之五生態系統衰退率(5% ecosystem 

degradation)、煙霧期(avoidance of smog periods)。  
 
 

表 1  Eco　 -Indicator 95 環境衝擊類別  

 名稱 概述 

1 
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溫室效應氣體濃度增加導致地表溫度升高，氣候變化加
劇，造成生態系統衝擊。 

2 
臭氧層破壞 
(Ozone layer) 

危害來自大量臭氧層破壞物質排放至大氣，造成地表遭受
過量紫外線輻射，對生態及人類健康都造成傷害。 

3 酸化 (Acidification) 酸化物質造成大面積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有機體、
生態系統及素材(建築物)的衝擊。 

4 優氧化(Eutrophication) 氮、磷類之營養源過多，使陸上植物物種單樣化，水中藻
類大量繁殖，形成嚴重生態破壞。 

5 
重金屬污染 
(Heavy metals) 

重金屬排放對生態及人類健康的衝擊，主要分成空氣與水
的排放。易造成神經系統、血壓及腎臟等方面的危害。 

6 致癌物(Carcinogens) 化學物質如多氯聯苯，會造成致癌毒性，對人類及動植物
產生影響。 

7 冬季煙霧(Winter smog) 造成人類呼吸器官問題，主要是落塵量(SPM)與 SO2的指標。 

8 
夏季煙霧 
(Summer smog) 

空氣中超量的臭氧等，對人及動植物皆有傷害，造成經濟
作物嚴重損害。 

9 
能源消耗 
(Energy resources) 

地球上化石燃料及核能鈾礦的存量是有限的，再生能源成
本高，目前數量低，因此能源的消耗被視為衝擊。 

10 固體廢棄物(Solid waste) 人類活動伴隨產生大量廢棄物，面臨無法處置的問題 

11 殺蟲劑(Pesticides) 殺蟲劑與農藥等物質產生生態問題主因是飲用的地表水
毒性提高及土壤中生物活動力降低。 

資料來源：(1) The Eco-indicator 95 final report[3] 　 (2)黃瓊儀，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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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常態化效應因子                  表 3  評價加權因子  

環境衝擊類別 factor  環境衝擊類別 weighting set 
溫室效應 0.0000765  溫室效應 2.5 

臭氧層破壞 1.08  臭氧層破壞 100 
酸化 0.00888  酸化 10 

優氧化 0.0262  優氧化 5 
重金屬污染 18.4  重金屬污染 5 

致癌物 92  致癌物 10 
冬季煙霧 0.0106  冬季煙霧 5 
夏季煙霧 0.0558  夏季煙霧 2.5 
殺蟲劑 1.04  殺蟲劑 25 

能源消耗 0.00000629  能源消耗 0 
固體廢棄物 0  固體廢棄物 0 

 
 

三、個案分析 

本研究針對 IC 產品—SDRAM 在製造階段中所造成之環境衝擊，作生命週期

評估之分析探討。案例為國內 1 家製造 SDRAM 的半導體公司(以 A 廠稱呼)，資料

盤查是以電話訪談及問卷為主，然後使用 GaBi 4 軟體進行衝擊評估分析。  

3.1 背景介紹  

A 廠已通過 ISO 14001 之驗證，執行環境稽核及產品標準與環境考量，亦全面

推行安全衛生與環境管理制度。由於 IC 製造業屬於高科技、高耗能且高耗水的產

業，產品流程是以多樣的化學品以及特殊氣體在晶圓上製作出必要的電子線路，同

時也使用水、電、瓦斯等能源，其污染排放量相當可觀。A 廠內部之污染防治設備

有廢水處理廠(處理量 4,800CMD)、沸石濃縮轉輪、填充式洗滌塔等，並規劃廢水

處理回收設備之計畫。相關節能措施則包括熱排氣減量、空調用電量降低、提升用

電效率等。  

3.2 系統範圍與功能單位 

個案系統範圍之界定，主要是針對 SDRAM 在製造階段的所有程序，整合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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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擴散(Film)、黃光(Photolithography)、蝕刻(Etching)、薄膜(Film)以及化學機械研

磨(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CMP)五大步驟，盤查蒐集其能源、物料、化學

品以及污染物之清單，並且利用 GaBi 4 分別計算各步驟之環境衝擊。系統範圍如

圖 3 所示。另外，功能單位是用以表示最終結果之標準化以及一致化的參數，本研

究所擬定之功能單位是以生產 100,000 片晶片為參考基準。所有進入系統範圍內之

能源、原物料以及製程中所排放之廢水、廢棄物等環境污染物，皆由此功能單位之

負荷進行後續演算。  

3.3 研究假設與資料來源 

由於進行資料盤查時，A 廠所提供之統計資料中，一部分以整廠為單位，而本

研究以製程中的 5 項步驟為分析基礎，所以在資料切割上必須先建立相關假設。此

外，生命週期軟體內之資料庫無法涵蓋 A 廠所有之盤查資料，將造成生命週期評

估時若干限制，故假設條件如下：  

1.A 廠所排放之固體事業廢棄物及廢水大多以管末集中處理排放，所得之數據為該

污染物質之總量。本研究假設污染物之分配比例是以 5 項步驟之用水量為參考基

準，即按照用水量比例之多寡為污染物分配之依據。A 廠在空氣污染物排放係以

濃度表示，本研究假設其排放時程為 24 小時 /日、360 日 /年，可得到污染物總量。 

2.在實際盤查資料中，A 廠製程上所使用之電力與油品等能源，僅取得總量大小。

本研究在處理電力分配上是以 5 項步驟之機台數目為主，輔以現場工程師之訪

談，修正而得各步驟之電力配比。在油品部分則透過與工程師討論得知各油品的

主要用途後，獲得分配比例。  

3.生命週期軟體資料庫中，缺少盤查資料中之光阻液、研磨液、顯影液以及蝕刻緩

衝液等電子級化學品之資料。本研究首先透過 A 廠提供之 MSDS 瞭解主要組成

成分與重量百分比，再透過 IC 製造業之化學原料供應商的協助，以質能平衡法

估算污染物之產出。此外，蝕刻液及廢溶劑部分，則是參考原工研院環安中心(現

已改名為能源與環境研究所)之晶圓盤查數據資料，以完成盤查資料內之全部投入

與產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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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半導體製程技術導論[10]，2002 

圖 3  系統範圍  

3.4 盤查項目  

本研究之盤查清單包含 IC 產品製造過程之能源、原物料、化學品及環境污染

物。各盤查項目如下所列：  

1.基本資料：產品種類、年產量與產值。   

2.能源使用現況：使用能源種類、數量及來源。   

3.節能管理措施：節能措施之成效、未來投資計畫。   

4.用水及廢水處理現況：用水數量與分配現況、化學品量、事業廢水與廢液量等。 
5.廢棄物處理現況：事業廢棄物之種類、數量與處理現況。   

6.空氣污染物排放現況：主要來源、成分濃度、未處理前產生量、經處理後之排放

量。   

7.污染防制與保護環境之成本：環保支出。  

8.環境管理：ISO 14000 環境管理系統。  

3.5 衝擊評估分析結果  

Eco-Indicator 95 是 GaBi 4 最主要之評估模式。利用 A 廠盤查資料配合軟體資

料庫，在連續執行特徵化、常態化、評價加權及單項得點 4 項程序之後，可得 IC

產品－SDRAM 之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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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GaBi 4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時 ， 在 投 入 與 產 出 清 單 中 可 利 用 經 濟 單 位

(Economic Quantity)，如價格(Price)；環境單位(Environmental Quantity)，包括酸化

潛勢(Acidification potential)、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等；或者是技

術單位(Technical Quantity)，包括重量(Mass)、體積(Volume)等來表示。以下列舉酸

化潛勢、臭氧消耗潛勢及全球暖化潛勢之分析結果。  

表 4、圖 4 為 A 廠產品－SDRAM 在製程所排放污染物之酸化潛勢，主要都是

空氣污染物帶來的效應，種類包括 SO2、NOx 及 NH3 等。各步驟衝擊大小依序是擴

散(37.4％)、薄膜(36％)、蝕刻(18.7％)、黃光(6.6％)、化學機械研磨(1.3％)。  

 
表 4   IC 產品-SDRAM 之酸化潛勢  

 單位 全部製程 蝕刻 薄膜 擴散 黃光
化學機
械研磨 

總酸化潛勢 
(Total) 

kg 
SO2-Equiv. 5,510.03 1,031.50 1,982.00 2,062.36 362.15 72.18 

廢氣排放之酸化潛勢 
(Emissions to air) 

kg 
SO2-Equiv. 5,509.67 1,031.38 1,981.92 2,062.29 362.08 72.16 

廢水排放之酸化潛勢 
(Emissions to water) 

kg 
SO2-Equiv. 0.35 0.12 0.08 0.07 0.0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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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IC 產品-SDRAM 之酸化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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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圖 5 為 A 廠產品－SDRAM 在製程所排放污染物之臭氧消耗潛勢，大部

分都是源自海龍(halon)所帶來之效應，推測可能是有機廢氣與氫氟酸等廢水所致。

各步驟衝擊大小依序為蝕刻(33.4％)、薄膜(22.1％)、黃光(19.8％)、擴散(19.6％)、

化學機械研磨(5.1％)。  

 

表 5   IC 產品-SDRAM 之臭氧消耗潛勢  

 單位 全部製程 蝕刻 薄膜 擴散 黃光 化學機械研磨 
總臭氧消耗 
(Total) 

CFC 11 0.58 0.19 0.13 0.11 0.12 0.03 

廢氣排放導致之
臭氧消耗 
(Emissions to air) 

CFC 11 0.58 0.19 0.13 0.11 0.1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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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IC 產品-SDRAM 之臭氧消耗潛勢 

 
表 6、圖 6 為 A 廠產品－SDRAM 在製程所排放污染物之全球暖化潛勢，幾乎

完全來自 CO2 排放之效應。各步驟衝擊大小依序是薄膜(32.5％)、蝕刻(27.3％)、擴

散(19.2％)、黃光(16.9％)、化學機械研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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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IC 產品-SDRAM 之全球暖化潛勢  

 單位 全部製程 蝕刻 薄膜 擴散 黃光 化學機械
研磨 

總全球暖化 
(Total) 

kg 
CO2-Equiv. 

703,920.36 192,441.24 228,799.17 134,903.50 119,179.85 28,596.61 

廢氣排放導致
之全球暖化 

(Emissions  
to air) 

kg 
CO2-Equiv. 

703,920.36 192,441.24 228,799.17 134,903.50 119,179.85 28,5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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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IC 產品-SDRAM 之全球暖化潛勢  

　  

GaBi 4 可進一步作常態化(normalization)及評價(evaluation)的過程，亦即乘上

Eco-indicator 95 之相對權重後，由表 7、圖 7 可顯示在評估記憶體 SDRAM 時各步

驟衍生之環境衝擊。各步驟之環境衝擊大小依序為黃光(51.3％)、擴散(19.3％)、薄

膜(11％)、蝕刻(9.5％)、化學機械研磨(8.9％)。其中黃光步驟之衝擊主要來自「光

化學氧化物潛勢」，即由於大量 VOC 排放所致。擴散步驟之衝擊以「致癌物質」

為主，主因排放含 As 離子之空氣污染物所致。薄膜步驟之衝擊有一半來自「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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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主因是氨氣排放之緣故。蝕刻步驟之衝擊以「酸化潛勢」及「光化學氧化

物潛勢」為主。化學機械研磨步驟之衝擊以「優養化潛勢」為主，乃因 CMP 廢水

含銨離子所致。  

 

表 7   IC 產品-SDRAM 之 GaBi 4 單項得點  

  全部製程 蝕刻 薄膜 擴散 黃光 化學機械研磨 

總環境衝擊 
(Total) 

3,435.6 320.07 372.10 712.74 1729.03 301.71 

酸化 
(Acidification potential) 

487.62 91.28 175.40 182.51 32.05 6.39 

致癌性 
(Carcinogenic 
substances) 

361.74 26.38 15.86 370.75 8.87 2.05 

優養化 
(Eutrification potential) 

347.82 9.11 35.20 37.94 5.00 260.57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134.27 36.71 43.64 25.73 22.73 5.45 

重金屬污染 
(Heavy metals) 

69.64 25.22 15.44 15.28 11.79 1.91 

臭氧層破壞 
(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62.94 20.99 13.91 12.34 12.49 3.21 

光化學氧化物污染 
(Photochemical oxidant 
potential) 

1,812.14 78.75 50.25 46.10 1,624.59 12.45 

冬季煙霧 
(Winter smog) 

97.29 31.62 22.40 22.10 11.51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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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IC 產品-SDRAM 之 GaBi 4 單項得點  

 

在 GaBi 4 中，各製程衍生之環境衝擊除了以環境類別加總表示外，亦可依照

污染物排放形式作分類。結果顯示，除了化學機械研磨步驟之衝擊以排放至水體的

污染物為主以外，其餘 4 項步驟皆是以排放至空氣的污染物為主要的衝擊來源，故

加強相關之防治設備對降低環境衝擊應有積極效果。  

 
表 8   IC 產品-SDRAM 之 GaBi 4 單項得點(依排放形式分類) 

 全部製程 蝕刻 薄膜 擴散 黃光 化學機械研磨 
總環境衝擊 
(Total) 

3,435.6 320.07 372.10 712.74 1,729.03 301.71 

廢氣排放之環境衝擊 
(Emissions to air) 

3,071.60 305.62 362.84 701.92 1,721.98 41.43 

固態廢棄物之環境衝擊 
(Emissions to soil) 

0 0 0 0 0 0 

廢水排放之環境衝擊 
(Emissions to water) 

301.86 14.45 9.26 10.82 7.05 2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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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IC 產品 SDRAM 之 GaBi 4 單項得點(依排放形式分類) 

     

四、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生命週期評估法 Eco-indicator 95 進行 IC 製造業產品之製程分析，利

用 GaBi 4 軟體量化 IC 產品－SDRAM 對環境造成的衝擊。研究分析結果發現，IC

製程中蝕刻及薄膜兩步驟所需的資源與能源投入量最大；在污染物排放方面，顯示

環境衝擊主要來自空氣污染物的影響。在各製程中，黃光步驟之衝擊來自「光化學

氧化物潛勢」，即大量 VOC 排放所致；擴散步驟之衝擊以「致癌物質」為主，乃

因排放含 As 離子之空氣污染物所致；薄膜步驟之衝擊有一半來自「酸化潛勢」，

主因是氨氣排放之緣故；蝕刻步驟之衝擊以「酸化潛勢」及「光化學氧化物潛勢」

為主；而化學機械研磨步驟之衝擊以「優養化潛勢」為主，乃因 CMP 廢水含銨離

子所致。整體而言，製程的 5 項步驟中，以「黃光」對環境的衝擊潛勢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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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GaBi 4 能以簡明資料、指數和評價系統支援企業產品之評估。主

要優點包括可以自動計算複雜的流程圖並顯示各單元之名稱及流量大小，並將流程

進行層次化結合，使生命週期流向與結構非常清楚。資料庫的分類整理完善，容易

找到資料，且可協助進行敏感度分析、衝擊分析與成本分析。此外，由資料品質指

數的機制可加強數據之可靠性。  

雖然 GaBi 4 功能強大，可支援生命週期分析的眾多項目，然而此軟體學習門

檻較高，可能需要比其他軟體花費較多的時間，才能熟練的運用。  

目前國際間正積極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國際企業亦多要求其供應商

或子公司執行 ISO 14001 之驗證，以達到企業與產品之持續改善。國內 IC 產業亦

有些廠商已進行環境管理系統之驗證，而多數廠商可能因產銷通路侷限於台灣及大

陸，故尚未進行 ISO 之驗證。顯示國內企業對生命週期評估作業尚不熟悉，極待推

廣，才能增進廠商瞭解其產品製程及其生命週期對環境之衝擊效應，且進一步邁向

自我要求持續改善之途徑。本研究之資料多來自廠商，由於涉及商業機密，仍有部

份數據無法提供，可知在 LCA 作業中本土化資料庫之建立相當困難。本研究所使

用的盤查資料以 5 項製程中之各 3 種主要投入藥品與排放物為主，故研究成果尚不

足以代表整體 IC 製造業的環境衝擊，僅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參考基礎。  

由於生命週期評估的作業繁複，除了評估方法與軟體的選擇外，關鍵還是在於

資料庫的品質是否完整，因此建立相關產業本土化的資料庫，可說是目前進行 LCA

研究的當務之急，故加強國內相關單位與產學合作，分工建立國內產業原物料及能

源與經濟之資料庫，為推廣生命週期評估之關鍵。另外，目前生命週期評估之軟體

多來自國外，但其評估模式與資料庫及評價系統由於涉及區域差異與主觀價值的判

斷，尚不易達到共識與一致性，在未來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另外，生

命週期評估雖具有對產品整體環境衝擊進行全面瞭解之分析能力，然而對決策者而

言，若能結合成本效益之考量，發展簡易生命週期成本分析模式及軟體，尋求經濟

可行的改善方向，將可進一步協助產業產品永續發展之管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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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制度 

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無線傳輸技術

運用於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 

吳贊鐸*、吳盛忠**  

    

摘    要 

台灣地區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大幅提升，近 10 年國內機動車輛數亦持續

增加，其中汽車車輛數之平均年成長率更高達 12.8%。環保署於 1998 年所進行之

「環保施政意向調查」結果顯示：有 22%民眾表示居家附近有嚴重空氣污染情形，

而以汽機車所排放之廢氣為主要空氣污染源。本研究特就歐盟、美國及日本對於使

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略進行效益分析，並整合：(1)汽車電子身分證無線傳

輸；(2)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3)交通運輸管理策略(地區通行證+泡泡

政策+污染等級顏色管理＋電子道路收費 )； (4)OBD II 標準測試程序； (5)Taiwan 

ASM 1625/1640 濃度法負荷測試等技術，而研提「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

供環保署擬訂國內汽油車排氣污染中程管制策略之參考，以臻防制國內機動車輛所

造成之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俾益國民身心健康、健全環境保護與落實京都議

定書之目標。  

【關鍵字】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無線傳輸技術、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 

泡泡政策、總量管制地區、通行證、電子道路收費  

*東南技術學院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助理教授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暨噪音管制處  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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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依據交通部統計月報 (93.12)指出：台灣地區汽柴油車輛登記數為 6,372,007

輛，汽車車輛數平均年成長率高達 12.8%，每平方公里之機動車輛密度則激增為

512.49 輛，而台閩地區總人口數(93.12)為 22,615,307 人，平均 3.69 人即擁有一輛

汽車。此係經濟急遽成長、產業結構再造與發展蓬勃及國民所得大幅提昇所致。臺

灣地區面積狹小、人口稠密，車輛持有率數逐年遞增，車輛成長過剩，致使都會區

交通擁塞與車流遲緩，並產生大量車輛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大氣受污染之速率遠超

過大氣環境之淨化標準，導致都會區高濃度之空氣污染物，嚴重戕害國民健康，且

衍生環境、能源、交通、安全、社會、景觀等各種問題。另環保署於台灣地區空氣

污染防制總檢討亦指出：公路運輸之 CO、NMHC、THC、NOX 總排放量最高，如

何有效管制移動污染源與加強車輛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已為當務之急。車輛定期檢驗

業務係屬交通監理單位職掌，現階段車輛保養檢驗作業流程則集中於檢驗階段，與

車輛使用人息息相關之保養廠，卻未加以管控與整合。  

1987 年 John M. Lang[16]指出，直接由車輛排放之一次污染物(Primary Pollutant) 

有一氧化碳 (CO)、碳氫化合物 (HC)、氮氧化物 (NOx)、粒狀污染物 (PM)等，其中

HC 與 NOx 在太陽光紫外線照射下，可能會產生光化學反應。並且產生二次污染物

(Secondary Pollutant)、臭氧(O3)、PAN 等，其中「臭氧」最易造成空氣品質惡化。

HC 與 NOx 污染量之比值(即 HC/NOx)，其高低與光化學霧(chemical smog)有相關，

且當 HC/NOx 比值減少則臭氧(OZONE)亦隨之減少，對改善空氣品質有益。而 HC / 

NOx 與車速以及 HC-NOx-O3 之關係 [17]，其模式如下：Y=HC/NOx=0.101+15.18/平

均速度。  

茲以吳贊鐸君 [21]80 年 HC 與 NOx 之排放係數、本研究推估 87 年 HC 與 NOx

排放係數及環保署空氣污染物排放總量推估手冊(TEDS 5.1 版)推估 93-97-100 年

HC 與 NOx 排放係數，進行自用小客車在不同車速下 THC/NOx 貢獻度分析，結果

顯示[THC/NOx]值隨車速增加而遞減(如表 1)。若以車速 40kph 為例，則[THC/NOx]

值逐年增加，對空氣品質與全球暖化造成威脅。汽車排放空氣污染之改善及管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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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之研擬，仍有其改善與強化之空間。  

 

表 1  自用小客車不同車速下 THC/NOx 貢獻程度  

車
速 

[THC/NOx]
80

 * 
[THC/NOx]

87
 ** 

[THC/NOx]
93

 *** 
[THC/NOx]

97
 *** 

[THC/NOx]
100

 *** 
5 - - 6.5 7.2 7.7 

10 4.38 3.2 3.6 4.0 4.1 
15 - - 2.9 3.2 3.5 
20 1.97 2.1 2.5 2.9 3.0 
25 -- -- 2.3 2.6 2.7 
30 1.32 1.6 2.0 2.3 2.4 
40 0.85 1.2 1.6 1.9 2.1 
50 0.59 1.0 1.4 1.7 1.8 
60 0.43 0.8 1.3 1.5 1.6 
70 0.36 0.7 1.2 1.4 1.5 
80 0.28 0.6 1.0 1.2 1.3 
90 0.21 0.5 0.9 1.0 1.1 
100 - 0.5 0.8 0.9 1.0 

*：吳贊鐸(1991)  **：本研究(2005)  ***：環保署(2004) 
 

國內使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略之研擬，需針對使用中汽油車之排氣污染

情形及劣化狀況進行普查，以建立各車種之污染量資料庫，另需評估目前政府所實

施之使用中汽油車之管制措施，及污染減量之效益評估，以作為檢討改進中程管制

策略之參考依據。本研究特就歐盟、美國及日本對於使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

略進行效益分析，並整合：(1)汽車電子身分證無線傳輸(RFID)；(2)汽車保檢合一

電腦申報管理系統；(3)交通運輸管理策略(地區通行證+泡泡政策+污染等級顏色管

理＋電子道路收費)；(4) OBD II 標準測試程序；(5)Taiwan ASM 1625/1640 濃度法

負荷測試等技術，而研提「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供環保署作為擬訂國內

汽油車排氣污染中程管制策略，以臻防制國內機動車輛所造成之排氣污染，改善空

氣品質，俾益國民身心健康、健全環境保護與落實京都議定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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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 

保養檢驗合一制度 [21](inspection & maintenance program, 以下簡稱 I/M or M/I 

program)，係 1984 年 3 月美國加州車輛維修局  (bureau of automotive repair；BAR)

實施管制出廠新車 I/M 之計畫，車主必需每二年或變更車主時接受 smog 檢測站(業

經 BAR 認可者)之排氣、安全、污染控制設備檢測。目前有中、美、日、韓、德、

荷、瑞士、瑞典等國，實施 I/M 計畫。主要目的為使車輛引擎、污染控制設備正常

運 作 ， 以 有 效 降 低 車 輛 之 排 氣 污 染 及 保 障 行 車 安 全 。 其 種 類 有 三 ： (1)集 中 式

(centralized I/M program)： 由 監 理 單 位 或 合 格 之 代 檢 廠 執 行 檢 驗 ； (2)非 集 中 式

(decentralized I/M program)：由政府核可之民間車輛保修廠執行檢驗，車主可自行

選擇合適之保修廠，並接受檢驗；(3)混合式(hybrid I/M program)：由集中式與非集

中式混合使用之 I/M 計畫，我國目前即使用此法。  

2.1 檢驗項目  

檢驗項目有 3 大類：(1)污染、噪音、油耗之 ASM 加速模擬型態檢驗：CO、

HC、NOx、Smoke、噪音、油耗；(2)安全檢驗：煞車、邊滑、偏滑、方向盤間隙、

油水洩露、避震器、輪胎、雨刷、燈光(含頭燈)、後視鏡、排氣管、喇叭、速度表、

平衡、保險桿、底盤、前輪定位；(3)污染控制設備之目測檢驗：空氣濾清器、排氣

系統、冷起動系統、空氣噴入系統、點火正時(含角度)、火星塞間隙、PVC、EEC、

cat converter、TAC、EGR、O2 sensor、LEAD、油箱口徑、空氣泵、OBDII 車上診

斷系統。  

2.2 發證 

凡到期需接受定期檢驗之車輛，經「檢驗合格」者，由機動車輛處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發給「合格證明(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或 stickers)」。

「檢驗不合格」者，則必需維修與重測(repaired and referee)。若重測合格者，則亦

可 發 給 「 合 格 證 明 」 。 若 仲 裁 所 (referee facility)技 術 裁 定 “維 修 費 用 ”(含 經 改 善

(tampering)之污染控制設備之改正費用，但不含更換零件費用)高於“維修最高成本

US $50(repair cost ceiling)”且該車經維修後可降低 20%污染量，則車主將持有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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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書(waiver)」，將車留置 smog 檢驗站接受“大修”或持一「檢測不合格且需大修證

明書」逕赴檢驗站外修理廠大修，並限期返回 smog 檢測站複檢。  

2.3 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CARB)檢驗 

依據 CARB 數據顯示，每 10 輛車中有 4 輛車因排氣污染問題，無法通過檢驗。

但在 4 輛不合格車輛中，有 1 輛因由於檢驗操作不當與電腦控制分析系統無法檢測

廢氣中污染物，而無法通過檢驗，在檢驗系統操作事故排除後即可通過。所剩下之

3 輛不合格車需於 smog 檢測站作維修與重測。其中，1 輛車經修護後可通過檢驗；

另 1 輛車雖通過檢驗，但其污染排放量仍偏高；最後 1 輛車若經維修可降低至少

20%之污染量，該車必需於仲裁所重測。若經 smog 檢測站檢驗不合格且維修最高

成本超過 US $50 則車主將持有由 smog 檢測站技師所出具之“棄權書”，並由仲裁所

認定後執行。(棄權書開立後，將不再使用該車輛，等同報廢車輛) 

2.4 督導、考核、評比  

1.督導、考核 

州政府之 I/M 檢討委員會(I/M review committee)需就執行 I/M 制度之各

smog 檢測站所提之第 3 年(或每 2 年)改善車輛污染(含 CO、HC、NOx)，空氣品

質之成果，予以評比，是否有設站之必要性。若 CO、HC 之平均降低(改善)率

均低於 10%則可繼續推動 I/M 計畫，否則中止該計畫之執行。  

2.評比 

由空氣資源局(ARB, air resources board)進行下列 2 種抽樣調查：a.於「smog

檢測站」隨機抽取 800 輛檢驗不合格之車輛(未經維修保養時之車況)至 ARB 車

輛檢驗室進行廢氣檢驗與評估(evaluation)；b.於「公路加油站」隨機抽取 4000

輛汽車，進行路邊廢氣檢驗與污染控制設備之目測檢驗。根據上述檢測資料，

予以評比各 smog 檢測站之污染減量程度與改善率。  

2.5 新車輛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行方案 

新車輛保檢合一制度之落實，本研究研提下述 5 階段(詳如圖 1)，逐步實施：

(1)加強出廠新車之品管；(2)標準駕駛、維修保養技術之訓練；(3)污染、油耗、安

全之現況調查；(4)檢驗制度；(5)保養制度；(6)汽車電子身分證制度(ID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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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1.中程方案：a.改善監理單位污染測試設備，提高排氣檢驗人員素質；b.建置「汽車污染

控制元件電腦申報管理系統」，以落實一條鞭政策：環保署-汽車製造廠/進口商-汽車保

養廠-車主；c.加強培訓污染控制設備目測檢驗及評估維修成本之技師(含甲、乙、丙級

汽車修護技術士及一、二級汽車修護技工)；d.提高維修費用之上限；e.增加行駛中車輛

目測檢驗及儀器檢查之頻率；f.落實棄權書之核發；g.改善維護品質；h.加強執行“車輛

登證制度”及“汽油及替代清潔燃料引擎汽車電子身分證(RFID)制度”；i.增加抽驗“檢驗

站執行 I/M 計畫”之頻率；j.加強 OBD II 驗證制度。 

2.長程方案：a.加強負荷測試(loaded test, e.g., Taiwan ASM1625/1640 )；b.提高維修費用；

c.全數使用「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落實電腦檢驗、監控與電腦化登錄系

統，且全國各檢驗站間彼此“電腦連線”(含監理單位、代檢廠、環保署、汽車製造/代理

商，汽車保養廠)；d.加強培訓較高技術之維修能力；e.檢驗頻率由二年改為一年；f.增

加檢驗站之檢驗線數，減少“等候待檢時間”；f.研訂「汽車修理保養廠考核實施要點及

提早研發與使用四期標準車之獎勵補助辦法」；g.配合「地區通行證管制計畫」，同步

實施「車輛保檢合一制度」及「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使高污染車需多付

「污染稅與擁擠稅」，始得通行污染管制區；h.強制執行「車輛逐年更換零件制度」，

且維修及零件更換費用逐年增加(即車齡愈久，車輛所需更換零件件數愈多、費用愈高，

甚而有維修及零件更換費用比車輛當時現值還貴者)，以達自然淘汰老舊車輛之目的；i.

訂定獎勵車輛汰舊換新及廢汽車處理辦法。 

2.6 美國金盾計畫 (Gold Shield I/M Programs) 

金盾保證維修計畫 (簡稱金盾計畫，gold shield guaranteed repair program；

GSGR)，1998 年為美國加州所訂定之州立法規(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係一

高污染檢定督導計畫，為增加消費者之保障及協助消費者鑑定具有車輛排放維修最

佳品質服務之廠商，美國 DCA/BAR(the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bureau of 

automotive repair)於州法令中訂出一項督導計畫，讓主要污染車輛(少數造成主要污

染之車輛)車主在首次排放檢測未通過測試時，為方便車主在同一地點進行維修及

通過檢定，避免車主疲於奔波於不同之維修及檢驗地點。該計畫於 1997.12.1 開始，

利 用 符 合 實 施 標 準 及 高 污 染 車 輛 保 證 維 修 之 金 盾 保 證 維 修 站 (檢 測 及 維 修 站 )，



50 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無線傳輸技術運用於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   

 

DCA/BAR 精挑細選 100 家金盾保證維修站加入高污染檢定督導計畫。符合實施管

制標準之金盾保證維修站一經選定即具有維修及檢定未通過檢測車輛之權力。金盾

保證維修站需依其實施標準進行審核評鑑，經甄選合格始得為之：(1)發予證照之金

盾保證維修站需遵守與其車輛維修廠商註冊商標(如圖 2)及檢驗站執照相關條文及

法規；(2)發予證照之金盾保證維修站亦需符合下述六項條件：a.至少保證車輛能通

過檢驗設備或站之檢驗；b.保持小於或等於 5%之回檢率；c.對車輛進行排放相關之

保證維修及所有排放相關之維修車輛之維修後檢驗；d.符合保證人及權利相關之法

規；e.確認回檢率，排除原與金盾保證維修站簽署之消費者，但不願遵照金盾保證

維修站建議全部維修者；f.若檢驗設備或檢驗站檢驗之結果顯示要進一步維修，始

能發給證明，則金盾保證維修站不得收費；g.檢驗站之實施需與 DCA 及其代理與

員工之監督充分合作。  

 

  

圖 2  美國加州金盾保證維修站標識商標  

 

2.7 車上診斷系統(on board diagnostics；OBDⅡ) 

1980 年代早期 GM 公司首先提出車上診斷系統，1988 年美國加州政府空氣資

源局(CARB，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要求車廠：在加州販賣之輕型汽車及卡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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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附有車上故障診斷系統(OBD )Ⅰ 且需使用標準診斷故障碼(DTC)(如表 3)。1996 年

美國環保署聯邦法規 (CFR)要求全美所有汽車製造廠均需符合 OBDⅡ標準，復於

2002 年發布最終指導原則(direct final rule)：40 CFR part 86 [FRL-7492-6] (RIN 

2060-AJ77)。另依據 CFR§86.094-171994 年(及以後)輕型汽車及貨車污染控制診斷

系統(emission control diagnostic system; ECDS)規定：1994 年(及以後)所有輕型汽車

及貨車均需配備污染控制診斷系統(ECDS)且在保固年限(useful life)間均需有效。且

需依「subpart B(a)(2)~(3)測試程序」進行量測與計算污染控制設備是否符合下述門

檻管制值(threshold levels)(表 4)，是否劣化(deterioration)或失效(malfunction)。本系

統用供(自我)診斷與校正汽車電路(電壓、電流訊號)之用，以判定輸出入零組件是

否 正 常 運 作 ， 亦 或 損 壞 [14] 。 每 一 汽 車 製 造 廠 於 出 廠 新 車 上 均 附 有 一 診 斷 接 頭

(diagnostic connector=ALDL(assembly line diagnostic link)=DLC(data link connector))

與車子內建之電子控制器(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連結(詳如圖 2.所示)，以供

OBD 檢測各感知器(sensor)與作動器(actuator)之運轉功能，並判斷其故障碼(trouble 

codes)，及後續之故障排除(troubleshooting)。線上診斷接頭總成(ALDL)或訊號數據

傳輸接頭(DLC)其主要目的係將接收之錯誤或故障碼(fault or trouble codes)記錄於

電子控制器(ECU)中，並顯示故障碼。為因應環保署 97.1.1 之四期排放標準規定：

國產車及裝船之進口車應配備車上診斷系統(OBD)，需先行試運行(pilot run)OBD  Ⅱ

scan tool(規劃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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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LD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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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車上診斷系統故障碼(DTC) 

Code 12 引擎轉速無參考脈波 Code 33 歧管絕對壓力感知器
(MAP) 

Code 13 含氧感知器電路(開迴路) Code 34 壓力感知器電路 
Code 14 冷卻水溫感知器電路(CTS)(高溫) Code 35 怠速控制開關(ISC) 
Code 15 冷卻水溫感知器電路(CTS)(低溫) Code 41 分電盤無參考脈波 
Code 21 節氣門開角感知器(TPS)電路(訊號電壓高) Code 42 電子點火正時電路(EST) 
Code 22 節氣門開角感知器(TPS)電路(訊號電壓低) Code 43 電子點火控制電路(ESC) 
Code 23 混合控制電磁閥電路(訊號電壓低) Code 44 含氧感知器電路(貧油) 
Code 24A 車速感知器(VSS) Code 45 含氧感知器電路(富油) 
Code 24B P/N 電路 Code 51 程式錯誤 
Code 31 活性碳罐電磁閥電路(PCV) Code 53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表 4  污染控制設備劣化或失效管制標準(CFR) 

污染控制設備劣化
或失效項目 

管制標準 測試程序 

觸媒 
(catalyst) 

1.HC 污染值超過 0.6g/mi(0.375g/km) 
2.HC 污染值增加 0.4g/mi(0.25g/km) 

引擎熄火 
(engine misfire) 

1.CO≧3.4g/mi(2.125g/km)，或 
2.HC≧0.4g/mi(0.25g/km)，或 
3.NOx≧1.0g/mi(0.625g/km) 

含氧感知器 
(O2 sensor) 

1.CO≧1.7g/mi(1.0625g/km)，或 
2.HC≧0.4g/mi(0.125g/km)，或 
3.NOx≧0.4g/mi(0.3125g/km) 

動力傳輸系統 
(power train) 

1.CO≧1.7g/mi(1.0625g/km)，或 
2.HC≧0.4g/mi(0.125g/km)，或 
3.NOx≧0.4g/mi(0.3125g/km) 

1.subpart B(a)2~3 測試程序 
2.appendix I, paragraph (a)– 
市區動力計行車型態 

蒸發氣洩露 
(vapor leak) 

HC 30.0g/test(>1≧ st 24hrs) subpart B–蒸發污染測試
程–diurnal portion 

蒸發氣洩露 
(含電子蒸發污染反沖

洗控制系統) 

1.所有污染相關元件需與電腦連線 
2.需有電路連續監控系統(circuit continuity 
monitor)檢校其功能(function ch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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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c k  
F u e l In j‧ E /G

?

N Id le  T e s t

H E V

‧ 舊 車 回 收 費

-汽 車 : 3 ,0 0 0 元

-機 車 : 1 ,0 0 0 元

‧ 汽 車 汰 舊 換 新 :

           1 0 ,0 0 0 元

C h e c k  
O B D Ⅱ 診 斷 接 頭

?

合 格 汽 車 保 養 廠 健 (檢 )診

‧ O B D Ⅱ  S c a n  T o o l
‧ S A E - O B D Ⅱ 通 訊 協 定

D is a b le  
功 能 正 常

?

恢 復

?

Y

Y≧ 5 y r

Y
Y

N N

‧ 偵 查 相 關 訊 息 ( 信 號 )
‧ 查 核 記 憶 內 容 :

  C A T ,  P C V ,  E E C ,  E G R ,  
       O 2  S e n s o r ,  A /F  S e n s o r ,  
       M is f i r e

S c r e e n in g  H E V /L E V

 
T O Y O T A   
–  J a p a n ?  

 
 

圖 4  OBDII scan tool 法  

 

 

圖 5  TOYOTA OBDII scan tool 車上診斷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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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移動源管制組(mobile source control division)於 1989 年即

開始導入 OBDⅡ，1996 年要求出廠新車全面加裝 OBDⅡ且相關管制法規每二年更

新一次，2002 年 4 月則為最新修正之最終指導原則(direct final rule)。對車輛保檢

合一制度(I/M program)更有效用、更易執行，且有助於車輛維修保養人員之技術提

昇 。 其 規 定 有 4 ： (1)OBD Ⅱ  DDV(durability demonstration vehicle)data ；

(2)PVE(production vehicle evaluation)testing；(3)OBDⅡ  certification process；(4)I/M 

testing(詳如表 5、6、7)。且依據環保署汽油及替代清潔燃料引擎汽車排放標準-使

用中車輛(轎車‧旅行車)檢驗規定：97 年 1 月 1 日以後出廠之國產車及裝船之進口

車除須達排放標準(CO:1.2%;HC:220ppm)外，並應配備車上診斷系統(OBD)。為此，

導入車上診斷系統與車輛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已有其實質必要性。  

 

表 5  CARB－OBDⅡ＋I/M Program[2] 

1.OBDⅡ 
標準車耐久數據(DDV) 

‧汽車製造廠提報新車型年之車型 
‧官方審核耐久測試之標準(1-3 車/年) 
‧汽車製造廠執行門檻測試(threshold test)，以供新車型實驗之用：CAT, EGR, 

PCV, fuel, misfire, EEC‧ 

2. 量 產 車 評 估 檢 測

(PVE) 

‧新車抽驗： 
－Part 1.：驗證 OBDⅡ標準配置與系統。 
－Part 2.：模擬故障失誤碼，檢測「門檻測試項目」，確認 OBDⅡ記憶診斷

功能(2-6 車/年) 
－Part 3.：驗證主要門檻測試項目之使用頻率。 

3.OBDⅡ認證流程 
(certification process) 

‧汽車製造廠申報 OBDⅡ： 
(1)申報內容需詳實且符合 CFR-section(h)規定(1968.2)； 
(2)門檻測試之書面報告；  (3)門檻測試之校正數據； 
(4)流程圖及軟體界面；    (5)校正支援數據； 
(6)標準車耐久測試數據；  (7)每一申請 40~100 頁，一年可申請 15 次。 

‧官員審核文件： 
(1)口頭質詢(Q&A)；(2)文件審核需 30-60 工作天 

‧官員核准：環保署核可與核發證明書 

4.I/M 檢測(testing) 

I/M program‧ 同時檢測： 
(1)OBD(觸媒轉換器、EGR、燃油系統、回火…)； 
(2)排氣管排放之空氣污染物 
I/M test ‧ ：1-2 minutes，$   OBD test：8-16 minu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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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美國加州使用中車輛監測計畫車輛診斷維修表 [4] 

1.catalyst converter (CAT) 6.EGR 

2.A/F sensor 7.OBD II system 

3.O2 sensor 8.air injection system 

4.ignition system (spark plug, wires, coil, etc.) 9.engine control module 

5.fuel system (pump, line, injectors, etc.) 10.evaporative system (EEC) 

 

表 7  汽油引擎測驗診斷儀(off board diagnostic; Of BD) [16,17] 

測試儀 功能 
 
 
 
1.引擎示波器 
(scope pattern) 

1.主要配備： 
示波器、電壓錶、轉速錶、白金閉角錶、點火提前度數錶、真空
錶、燃燒試驗器。 

2.測試： 
(1)能供電壓； (2)次級線路絕緣； (3)次級線路電阻； 
(4)跳火電壓； (5)火星塞；       (6)火星塞高壓線路短路； 
(7)火星塞及高壓線斷路；        (8)火星塞負荷； 
(9)發火線圈、電容器與白金；    (10)分電盤凸輪軸； 
(11)白金閉角；                 (12)交流發電機 

2.電壓量錶 
1.馬達啟動電壓檢驗             2.充電電壓檢驗 
3.點火系統之低壓及旁通電路檢驗 4.其他(燈路、喇叭、儀錶)電路

檢驗 
 
 
3.歐姆錶 

1.電路、繼電器、螺線管、開關、發電機、調整器、收音機天線、
搭鐵、電子管燈絲、點火系統之電阻器/分電盤蓋、分火頭、火星
塞及其高壓導線之檢驗 

2.發火線圈之電阻檢驗        3.發火線圈低壓線圈搭鐵檢驗 
4.點火系統高壓電路電阻檢驗  5.點火系統低壓電路連續性檢驗 
6.交流發電機轉子電路電阻檢驗 

4.發火線圈檢驗器 高壓電路絕緣檢驗 

 

2.8 Taiwan ASM 1625/1640 

基於表 8 所示 [26]：(1)ASM 5015/2515 測試法係屬美國加州分散式之保檢合一

制度(I/M program)，測試車(或受檢車)於車體動力計(chassis dynamometer)上，以穩

態(steady state)之行車型態(driving paten；DP)進行 2 階段( 5015 2525；詳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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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加速模擬(acceleration simulation mode；ASM)污染濃度([CO]，[HC])測試；其硬

體設備費約需 US$41,000 遠低於 I/M 240 之硬體設備費(約需 US$145,000)，以台灣

監理單位(含代檢廠)現有設備(車體動力計，CO/HC tester)足堪負荷(但測試能量勢

將超負荷)；(2)I/M 240 係屬迷你型動態行車型態(mini FTP)之重量法測試，測試結

果精準且具代表性(現僅工研院機械所於環保署新車型審驗暨新車檢驗之用)，惟設

備費昂貴(US$ 145,000)，基於公帑之節省，實較不適於 I/M program 中設置；(3)本

研究改良式 Taiwan ASM 1625/1640(即 16%路況模擬定速 25kph/90sec，及 16%路況

模擬定速 40kph/90sec；因台灣並無 50%之斗峭坡段)具本土化，行車型態與 ASM 

5015/2525 精神相仿(如圖 6、7)且與國內現行惰轉污染(CO、HC)濃度測試相較，更

接近都會區車行狀況(台灣都會區行車平均速度約為 30-40kph)[21]之真實污染。本研

究復以 Taiwan ASM 1625/1640 於工研院機械所進行：(1)Taiwan ASM 1625/1640 無

定容取樣系統(CVS)；(2)Taiwan ASM 1625/1640 含定容取樣系統(CVS)稀釋；(3)惰

轉；(4)FTP-75 等四種行車型態之五輛實車測試。結果顯示：(1)精準性：FTP-75＞

Taiwan ASM (w/i CVS)＞Taiwan ASM(w/o CVS)＞Idle；(2)隨著速度增加，污染物

(CO, HC)呈遞減趨勢。基於整體考量，Taiwan ASM (w/o CVS)值得於 I/M program

中推廣。  

 

表 8  I/M 240 vs ASM 5015/2525 之 SWOT 表 [3] 

I/M 240 test << ASM 5015 / 2525 test* 
centralized I/M program‧  
transient cycle ‧ – mini FTP 
240 seconds in length‧  
w/i Equipment & Cost : ‧ US$ 145,000. 
－dyno.(transient state) 
－CVS 
－analyzer 
－sampling bag 
－(g/mile) (g/km) 

califorina’s decentra‧ lized I/M program 
w/i equipment & Cost‧  
－Dyno.(steady state) 
－US$ 41,000. 
acceleration simulation mode‧  
－const. speed 
15MPH(24KPH) – 90 sec 
25MPH(40KPH) – 90 sec 
－5015：50% road load simulate to 15MPH 
(accelerate vehicle at 3.3MPH 
(5.28KPH)/sec) 
－2525：25% road load simulate at 25MPH 
－[CO：%] [HC：ppm] [NOx：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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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SM 1625/1640 

 

圖 6 I/M 240 vs ASM 5015 / 2525 行車型態   圖 7 Taiwan ASM 1625/1640 行車型態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交通運輸管理系統 

本單元係導入美國 EPA 之「泡泡政策」及新加坡之「地區通行證」制度，並

予以闡述之：  

1.泡泡政策 

77 年 沈 世 宏 君 在 報 告 [22] 中 介 紹 具 有 經 濟 誘 因 之 「 泡 泡 政 策 (bubble 

policy)」。泡泡政策係於 1979 年末由美國環境保護署正式宣佈。其定義為有含

有許多排放源或排放管道之大型綜合工廠，看成包覆在一個假想「污染泡」之

中，且只有一個排放管道。因此只要在這個污染泡頂部排放口之影響達到政府

環境品質標準要求，工廠可在污染泡內採取任何之污染控制措施，並配合「差

額政策」 (offset policy)、銀行政策 (banking)同時施行。其定義及示意圖如圖 8

說明如下：  

(1)差額政策：新設污染源必須找到既存之污染源願意為其減少同類型污染物之排

放量，使該地區最後總排放量較原來為少。此較原來為少的量即所謂「差額」，

是空氣品質改善之原因，差額量隨地區要求空氣品質淨化速度而不同。在差額

政策中允許新舊污染源之排放量進行交易，而污染泡泡政策中允許新舊污染源

之排放量進行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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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銀行政策：由於污染物排量之交易行為可以在同一地區之不同工廠或污染源進

行，甚至可用政府之污染源減少量來進行，並提供交易資料與場所。政府環保

單位開辦之污染物銀行將提供此項服務，污染源可先把排放控制至比政府要求

還要好，而將多做努力部份存入污染銀行，等待售予其他人蓋新工廠所需之差

額或舊工廠污染泡中所需減少量。本研究將依沈君所提之泡泡政策觀念研提一

適用於交通工具之泡泡政策。  

 
無污染管制 
總污染量：100 噸 

現行污染法規管制 
總污染量：50 噸 
成    本：8 百萬美金 

泡泡政策之污染管制 
總污染量：50 噸 
成    本：7 百萬美金 

  

 

 

 

  

 

 

 

  

 

 

 
 

符合環保規定所需成本 
工廠自行決定 

符合環保規定之最適成本 

圖 8 泡泡政策下之差額政策示意圖  

料來源：roy popkin, “EPA policy on the bubble”, EPA JOURNAL, PP 29-32, 1987. 9 

 

2.運輸系統管理 

係一強調現有運輸設施，以有效之經營與管理，提高服務水準，增加運輸

效率，以減少空氣污染、旅次及擁擠之策略。如地區通行證、合車共乘、合租

共乘、公車專用道等。本研究係運用美國環保署公佈施行之「泡泡政策」觀念，

研擬一適合國內運輸系統管理(以地區通行證為主)及改善車輛污染之泡泡政策。 

(1)泡泡政策之定義  

泡泡政策(bubble policy)，係於 1979 年末由美國環境保護署正式宣佈。其

定義為含有許多排放源或排放管道之大型綜合工廠，看成包覆在一個假想污染

泡之中，且只有一個排放管道。因此只要在污染泡頂部排放口之影響達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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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標準之要求，工廠可在污染泡內採取任何之污染控制措施，示意圖如

圖 8，係一具有經濟誘因之政策。  

(2)地區通行證之定義  

係指一定範圍之市區，在特定時間內限制小汽車之使用，所有汽車進入限

制區內，無論是否停車，均需持有通行證或付費。  

(3)管制交通與污染之泡泡政策  

將各種交通工具之排氣管視為一單排放管道，當交通工具行駛於某一空氣

污染嚴重且已列為管制之行政區 (或住宅區或工業區或商業區 )其排放總量超

過環境空氣品質標準時，則該區將被視為包覆在一假想之「污染泡」中，政府

即可在污染泡內採取交通管制及收費措施。各管制區需依當地之環境、污染、

交通量、道路容量、V/C、車流、車行距離、時間及地理等特性，進行排放總

量之推估，並訂定標準走行距離、排放係數及最高容許之排放總量。其中「排

放係數」可援用本研究結果，而最高容許排放總量之訂定則可依下列公式計算

而得。  

         mass emission Y = N km EF                        

其中 Y：地區通行證管制區之排放總量        (單位：噸) 

N：管制區內之尖峰或非尖峰之車輛數    (單位：輛) 

km：管制區內之平均每日之行駛里程數    (單位：公里) 

EF：汽車(或機車或柴油車)污染排放係數   (單位：克 /公里‧車) 

而汽機車、柴油車亦應於每年(或半年)車輛定期檢驗時，接受監理單位或

代檢廠之負荷測試(loaded test) -Taiwan ASM 1625/1640，並依 CO、HC 或粒狀

污染物之污染程度，予以劃分等級(一、二、三級，如表 2)。並依其權重分「綠、

黃、紅」三種顏色標籤(sticker)，黏貼於車牌及車窗上，以資辨識管理及計算

通行費(即顏色管理，color management)。當車輛欲通行管制區時，將因不同

顏色標籤及車內乘載人數多寡而付不同等級之通行費(即污染稅+擁擠稅)，示

意如圖 9、10。可有效改善管制區之空氣品質，並收抑制交通擁擠之效，亦可

落實「污染者付費」、「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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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汽油及替代清潔燃料引擎汽車電子身分證  RFID 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 
**僅綠黃標籤汽車可進入都會區接受 area licensing, carpool 交通運輸管理與污染總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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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時間

使用者‧污染者付費(元)

最高污染車
(僅駕駛員)

40

20

0

07  :  30  -  10  :  15  AM

 --------------- 區最高容許

 交通污染量 : --------------

AREA LICENSINGIN OUT

最低污染車
(滿載)

紅

黃

綠

 

圖 9  車輛污染等級顏色管理示意圖  

(污染者付費及使用者付費標準，視主管機關實際管制而訂，本研究僅以 0、20、
40 元為例)資料來源：本研究  

 
 

 

 
 

圖 10 新加坡電子道路收費系統(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 

資料來源：93.11.29 親訪新加坡拍攝之 ERP 系統  

 

四、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 

車輛定期檢驗業務係屬交通監理單位職掌，現階段車輛保養檢驗作業流程則集

中於檢驗階段，與車輛使用人息息相關之保養廠，卻未加以管控與整合。為此，本



62 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無線傳輸技術運用於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   

 

研究特研提「新車輛保檢合一制度」，以為主管機關參考與援用(操作流程，如圖

11)。  

 

E P A
環 保 署

E P B
環 保 局

委 託
代 檢 廠

汽 車
保 養 廠

汽 油 車
所 有 人 /使 用 人 /代 檢 人

相 關 維 修
保 養 資 料

傳 輸

交 通 監 理 單 位 車 籍 / 檢 測 資 料 傳 輸

通 知 檢 驗

交 通 監 理 單 位
車 輛 檢 驗 線

定 期 檢 驗

控 管

不 合 格

不 合 格

車 籍 / 檢 測 資 料 傳 輸

保 養

檢 驗

車 籍 / 檢 測 資 料 傳 輸

  

圖 11  車輛新保檢合一制度作業流程圖  

 

台北市監理處首度於民國 62 年將汽車定期檢驗業務委託台灣汽車修理廠試

辦，試行成效佳且奠定日後擴大委託民間代檢廠執行汽車定期檢驗之根基。截至民

國 93 年 12 月止，全國汽車定期檢驗代檢廠已達 345 家(426 條檢驗線) 並隸屬於二

處(台北市、高雄市監理處)、五所(台北、新竹、台中、嘉義、高雄區監理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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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五所及 345 家代檢廠所需檢驗設備配置(如表 9)其中執行車輛排氣污染定期

檢驗則需依據使用中汽柴油車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如表 10)進行檢驗之。環保署係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委託公路監理機關執行汽車排氣

定期檢驗作業，現擬針對現行車輛排氣污染定期檢驗制度之管轄權予以調整。本研

究特規劃建議如后：(1)第一階段：環保署與交通監理機關共構「現行汽車排氣定期

檢驗軟硬體之升級與系統整合」、「移動污染源管理資料庫-MEMIS」及「汽車保

檢合一電腦即時申報 -查核 -管理暨排氣檢驗數據連線整合系統」，並共管之； (2)

第二階段：環保署與各縣市環保局承接車輛排氣定期檢驗業務，並與交通監理機關

共管之；(3)第三階段：各縣市環保局執行汽車排氣定期檢驗業務，環保署則付督導

之責。其中「汽車保檢合一電腦即時申報 -查核 -管理暨排氣檢驗數據連線整合系

統」，規劃如圖 12、13，且需輔以網路傳輸與下載汽車排氣污染定期檢驗、污染

控制元件診斷(OBDII)-故障排除-更新與車籍等資料及系統之更新與維護等功能。而

汽車排氣檢驗數據連線系統則需包含 2 個子系統：(1)顧客管理系統：客戶資料、保

險、到檢通知、檢驗紀錄、系統維護；(2)檢驗管理系統 :軟硬體、車籍資料、檢驗、

數據網路傳輸、記錄；並予整合之。  

 

表 9  公路監理機關及代檢廠檢驗設備總表  

                  單位 
設備 

公路 
監理機關 

委託辦理 
申請牌照檢驗 

委託辦理 
定期檢驗 

煞車試驗器    
地磅器    
前輪測滑試驗器    
前燈試驗器    
底盤馬力/速度試驗器   - 
噪音計    
汽油車廢氣分析儀    
柴油車煙度計    
驗車溝或頂車機   - 
驗車溝    
各種測試結果紀錄器    
LPG 測漏計/壓力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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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使用中汽柴油車空氣污染物排放管制標準  

汽油車出廠年月份 CO (%) HC (ppm) CO2 (%) O2 (%) 

~1990.6.30 ≦ 4.5 ≦ 1,200 ≧ 6 ≦ 9 

1990.7.1~1992.7.31 ≦3.5 ≦ 900 ≧ 6 ≦ 9 

1992.8.1~ ≦ 1.2 ≦ 220 ≧ 6 ≦ 9 

柴油車出廠年月份 黑煙(污染度%) 

~1993.6.30 ≦50 

1993.7.1~1999.6.30 ≦40 

1999.7.1~ ≦35 

 

進口商進口商

監理處

臺北市 高雄市

監理所

台北區 新竹所 台中區 嘉義所 高雄區

監理站
1…

監理站
23

代檢廠
1

代檢廠
2….

代檢廠
345家

安全

Data Base

Data warehouse Datamining
污染

保養廠

進口商 製造商

保養廠 保養廠 保養廠保養廠 保養廠 保養廠

車主
B

車主
A

車主
C

車主
D

車主
E

Maintenance 保養Inspection 檢驗

 

圖 12  汽車保檢合一電腦即時申報-查核-管理暨排氣檢驗連線整合系統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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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汽車排氣檢驗系統資料轉換暨連線整合系統規劃圖  

 

五、無線通信傳輸辨識系統(RFID) 

係一即將取代傳統條碼功能之 IC 晶片，由無線通信 IC 與天線所構成之組件

傳輸訊息(如圖 14)，需搭配專用讀寫器(reader/writer)以讀取或寫入資料。主要應用

於物流系統、生產製程、防盜 /竊系統、食品安檢、人員安檢、電子錢包、辨識管

理…等領域。本研究將此專業技術導入「汽車電子身分證辨識系統」之研發並將記

憶汽車駕照、行照及表 2 等車籍資料之晶片植入於車牌上，已稍具雛形。惟俟相關

電信法之修正與通信距離(含頻率、頻帶)之開放，則環保與交通主管機關得於汽車

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即時監控行車之污染與安全記錄，繼而推動：(1)車輛新

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及(2)交通運輸管理系統-地區通行證及電子道路收費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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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

物品‧人‧環境

RW

‧讀寫器資訊讀寫/交換
‧隧道、拱門、輕巧、

攜帶、平台型

MP

‧行動通信機器
‧行動通信網路

PDA

‧行動通信機器
‧行動通信網路

短距離*

ID 資訊傳輸

‧網際網路
‧ADSL, Internet 

PC台灣省

   FG     7673  

RFID RW
30 cm

13.56MHZ

通訊輸出(1W)×受訊輸入(1W)×(送訊頻率波長)2

通訊距離* = 
                  (4 ×    )2 ×受訊端(RFID)消耗電力(70μW)    Π

 

圖 14  RFID 資訊無線通信傳輸-交換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六、結論與建議 

台灣地區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大幅提升，近 10 年國內機動車輛數亦持續

增加，其中汽車車輛數之平均年成長率更高達 12.8%。環保署於 1998 年所進行之

「環保施政意向調查」結果顯示：有 22%民眾表示居家附近有嚴重空氣污染情形，

而以汽機車所排放之廢氣為主要空氣污染源。本研究特就歐盟、美國及日本對於使

用中汽油車排氣污染管制策略進行效益分析，並整合：(1)Taiwan ASM 1625/1640

濃度法負荷測試；(2)汽車保檢合一電腦申報管理系統；(3)交通運輸管理策略(地區

通行證+泡泡政策+污染等級顏色管理＋電子道路收費)；(4)OBD II 標準測試程序；

(5)汽車電子身分證無線傳輸等技術，而研提「車輛新保養檢驗合一制度」。可供環

保署作為擬訂國內汽油車排氣污染中程管制策略，以臻防制國內機動車輛所造成之

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俾益國民身心健康及健全環境保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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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 

廢水生物處理程序常見問題實務探討 

張聖雄*、陳見財**、陳良棟*** 

 

摘   要 

由於廢水生物處理變化性大，於大型工廠因經費及人力充足，操作維護上較無

問題；然於中小型工廠則限於經費及人力不足，操作管理上常有不足或疏忽之處，

當生物處理系統異常時，未能及時採用有效應變措施以進行控制，加上環保單位稽

查嚴格，常造成業者經營上之困擾。有鑑於此，筆者蒐集近年來之相關研究論文並

予以彙整分析，另加上筆者從事工廠現場輔導工作經驗，以理論面及實務面雙向配

合進行探討相關問題。本文透過活性污泥膠羽、溶氧控制、pH 值變化、污泥膨化、

污泥上浮、泡沫困擾及微生物相觀察等章節，以摘要方式進行介紹，期能讓業界瞭

解生物處理特性及相關可行改善方案，於實際遭遇該類型問題時，能迅速有效地採

取適當之應變措施，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關鍵字】溶氧控制、污泥膨化、泡沫問題、生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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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廢水生物處理程序基本上可分厭氧處理及好氧處理兩種，厭氧處理常用於高濃

度廢水，而好氧處理則較常見於業界所使用。於生物好氧處理上，亦分成多種處理

程序，如活性污泥法、接觸氧化法、氧化深渠法等，各項處理方法之選用有其特性

考量；如活性污泥法具處理效率較高，但污泥產量較多；接觸氧化法處理效率較低，

污泥產生量相對亦較少；氧化深渠法具處理較穩定之優點，但有佔地較大之缺點

等。另有結合活性污泥法及接觸氧化法之處理程序，以處理較高濃度廢水之研究，

如 ABF、MBBR 等。然於諸多處理程序中，目前國內仍以活性污泥法最常見。  

產業界因原料及製程不同，所產生之廢水特性各廠皆有所差異；雖大多使用活

性污泥法處理廢水，但其結果或問題點皆有所不同；例如於曝氣池池體之選用上，

即有完全混合形(complete mix)及栓塞流形(plug flow)等兩種，有其運用考量；於曝

氣攪拌形式上，有採鼓風機加散氣盤形式、噴射式曝氣機(air jet)及表面曝氣機等不

同形式，亦各有其選用特色；於沉澱池選用上因用地因素有圓型與矩型之分。綜合

各不同因素考量，各廢水處理廠所執行之廢水生物處理操作維護及成果不同，所遭

遇之問題亦不盡相同。  

廢水生物處理之操作維護項目眾多，問題之發生與解決對策亦有多種；本文僅

以筆者所認知事項提出經驗交流，內文主要從活性污泥膠羽、溶氧控制、pH 值變

化、污泥膨化、污泥上浮、泡沫問題及微生物相觀察等項目；介紹相關問題之原因、

其可行之處理方案及經驗分享，讓業界於操作生物處理程序時可作為參考使用。  

二、活性污泥膠羽 

廢水處理現場人員每日皆需執行污泥廢棄工作、操作污泥脫水程序；然污泥除

ㄧ般顯微鏡所見，其實際組成究竟為何，由於牽涉到相關處置是否適當，值得深入

探討；相關說明如下：  

1.活性污泥(膠羽)組成  

較早文獻資料認為活性污泥膠羽係由特定之微生物 -膠團桿菌 (Zooglo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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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igera)所形成，因其可形成大量黏質性莢膜細胞間質 (matrix of capsular 

slime)，將其他分散性生物體吸附，膠質本身又提供作為掠奪者的獵場。  

然依較新文獻資料 [1、 2]顯示，活性污泥初期，首先出現之原生動物為阿米

巴原蟲(amoeboide)，當細菌族群開始建立，且一種稀薄混合液(thin mixed liquor)

出現時，鞭毛蟲類取代阿米巴原蟲成為優勢原生動物。數天後，當稀薄延散性

膠羽(lightly-dispersed floc)開始形成，細菌族群也大量增加，阿米巴原蟲及鞭毛

蟲類因溶解性食物競爭關係，開始快速死亡，隨著膠羽出現及細菌數量增加，

自由游泳性纖毛蟲類出現，吞食細菌，並分泌多醣聚合體(polysaccharides)及黏

液蛋白(mucoproteins)，促使膠羽形成。但形成之膠羽限制了其自由活動力而降

低其攝取食物之能力，使其數目開始減少。當膠羽達到穩定階段，匍匐行纖毛

蟲類開始成為優勢原生動物。最後，有柄纖毛蟲類出現於成熟污泥。存在的膠

羽提供一個適當棲息所，有利於匍匐行及有柄纖毛蟲類的成長及攝取食物。  

依據上述演變內容較合理之解釋，為活性污泥膠羽係由微生物所分泌的聚

合體 (polymer)或暴露在適當生理條件下，生物體表面間互相作用之影響，亦即

膠羽係「細胞表面的聚合體吸附 (adsorption)及架橋 (bridging)作用之結果」，如

圖 1 所示。  

 

 
圖 1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活性污泥膠羽  

(資料來源：R.J.Dutton 及 G,Bi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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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泥(膠羽)組成運用  

如活性污泥膠羽為細胞表面的聚合體吸附及架橋作用之結果，推估膠羽內

部應包含活的及死的細胞(細菌及原生動物)，係由細胞之分泌物所聚集而成；該

原理及推估如確定，相關之考量及建議如下：  

(1)曝氣池內溶氧值之提高勢必增加曝氣作用，直接增加膠羽間之剪力作用，將不

利大型膠羽之形成。故溶氧值偏高之曝氣池，其膠羽於沉澱池將較不易沉降。 

(2)污泥於沉澱池仍會耗用氧氣，氧氣耗用量視膠羽特性而稍有不同，沉澱池污泥

停留時間(污泥毯高度)宜適當，以避免污泥有缺氧之虞。  

(3)生物污泥具有活性及黏性之特色，於污泥脫水處置階段，除較不易脫水外，為

避免膠羽內細胞體破裂，體液 /有機質流回處理系統，亦不建議採用如板框式、

螺旋式等較高脫水效率之脫水機；除非有物化污泥可作適當混合調整之用。  

三、溶氧控制 

國內業界現有之廢水處理廠，於生物處理程序上，大多採用活性污泥系統；對

於曝氣池之溶氧控制上，長久以來各方面建議不一，建議值有 1.5~2.0mg/L、

2.0~2.5mg/L 及 2.0mg/L 以上等不同數據；何者為是，理應依實際需求狀況而定。

以下依「經濟溶氧」理論，配合前章節活性污泥膠羽組成，提出溶氧控制建議。  

1.經濟溶氧  

依據資料顯示 [3]，當廢水中溶氧濃度增加時，微生物之呼吸速率(及生長速

率)常以雙曲線函數的關係增加，而且漸趨於一個最大值(maximum value)；達到

這個最大值的溶氧濃度被稱為臨界濃度(critical concentration)，如圖 2 所示。其

中最大攝氧率 1/2 之 DO 濃度，稱為經濟溶氧(Km，膠羽保有活性之最低需氧

量 )，溶氧值約為 0.1 mg/L。以單一細菌實施純粹培養時 Km 很低 (約 0.001 

mg/L)，然於活性污泥系統 Km 較高(約 0.1 mg/L)，此一差異在於溶氧需擴散通

過污泥之膠羽，多了質傳阻力之影響。一般要達到最大呼吸率之 95%以上，溶

氧需維持在 2 mg/L，超過此一濃度水準，無論就動力或經濟觀點，助益都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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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臨界濃度與 Km 關係 [5] 

 
2.溶氧量控制  

如膠羽保有活性之最低需氧量，其溶氧值約為 0.1 mg/L，則相關考量及建

議如下：  

(1)於曝氣池操作維護時，可先將曝氣池膠羽視為小球形，因氧氣於球形外圍滲透

至中心點會依序遞減，而為保持中心點之溶氧值為仍有活性之最低溶氧值 0.1 

mg/L，則球形外圍之溶氧值環境應平均維持在 0.5 mg/L。另考慮池內膠羽不會

單純皆為小圓形，配合較大型膠羽之需求，池內溶氧值應平均維持為 1.0 

mg/L；依該理論推估相關結論，可模擬運用如下：  

a .池內沉積現象不嚴重者：例如採鼓風機加散氣盤形式曝氣，依經濟溶

氧理論，池內平均值溶氧值維持為 1.0  mg/L 即可。  

b .池內常有沉積現象發生者：例如採表面曝氣機或氧化深渠等曝氣形

式，而為避免 (或減少 )沉積區域發生厭氧現象，依經濟溶氧理論，池

內平均溶氧值則需適當調高為 1.5  mg/L。  

(2)曝氣池之溶氧值隨時都在變動中，尤其曝氣池入口處常因污染負荷較高，及迴

流污泥流入影響，實際溶氧量常偏低，故於曝氣池入口處宜盡量曝氣以提供溶

氧量。然於曝氣池出口處，由於負荷較低，且膠羽即將進入沉澱池進行固液分

離，應減少曝氣量(降低溶氧)，以減少曝氣剪力，增加污泥完整性，尤其曝氣

池體型上屬栓塞流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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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曝氣池之溶氧值維持在 2.0 mg/L 以上，為一般較常見之操作模式；但如需加

強活性污泥沉降效果，可嘗試以經濟溶氧理論做基礎，適度降低曝氣量(溶氧

值)。執行時為避免沉澱池有污泥厭氧上浮之虞，可採取加大污泥廢棄量(降低

污泥毯高度)方式，或將經濟溶氧理論值適度提高等方式處理，業界於執行經

濟溶氧理論時，仍需配合現場實際操作狀況進行適當調整，以確認最佳操作參

數。  

四、pH 值變化 

曝氣池因有微生物代謝作用，導致系統內廢水之 pH 值常會隨之改變，如廢水

之緩衝能力有限，部份廢水處理廠須於曝氣池單元添加酸鹼藥劑，以控制曝氣池出

流水之 pH 值；然酸鹼藥劑之添加程序，將直接增加操作成本，若能了解 pH 值改

變之原因，以調整操作方式、減少藥劑之添加，應能有效降低或減免該項操作成本；

以下針對 pH 值改變之原因及因應方式進行說明：  

1.pH 值下降  

活性污泥處理系統會發生 pH 值下降問題，一般可能原因及因應方式如下： 

(1)廢水中含有 H2S[5] 

硫還原菌於厭氧狀態下會將硫酸鹽類還原為 H2S，而硫氧化菌會於適當時

機將 H2S 氧化為 H2SO4，使系統中 pH 值迅速下降，如下列平衡方程式。於含

高硫酸鹽類廢水之處理過程，尤其明顯。  

H2S + 1/2O2          H2O + S   (經 Beggiatoa 菌屬作用) 

2 S + 3 O2 + H2O        H2SO4  (經 Beggiatoa 菌屬作用) 

此外，如廢水中有 HNO3 存在，更易產生 H2SO4 

5 S + 6 HNO3 + 2 H2O         5H2SO4 +3 N2 

(經 Thiobacillus denitrificans 菌屬作用) 

為避免硫還原菌將硫酸鹽類還原為 H2S，處理設備宜避免於不通風狀況下

操作或減少沉積現象發生。以生活污水為例，如調勻池為地下密閉式設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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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蛋白質之胺基酸內即含有硫官能基，硫還原菌於厭氧狀態下會將該硫化物

還原為 H2S，調勻池池頂將產生酸腐蝕，且出流水 pH 值將明顯下降。  

(2)廢水中含有 NH4-N，進行硝化作用 [3] 

曝氣池充分曝氣時，微生物先進行有機碳氧化作用，至 COD 濃度降至某

程度(或 NH4-N 濃度相對較高時)，硝化菌(屬絕對喜氣菌)將呈優勢，並進行硝

化作用。由於硝化菌為自營菌，攝取無機碳如 CO2、CO3
-2、HCO3

-為碳源，將

NH4-N 氧化為亞硝酸及硝酸，因此硝化作用進行時產生酸，易使系統中 pH 值

降低，如下列平衡方程式。  

NH4-N + 3/2 O2       H+ + NO2
- + H2O (經 Nitrosomonas 菌屬作用) 

NO2
-  + 1/2 O2          NO3

-              
 (經 Nitrobacter 菌屬作用) 

NH4-N 濃度較高時，整個處理系統宜考慮改為除氮處理程序；NH4-N 濃

度不高時，運用硝化菌屬絕對喜氣菌之特性，適當調降廢水中溶氧值，可使系

統中 pH 值下降速度變緩。  

(3)污泥分解有機物，放出許多二氧化碳溶於水中，導致系統之 pH 值降低。  

於生物可氧化基質較多時，該現象較明顯，水中溶氧量亦常隨之降低；

然隨著可氧化基質已逐漸被處理時，該現象轉而趨緩；最後因曝氣效應，pH

值及溶氧量會逐漸回升。整體而言，除非原廢水 pH 值即偏低，否則該現象不

易讓水質 pH 值低於 6 以下，因本項因素而添加鹼劑之機會較少。  

2.pH 值上升  

活性污泥處理系統會發生 pH 值上升問題，一般可能原因及因應方式如下： 

(1)廢水中含有相當濃度之 NH4-N，進行硝化 /脫硝作用所致  

a .硝化作用：硝化作用進行時產生酸，易使系統 pH 值降低，如下列平

衡方程式。  

NH 4
+ + 2 O 2       NO 3

-  + 2H +  + H 2O  

(經 Nitrosomsnas、 Nitrobacter 菌屬作用 )  

b .脫硝作用：當水中存在硝酸根離子，且於「氧氣供應不足」情況下，

微生物將以硝酸鹽類代替氧氣進行呼吸代謝，多數之脫硝細菌為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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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物質之異營菌，少部份為氧化無機物質之自營菌，可將硝酸鹽類

還原為氣態氮化合物，因產生氫氧基離子，反而使系統 pH 值上升，

如下列平衡方程式。  

5(organic-C)+ 2H 2O + 4NO 3
-        2N 2  + 4OH -  + 5CO 2    

(自營菌： Thiobaci l lus、 Micrococcus 菌屬作用 )  

(異營菌： Pseudomonas、 Achromobacter 菌屬作用 )  

由於脫硝作用程度仍受前段硝化作用之直接影響，並不會使系統 pH 值持

續上升；筆者曾見到 A 廠因有機負荷低且池內溶氧低，導致硝化與脫硝同時

作用，其結果為系統 pH 值由 6.5 上升至 8 左右，尚未到須加藥控制階段。另

有 B 廠因廢水含有 200 mg/L 左右之氮鹽，導致系統內硝化作用嚴重，因此採

用局部厭氣方式，擬以脫硝方式減緩 pH 值下降程度，然因氮鹽確實過多，硝

化作用始終大於脫硝作用，實際 pH 值反而下降至 5.5~6；如於曝氣池內添加

氫氧化鈉，所需添加量甚多，而 pH 值上升程度有限；最後於放流前添加氫氧

化鈉，使放流水 pH 值能保持 6 以上。  

(2)因藻類行光合作用，消耗 CO2，易讓系統 pH 值上升  

當廢水含有多量之氮磷成分，於日照普遍時，因藻類進行光合作用，消

耗水體之 CO2，因此提升系統 pH 值，如下列平衡方程式；此時藻類包含水體

表面衍生之藻類，及於污泥或處理水中皆會有之綠藻類、藍藻、矽藻類等。但

於夜間藻類行呼吸作用時，則會產生 CO2，系統 pH 值會略為降低。  

CO2 + 2OH-      CO3
-2 + H2O 

當藻類生長迅速時，因進行光合作用消耗水體之 CO2，整個系統所提升之

pH 值可高達 10[4]；防治之道除直接減少氮磷成分外，可從加蓋遮蔽棚(減少日

照)及減少廢水停留時間著手改善。  

(3)因曝氣導致 CO2 減少，引起系統 pH 值上升  

因為二氧化碳為一種微酸性之氣體，常因系統內曝氣作用因素，直接減

少水中之 CO2 濃度，間接提升系統 pH 值，如下列平衡方程式。  

CO2 + H2O       H2CO3       HCO3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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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曝氣作用所去除 CO2 之操作，其極限值為曝氣至與大氣中之 CO2 平衡

時，此時系統之 pH 值約 8.6；如水中有較高之鹼度，易有較高之 pH 值，較低

之鹼度有較低之 pH 值；防治之道為直接減少曝氣作用即可。  

五、活性污泥膨化現象 

何謂活性污泥膨化現象(sludge bulking)?一般係指在曝氣池中之活性污泥因沉

降性及壓縮性不佳，致沉澱池中污泥沉降緩慢或完全不沉降；在此情況下，污泥之

容積指數(SVI)趨高，其 30 分鐘沉降結果如圖 3 所示；沉澱池中污泥毯迅速堆積升

高導致部分污泥溢流，使放流水中含有大量之懸浮物體，常導致放流水不符合排放

標準。  

污泥膨化現象通常包含污泥鬆化及絲狀菌過度生長兩種情況。污泥鬆化之特徵

為 SV30 介於 700~950ml/L，但幾小時後 SV30 常降為 400~600 ml/L，膠羽鬆散且絲

狀菌不多(絲狀菌分類常為 0~1)、污泥不易從沉澱池溢出，嚴重時添加混凝劑控制

即可；其原因除廢水特性外大多為曝氣攪拌過量所致，如使用噴射式曝氣機或表曝

機者。而絲狀菌過度生長(如圖 4 所示)之原因與控制措施則相對較為複雜。以下針

對絲狀菌過度生長導致之污泥膨化現象進行討論。  

1.絲狀菌之特性資料  

依據資料顯示 [2 、 3 、 6 、 7]，造成污泥膨化之生物，大致上有 Sphaerotilus 

natans,Bacillus,Thiothrix,Escherichia,Beggiatoa,Geotrichum candidum，絲狀增殖

酵母及其他絲狀微生物等；一般而言，絲狀菌之比增殖速率較細菌為低。因此，

絲狀菌在生存競爭環境中如欲得勝，在於環境突遭變異時，對其他細菌之增殖

速度形成抑制，對絲狀菌抑制較小，如此才會形成優勢。有關絲狀菌之特性，

歸納如下：  

(1)與膠羽生成菌比較，絲狀菌有較大之表面積與體積之比，因此對低濃度基質、

溶氧之攝取較有利。  

(2)絲狀菌比膠羽生成菌具有較強之阻礙物質抵抗性。  

(3)絲狀菌不為原生動物及微小後生動物等掠食者所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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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絲狀菌比膠羽生成菌對環境有較廣之適應範圍。  

 

 

 
  圖 3  30 分鐘沉降結果        圖 4  以顯微鏡觀察絲狀菌過度生長情形    

 

2.活性污泥膨化之原因及處置對策  

污泥膨化之原因大致上有：廢水特性(如高醣類廢水)、基質濃度低、pH 過

低(低於 6)、硫化物濃度高、溶氧值低及營養物不足等因素。但因可能同時存在

兩種以上因素，故在判別上不容易。  

活性污泥膨化之處置對策上，基本上可分為暫時性、較長時間性及永久性

等三種，如表 1 所示：  

 

表 1 污泥膨化之處置對策 [6] 

暫時性 較長時 永久性 
˙添加化學氧化劑 
˙添加無機性之混凝劑 
˙增大污泥迴流量及廢棄污泥量 

˙調節供給氧氣量 
˙供給必須之營養劑 
˙調整系統之食微比 

˙曝氣池體為栓塞流型 
˙系統中加入缺氧段 
˙設多段分隔式曝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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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理廠發生污泥膨化現象，最常用之處置為於迴流污泥添加氯或過氧

化氫，兩者添加濃度分別為 10~20mg/L 及 100~200mg/L，添加時間需視膨化狀

況而定。然於添加前仍需檢視發生原因，先採取表 1 較長時之處置，以減少再

發生之機會；而對於常發生之處理廠，建議採表 1 永久性之處置，其處置原理

分別如下：(1)栓塞流型法之基質濃度呈梯度下降，不易有優勢菌種；(2)加缺氧

段取因於絲狀菌大多屬絕對好氣菌；(3)多段分隔式為綜合前兩者之特性而成。  

較詳細之絲狀菌特性介紹及處置實例，可參閱筆者投稿於工業污染防治季

刊第 90 期「活性污泥膨化現象之處置研析」；以下簡介污泥膨化現象進行處置

時，須注意之事項：  

(1)廢水處理廠發生污泥膨化現象時，如能立即判定絲狀微菌種類，對防治工作上

有絕對幫助；然絲狀菌之鑑別工作，非專業人士將無法勝任。業界若需進行絲

狀菌體鑑定工作，可逕洽相關單位諮詢作為參考。  

(2)廢水處理廠於遭遇絲狀菌膨化困擾時，如發現屬污泥膨化初期，建議應以系統

之調整因應之；如發現以系統之調整無法克制污泥膨化現象，則需進行添加化

學氧化劑以破壞絲狀菌之優勢，然系統之調整仍為破壞菌種優勢後，微生物群

恢復原狀之必要條件，故系統之調整為絕對需進行之工作。另因污泥膨化現象

如於早期發現，將較易於採取必要措施。建議現場操作人員，應每日進行污泥

顯微鏡觀察工作；如未有顯微鏡設備，至少每日須作 SV30 沉降試驗，以利及

早防範。  

(3)廢水處理廠決定添加化學氧化劑以抑制絲狀菌生長，防治原因在於絲狀菌已為

優勢菌種，若不破壞此優勢，無法恢復正常微生物相。但此舉亦會抑制原生動

物，且因菌絲斷裂、原生動物死亡及膠羽破碎，導致處理效率會隨之降低，處

理水質會明顯惡化；此為暫時現象，於停止添加後，各微生物將慢慢恢復，配

合系統作適當調整修正，則於該新環境中將逐漸恢復原微生物相。不過因各廠

污泥膨化現象程度不一，所需之化學氧化劑添加量也不同，故執行時宜由少量

逐步添加，添加期間亦須以沉降實驗及顯微鏡觀察作為添加效果之確認工作。

尤其處置過程需詳實紀錄，以作為再發生污泥膨化時之參考因應對策。  



80 廢水生物處理程序常見問題實務探討   

六、污泥上浮 

廢水經生物處理系統處理後，有機污染物質將轉換成污泥膠羽，後續污泥將於

沉澱池單元進行固液分離程序。固液分離程序好壞直接影響處理效率，於固液分離

程序中最棘手之處，在於污泥上浮問題；雖可設浮渣擋板將上浮之污泥攔截，但微

小之污泥仍會溢流而出，造成沉澱池出流水 SS 增加；因此，污泥上浮問題宜密切

注意，污泥上浮原因及對策整理如表 2 所示。  

 

表 2  污泥上浮原因及對策 [8] 

現象 可能原因 對策 
污泥膠羽輕而流出，沉
澱池局部有雲狀的均質
污泥群上浮。混合液作
沉降實驗時，沉降良
好，上澄液清徹。 

‧過度曝氣 
(細氣泡引起) 
‧污泥淤積發生厭氧 
‧污泥發生脫氮現象 
 
‧因池表底溫差而產生

對流 

‧降低曝氣量 
 
‧增加廢棄量，維持適當污泥毯高度 
‧需脫氮：需另案考量 
不需脫氮：降低迴流量及曝氣量。 

‧若沉澱池表底溫度超過 1~2 度，宜考慮
設曝氣/沉澱池。 

沉澱池池面有污泥塊且
表面有氣泡。混合液作
沉降實驗時，沉降良
好，但部分膠羽於 1~4
小時後浮到水面。 

‧沉澱池發生脫硝作用 ‧依廢水污染性決定處理程序是否須進
行硝化/脫硝。 

a.不需硝化作用時，則抑制硝化菌，對策
包含：降低迴流污泥量(約每天 15%)及
曝氣量(約 1.5mg/L 或更低)。 

b.需硝化作用時，對策包含： 
(a)輕微：降低污泥毯高度 
(b)總氮未超過 50mg/L：增加迴流污泥量/

增加曝氣量/提供鹼度。 
(c)總氮超過 50mg/L：整個系統修改成 AO

法或間歇曝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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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污泥上浮原因及對策 [8](續) 

現象 可能原因 對策 
微小分散之膠羽遍佈沉
澱池池面，池面浮有堆
積之小污泥團。混合液
作沉降實驗時，沉降良
好，上澄液有微小膠羽
懸浮。 

‧因 MLSS 濃度較高，
曝氣池負荷較低，污
泥老化而解體。 

‧增加廢棄污泥量及減少污泥迴流量，另
維持污泥毯高度約 0.3~1m。 

大約 6mm 或更大零散
膠羽散佈整個沉澱池，
混合液作沉降實驗時，
沉降良好，上澄液有成
片懸浮膠羽。 

‧因有機負荷改變，使
曝氣池負荷較高
(MLSS 濃度稍低)。

‧減少廢棄污泥量及增加污泥迴流量，使
系統恢復適當之有機負荷操作。 

 

另外，筆者於現場輔導過程中，曾有污泥上浮於沉澱池池面之案例；取該污泥

混合液作 30 分鐘沉降實驗時，污泥直接呈現沉降與不沉降，中間液清徹之現象，

如圖 5 所示。其原因不易判斷，研判可能為前物化處理單元採加壓浮除，或曝氣系

統採噴射式曝氣機，或廢水性質改變所致。其處置對策為狀況發生時可採用於曝氣

池出口端灑少許「消氣劑」，直到狀況穩定為止。消氣劑原理為將膠羽間之小氣泡

聚集為大氣泡，而大氣泡將自然消失於大氣中，與消泡劑之消泡原理(大氣泡聚集

為小氣泡)剛好相反。  

 

 

 
圖 5  污泥上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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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泡沫困擾 

一般廢水處理廠之調勻池或曝氣池常有泡沫之困擾，輕微時僅風吹飛揚，有觀

瞻上問題；但嚴重時泡沫可佈滿池水面，甚至覆蓋池旁歩道，致使操作上有安全之

虞，如圖 6 所示。目前處理泡沫問題上，大多以撒水消泡方式處置；但了解其原因

後，或許可從操作策略上進行改善。基本上引起泡沫之原因，可概分為物化性泡沫

(油脂及界面活性劑)及生物性泡沫兩種，其中油脂較不易引起嚴重之泡沫問題，而

界面活性劑較無適當之處置方案。以下針對產生泡沫之原因及處置進行說明：  

1.物化性泡沫  

物化性泡沫主要由界面活性劑引起，其為親油性原子團與親水性原子團組

成之兩親媒性物質，具兩種基本性質：(1)大部份形成膠體質點而溶存；(2)因機

能部之作用，以選擇性的配向吸著，顯著改變界面之狀態或性質。界面活性劑

所致之可溶化、某種觸媒作用、各種介面之作用(界面張力降低、起泡、消泡、

潤濕、乳化、分散懸濁、凝集等)及洗淨等多種實用性，皆因兩種基本性質有直

接或間接之關係。而它的形狀是一個長條，一頭喜歡水，一頭討厭水；當與水

混合後，喜歡水的一頭會溶在水中，討厭水的一頭則全部聚集在水面上。而我

們進行攪拌時，將把界面活性劑、空氣及水都充份混合，這個時候，界面活性

劑討厭水的一頭會包住空氣，也就形成泡泡了！所以我們越攪拌，越多空氣跑

進水裡，泡泡也就越多了。  

 
 

 
圖 6  亞特蘭大 1 座污水處理廠中浮渣覆蓋曝氣池（資料來源：Mesut Sez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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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活性劑對水域生物的危害性分別為：(1)乳化性(2)滲透性(3)難分解性，

舉凡洗淨能力越強之界面活性劑，其對水域生物之危害性亦相對增強，目前業

者產品雖逐漸將 ABS 結構轉為 LAS 結構(軟性)，可讓水中殘留濃度降低，但亦

有報告 [9]指出 LAS 結構之生物毒性反而更大。於引起物化性泡沫問題上，另需

談及油脂之相對性，油脂基本上可分成表面浮油與乳化油，乳化油將增強界面

活性劑引起之泡沫安定性，而界面活性劑之存在亦會將表面浮油逐漸轉成乳化

油。因此，前處理單元已截留之表面浮油，應盡速清除之，避免讓界面活性劑

將表面浮油逐漸轉成乳化油，造成後續處理上，有泡沫、污泥包裹及污泥上浮

方面之困擾。  

2.生物性泡沫  

依據資料 [10]顯示，於曝氣池表面 (或污泥消化池 )形成有泡之浮渣，大多為

Nocardia 屬 (亦屬絲狀微生物)，如圖 7 所示；型態上本屬是屬於放射菌，比其

他的絲狀細菌的菌絲短，常在氣泡上附著而上浮，在曝氣池表面形成泡狀浮渣

(異常發泡)，然後於沉澱池使污泥上浮。其原因在於該屬生物具強疏水性且高黏

性，一旦大量生長且附著於池內之氣泡，則增加氣泡對於機械、化學刺激的安

定性。另亦屬放射菌之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 屬)的某一種，亦被證實也具有

形成浮渣之能力。  

美國及澳洲研究人員調查發現，在泡沫中 N,pinensis 是主要的微生物，而

Nocardia amarae 次之，當混和液中每 1 克 VSS 中含有土壤絲菌超過 26mg 時，

會產生令人討厭之泡沫 (Jenkins,1992)。另油脂與界面活性劑之存在亦會增加生

物性泡沫，資料顯示陰離子性界面活性劑與它們的生物分解產物，能夠提高活

性污泥中土壤絲菌之起泡作用(Ho 及 Jenkins ,1991)。  

其防治方案 [2]有：用氯殺菌、運用生物選擇器、減少曝氣池空氣流量、降

低 pH 值與減少油脂量、添加厭氣消化槽上澄液、抗泡沫劑與鐵鹽、減少低紊流

區及物理性地去除泡沫等；其中以(1)減少低紊流區；因放射菌常在靜水表面繁

殖，處理過程宜避免造成廢水長期停留之死角。 (2)增加污泥廢棄量 (提高 BOD

負荷)，該 2 方法較有效且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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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在氣泡上大量附著的 Nocardia amarae[10] 

 

八、微生物相觀察 

廢水生物處理系統中以活性污泥法而言，其問題之產生大部分是因微生物相之

改變而引起，又因生物處理是利用微生物之代謝功能，微生物相正綜合性地反映處

理之水質與操作條件，因此在改善廢水處理場操作時，真正引起操作問題之本質，

必須加以了解，而其較簡易之方式，即顯微鏡微生物相觀察工作。  

廢水處理若發生污泥膨化現象，究竟係污泥鬆化或絲狀菌因素?若是絲狀菌因

素其程度為何?另廢水負荷是否正常、是否有抑制性物質及微生物相是否改變等，

皆需由顯微鏡微生物相觀察工作得知。且若廢水處理系統穩定，該項工作可快速判

斷放流水質狀況。較詳細之資料可參閱「廢水處理功能生物診斷技術」手冊。  

業界於進行廢水微生物相顯微鏡觀察工作時，最感到困擾之處，在於廢水中微

生物相眾多，若非已長期進行觀查工作者，將不易快速了解該微生物相所代表之意

義。在此，針對微生物相所代表之意義，筆者提供較簡易之方法，可參閱表 3 活性

污泥 BOD-SS 負荷與微生物相關係表，可ㄧ覽各微生物相之型態、中英文名稱及意

義。再參閱以下幾項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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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活性污泥 BOD-SS 負荷與微生物相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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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行微生物相觀察工作時，因微生物具有多樣性，水樣狀況應以優勢菌種(數量較

多數)為代表，當觀察到有多種微生物相，因每種微生物代表之意義不同，應以優

勢菌種(或優勢順序)為觀察結果。不能僅以看到有某低溶氧微生物存在，即斷定

水樣溶氧不足。  

2.表 3 內容係依都市(生活)廢水為樣本作成，不同產業(或各廠)廢水存在之微生物應

有其獨特性，對照表 3 內容應有 90%以上之可運用性，其小部分差異點需各產業

(或各廠)自行建立相關性。  

3.表 3 內容再增加下列說明會更適用：  

(1)於超高負荷部分增加「分散性細菌」。  

(2)於標準負荷偏高部分增加「草履蟲」。  

(3)原生動物欄之纖毛蟲類欄整個資料往下移一些，對照上會更貼切實際。  

(4)增加低溶氧性指標性微生物資料，分別如下：  

a .低溶氧：螺旋體、動物性鞭毛蟲、植物性鞭毛蟲、異毛目扭頭蟲、草

履蟲。  

b .極低溶氧：螺旋體、動物性鞭毛蟲、植物性鞭毛蟲、白硫絲菌。  

 

九、結    語 

工廠廢水處理系統之生物處理單元，其操作複雜性高，受廢水性質影響亦較明

顯；而國內中小型工廠因規模因素，人員流動率較高，除專業能力較為不足外，相

關之經驗傳承亦較欠缺；於廢水處理異常狀況發生時，較未能採取適當之處置。因

此，專業之訓練與資料之蒐集更形重要，於專業之訓練上，可參加環訓所開辦之專

責人員訓練；於資料之搜集上，則有賴現場操作人員平時之準備。  

由於廢水生物處理特性及相關可行改善方案眾多，本文謹以摘要方式透過相關

章節進行介紹，所能詮釋內容有限；業界如有該方面之需求，除專業之訓練與資料

之搜集外，建議可善用政府資源，申請技術協助，以獲得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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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環境資料庫 

專題編輯委員 陳秋楊 

 

學歷：美國范德堡大學環境與水資源工程博士 

經歷：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講師、副教授 

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中興大學資源管理研究所所長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教授 

現任：東南技術學院環境管理系教授 

 
 
 
 

專題介紹 

知識爆炸的時代，資訊的有效管理已成為企業經營成敗與提昇競爭力的重要關

鍵課題，本期專題以「環境資料庫」為主軸，首先朱雨其副處長闡述環境資訊系統

的意義及其在公私部門的應用與發展，並分析現階段研發成果以及未來各領域應如

何共同加強合作與努力推展。其次高正忠教授等介紹國際企業環境資訊公開的近

況，以及國內企業未來宜如何因應以增強國際競爭力，其目標正與前文相互契合。 

本專輯特別請李培芬教授介紹台灣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及洪銘堅組長介紹

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對產業界如何獲得本土性生態資料與水資源資料提供官

方的資訊平台，期能達成資料共享、資源共享的目的。 

最後由闕蓓德與張子琦兩位副教授以台北市空氣污染排放量資訊系統之開發

與應用為例，說明如何結合各項監測與調查基礎資料，整合成為有效的管理資訊，

做為展示、查詢、分析、執行管理工作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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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系統–現況與未來發展 

朱雨其*  

 

摘    要 

環境保護工作的推展，首要在環境現況資訊的掌握，而這些資訊不應只限於狹

義的環境品質資料，更應該包括生態保育、甚至社經人文方面的資料，如此才能提

供環保政策與法規研訂工作完整的支援。我國環境基本法施行後，對環境資訊系統

之作用，提出原則性規範。本文首先定義環境資訊系統，並說明環境資訊系統之分

類與特性。其次，就環保署環境資訊系統之運用現況提出說明，並對執行面之困難

進行剖析探究。另對現行環境資料蒐集及管理面所衍生的相關問題，提出系統性的

描述與說明。概要性介紹環保署近期重要資訊發展計畫之內容成果，包括環境資料

庫計畫及具有跨機關資訊整合效益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整合系統。針對企業部門之

環境管理資訊系統，本文從系統整合觀點說明若干子系統之功能及其對企業部門所

能提供之效益。再者，從公部門角度就制度面、技術面及應用面等，提出環境資訊

系統未來發展方向，並嘗試釐清資訊公開課題與環境資訊系統之本質及關聯。  

 

 

 

 

【關鍵字】環境資訊系統、環境資料庫、資料整合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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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環境保護工作錯綜複雜，從日常生活的垃圾處理到全球大氣環境的變遷都是環

保工作的範疇。面對如此多樣化與繁複的工作，資訊科技已然是不可或缺的工具。

環境保護工作的推展，首要在環境現況資訊的掌握，而這些資訊不應只限於狹義的

環境品質資料如空氣污染、水質污染等資料，更應該包括生態保育、甚至社經人文

方面的資料，如此才能提供環保政策與法規研訂工作完整的支援。廣義性的環境相

關資料，均散置在各業務主管機關如經濟部、農委會、主計處等。往昔由於網路與

資料庫連結技術及網路頻寬等限制，想要在線上擷取或查詢這些資料，並不容易。

網際網路與資料庫技術之運用日趨成熟，以網際網路為主軸的多元化資訊時代已然

成形，在可預見的將來，所有的個人裝置均將與網路連結，而所有的資訊服務也將

透過網路遂行。當然，公部門的政務管理工作及對人民所提供的服務，更不能自外

於這波潮流。  

我國「環境基本法」於 2002 年底完成立法，環境基本法之定位猶如環境保護

領域的憲法，對政府及國民提供通盤性與原則性的規範。該法第十五條規定：  

各級政府對於轄區內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狀況，應予蒐集、調查及評估，

建立環境資訊系統，並供查詢。  

前項環境資訊，應定期公開。  

這是「環境資訊系統」首次見於我國法令。由此可見，環境基本法已體認「環

境資訊」之蒐集、建立對環保工作推動的重要性，同時也考量到國民「知」的權利。

但什麼是「環境資訊系統」？它可有明確的範圍？系統的內容應含括哪些主題？這

些問題必須加以適切地定義及規範，各級政府及全體國民方能有所依循。  

本文第二節將由內容、功能及目的等面向定義環境資訊系統，以明確標定其範

圍。第三節將環境資訊系統分類，並探討環境資訊系統之特性。第四節針對環保署

目前資訊應用現況，作概括性介紹，包括幾個主要資訊系統之概要說明及該署近期

重要資訊發展計畫描述。第五節說明企業環境資訊系統應具備之功能及其效益。第

六節從公部門立場就制度面、技術面及應用面說明環境資訊系統未來發展方向，第

七節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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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資訊系統 

環境資訊系統目前尚未有完整或一致性的定義，不論是電腦科學領域或是環境

科學領域均尚未明確地定義這個名詞，或將其視為一門學域。依現有相關文獻的論

述，大體將環境資訊系統界定為：用於環境管理、環境科學研究等與環境保護相關

的資訊系統(環境保護領域為主要觀點的說法)；或是將其認定是一種管理資訊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IS)，用來管理與環境相關的資料(資訊科技領域

為主要觀點的說法)。我們認為這兩種說法都屬於片面實證經驗的描述，只能掌握

環境資訊系統部分涵義，對環境資訊系統確切的本質－內容、功能、目的等未能有

效標定。  

2.1 何謂環境  

你或許常常聽到這類的對話：「台北○○區附近的居家環境很不錯」、「這個

社區的治安環境不太好」、「這些年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很不好」、「台南七股附近

的濕地是適合黑面琵鷺棲息的環境」，以及「台灣的教育環境很……」等。這些話

裡都有「環境(environment)」這個詞，究竟什麼是環境呢? 以上這些對話的環境指

的是同一件事嗎？看看《辭海》對環境的解說：  

環境：謂在生物周圍之一切事物，能貽生物以若干影響者 [1]。  

《辭海》的解釋顯然是一種「概括式」的描述，這種方式雖可廣泛地將各種情

況納入，但並不容易在實際作業面獲得支持--特別是公部門的法令執行會產生一定

程度的困難。再看看 The New Webster'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的說法 [2]：  

Environment: total of affecting or influencing circumstance surrounding an 

organism'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emperature, other people, and food supply are 

some of the components of a person's environment.  A flower's environment includes 

soil, animals that feed on it, and sunlight. 

這個說法似乎側重自然環境，周延性有待商榷。若要完整明確地定義環境一

詞，同時又能兼顧實際作業面的可行性，並不容易。倘無法對環境作適切的定義或

是標定其範圍，則後續有關環境資訊系統的討論，將難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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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的保護或是管理工作，大體上都牽涉公權力的執行。是以公部門如何界

定環境，將是關鍵性因素，唯有形之於法令條文的定義，在公權力執行時才具有效

力。我國環境保護法制作業自  1987 年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成立後，雖有大幅進展，

但對於環境一詞之定義，卻是在  2002 年環境基本法立法通過後，才有較明確的定

義。環境基本法第二條對環境的定義如下：  

本法所稱環境，係指影響人類生存與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為影響之自

然因素總稱，  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陸地、礦產、森林、野生生物、景觀

及遊憩、社會經濟、文化、  人文史蹟、自然遺蹟及自然生態系統等。  

環境基本法的定義，可以視作是兼採「概括式」與「列舉式」的立法體例。條

文中指稱的各項環境物件(environmental objects)，如陽光、空氣、自然生態系統等，

可以概分成「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二大類。這些環境物件可以進一步擴充，

並不限定於法條文所列舉者，例如河川、湖泊、動物等都屬於自然環境的物件，而

工廠、醫院等，則是人為環境的物件。如此一來，我們可以在實際作業面對環境採

行管理工作。例如：檢測河川湖泊的水質，進而採行水質保護措施；調查動物的數

量及分布情形，採行合宜的保育措施；建立工廠基本資料，管制其排放污染行為。 

當然，有些環境基本法中列舉之項目究竟屬不屬於環境範疇？其所對應的資訊

系統是否可稱作是環境資訊系統？仁智互見，但基於環境基本法之定義可使環境資

訊系統之範圍保持彈性，有助於其規劃設計階段的範疇界定及需求分析。  

2.2 環境資訊系統定義  

我們從內容、功能、目的等三個面向，對環境資訊系統作以下的定義：  

環境資訊系統是一種以電腦科技為基礎的人機整合系統，經由適當的作業程

序，處理與環境相關的資料，藉以支援人類掌握環境訊息、進而保護環境及管理環

境的所有活動。  

從內容面向看，環境資訊系統應至少包含電腦硬體、電腦軟體、人員、及資料

等四個元素。一般來說，電腦硬體包括各式主機系統、伺服器、端末設備、各式週

邊設施及網路通訊設備等。電腦軟體則包括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人員則可概分成

系統開發管理人員及系統使用者二大類。資料則以環境相關的資料為主。但為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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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料能更清晰地呈現，也必須考量納入一些與環境資料非直接相關的資料，例

如：為了充分掌握工廠污染排放行為，其相關製程及原料等資料也可能成為系統的

資料來源。  

所謂功能，指的是環境資訊系統作哪些事。環境資訊系統是用來記錄、分類、

組織、管理、及解釋環境資料，使得環境資料成為具有意義的資訊。從字面上看，

上述這些工作大體都可以運用資訊科技達成。但任何資訊系統在處理資料時，必須

搭配合宜的作業程序及制度，才能有效地彰顯功能；環境資訊系統更是如此。舉例

來說，目前各種水體(海洋、河川、湖泊……)的水質檢測工作，分別由不同的機關

執行，如果不能就相關作業程序、資料標準等訂定共同遵行的制度規範，則其資料

之管理勢必發生困難，甚而影響環境資訊系統的功能。是以環境資訊系統之運作，

並非單靠資訊科技，必須佐以適切之作業程序，方能克竟事功。  

從目的來看，環境資訊系統係用以支援人類瞭解環境、保護環境、及管理環境

的所有活動。例如：公部門利用環境資訊系統掌握環境現況，制訂政策以推行業務。

而一般國民可藉由環境資訊系統瞭解日常生活所需之訊息。  

由以上說明，可知環境資訊系統並不是單一個系統，或只是存在政府環保部門

的一組資訊系統。它是一個總稱，廣義來說，所有用以支援環境管理活動的資訊系

統都可以稱作環境資訊系統。舉例來說，學術研究機構以電腦所發展的「空氣品質

擴散模式」是一種環境資訊系統，地方政府為列管其境內之污染設施所建置的資訊

系統也是一種環境資訊系統。  

三、環境資訊系統的分類與特性 

3.1 環境資訊系統的分類 

1.協助管理工作之環境資訊系統  

廣義來說，各級環保機關為了掌握其轄區內之各種污染設施，所建置各種

管理性資訊系統；或是針對其轄區之環境物件，進行監測、調查等所建置之資

訊系統，都屬於管理性的環境資訊系統。例如工廠排放污染物資料檔、環保機

關要求工廠上網申報的資訊系統、空氣品質、水體水質、噪音監測等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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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甚或是環保機關的網站系統等。  

這類系統運用電腦蒐集、處理及儲存各式環境資料，同時搭配適當的作業程序

及標準制度，是最廣泛、最基礎性的環境資訊系統。通常必須有設計完善的人

機界面，需要大量的資料儲存設施及通訊網路設施。在處理功能方面，除了資

料蒐集、組織、轉換、儲存等基本功能外，也要提供查詢、報表、繪圖等輸出

性功能。  

2.支援決策之環境資訊系統  

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已是資訊科技應用上相當成

熟之領域。決策支援系統的實施關鍵在於完善的基本資料庫、資訊處理系統及

對決策問題作明確完整的描述能力。在環境管理領域，相關決策行為所牽涉之

層面及因素極為龐雜，同時常有不確定條件，是以不能單從學理面或技術面考

量。  

環境決策支援系統可以視為是環境資訊系統的高階應用形式，是在環境管

理資訊系統基礎上，佐以各類資料分析工具軟體，將資料作進一步的整合、分

析，以發現大量環境資料中所存有的訊息或知識，作為人們面臨環境管理決策

問題時的輔助工具，以期提高決策的效率和科學性。例如：垃圾車清運最佳路

線規劃系統、垃圾掩埋場選址決策支援系統等都屬於這類系統。其次，由於國

民對環境意識日益高漲，民眾在購置房產時，或有需要對其標的物的環境條件

先作評估，以作為購屋決策參考。是以政府有必要建置完善之環境資料庫及相

關之資訊系統，這類系統之部分功能亦可視為環境決策支援系統之一環。  

3.模擬環境問題之環境資訊系統  

運用電腦資訊科技模擬真實世界的環境現象，已有相當歷史。其主要作用

係以電腦建立數值模型，研究環境物件或其過程各個變數間的相互關係。模型

的主要用途，是對問題進行分析。模型建立後，有計畫地變動輸入參數，來模

擬外界擾動或人為過程，以觀察回應情況。也可以通過改變模型的結構或參數，

來預先模擬各種人為設施對環境可能產生的變化及影響。這類環境資訊系統通

常有下列特性：(1)需有較高規格運算能力之硬體設備及特殊性軟體工具，(2)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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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依賴專業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3)使用者有侷限性。目前廣泛應用於

環境科學及工程領域，如：大氣中污染物擴散模式、水體中污染物擴散模型、

活性污泥過程模型、沉澱池二維流場模型等。  

由於環境資訊系統大多由公部門負責建置及應用，是以對現行政府部門在環境

相關議題方面之業務權責分工，有必要先作說明。若以環境基本法第二條所定義的

環境而言，就其列舉項目中之環保目前除環境保護機關外，自然保育工作係由農業

機關主管(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業務的負責機關更是複雜(包括經濟部水利署、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等)。  

就公部門目前所推動之重大資訊計畫中，與環境資訊系統關係較密切者係「國

土資訊系統」。此項系統係由內政部於 1990 年間開始推動，根據內政部對「國土

資訊系統」的定義如下 [3]：   

國土資訊系統乃是結合全國各種具有空間分布特性之地理資料，以分工合作方

式達到資料共享與多目標應用之整合性分散式地理資訊系統。  

國土資訊系統分為 9 大資料庫分組，分別由各業務主管機關負責資料庫建置及

維護工作。由以上定義可知，國土資訊系統基本上係著重地理資料的建置與分享，

其現階段計畫成果中較為顯著者有：基本地形圖數化、地籍資料數化等工作。就系

統屬性來看，國土資訊系統也是一種環境資訊系統。但環境資訊系統所涵括的範圍

較國土資訊系統寬廣，除了空間地理資料外，環境資訊系統同時重視環境物件的屬

性資料－特別是具有時間序列效應的監測性資料。  

3.2 環境資訊系統的特性 

相較其它領域的資訊系統，環境資訊系統有下列特性：  

1.環境資訊系統所處理的資料量大，資料型態複雜  

環境資料有很多是長期性的觀測資料，例如空氣品質資料、水質監測資料

等，長年累積的資料量具有相當規模。近年來觀測技術的多元化，使得環境資

料的蒐集更加便捷。例如：目前以衛星等遙測工具所拍攝的地球影像資料，其

每天所產生的資料量動輒以 Tera (1012bytes) 為計算單位，經年累積之資料量極

為可觀。其次，環境資料的型態極為多元，從文字、數字到圖形、影像、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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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等多媒體資料，都是環境資料存在的型態。  

2.環境資訊系統的管理具有分散性  

環境資料的蒐集、儲存及管理等工作，通常分散在各級政府部門、學術研

究機構，或是私人企業，是以管理上與傳統集中式的資訊系統有所不同。這種

特性使得環境資訊系統在對標準作業程序與相關制度的需求，至為殷切。  

3.環境資訊系統具有高度異質性(heterogeneous) 

包括硬體平台、軟體規格、及資料管理模式的異質性。各系統所使用的電

腦硬體其廠牌、技術不盡相同。同一種環境資料在不同組織間可能用不同的名

稱、不同的資料模式、不同的資料格式、及不同的表現方式處理。例如：相同

的水質檢測項目(如：溶氧)，其資料小數點要計至幾位？若低於偵測極限時，要

如何表現？在不同的系統可能有不同的作法。  

4.環境資料通常具有時間－空間(spatio-temporal)相關性  

對環境物件所為之監測、調查是長期性的工作，其資料具有時間序列效應，

通常經過長期累積才能彰顯其效益。空間分布是環境資料最主要的特性，從基

本地形圖、電子地圖、到衛星遙測影像資料，都屬於空間性資料。同時，時間

資料與空間資料的交互作用也是環境資訊系統，例如空氣污染物擴散的時間與

範圍、海洋遭受油污染時之影響範圍及時間歷程等，都必須有效整合時間與空

間資料。  

5.環境資料通常是動態的，具有不確定性  

不論是自然環境或是人為環境，都會隨時間而產生變化，這些變化的結果，

可能來自人為加工或是自然演化。是以環境資料是不斷在變化，其過程是動態

的。人類必須藉由週期性的主動觀察，才能掌握環境變化的過程與結果。  

6.環境資料的品質掌控較為困難  

環境資料的生產過程較為複雜，例如：水質資料必須經過棌樣、檢驗、分

析等程序才能得到，其間任何環節都可能影響到資料之品質。其次，環境資料

之量測單位也容易造成資料品質難以掌控，以空間資料來說，不同的座標系統、

不同的比例尺，其呈現之意義即完全相異。有的污染物量測值以 ppb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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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以 ppm 為單位，在資料蒐集及處理過程中稍有不慎，即產生錯誤。  

四、環保署資訊應用現況 

圖 1 是環保署整體網路作業環境。期於資訊安全考量，所有對一般大眾提供服

務的資訊設施置放於服務區，包括環保署全球資訊網所提供之所有資訊服務。環保

署之附屬機關(檢驗所、訓練所)、外埠單位(環境督察總隊及其所屬北、中、南三區

大隊)及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等定點設施，透過虛擬私有網路(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與署本部連結。這種作法可以藉由署本部之資通安全設施提供適度保護，大

幅降低附屬機關及監測站等相互連線時曝露在網際網路環境之風險，環保署是目前

少數建構  VPN 之政府機關。內部網路則提供環保署內部各項行政資訊管理系統之

主要作業平台，包括公文管理、會計管理等。  

 

 

 

 

圖 1  環保署資訊網路連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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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法令規定，部分業務單位要求污染源利用網路即時申報業務相關資料，如

事業廢棄物之排出、清運及處理。由於具有時效性，其相關主機系統由業務單位委

託中華電信網路服務代管。另有部分業務因具有長期委外之歷史背景，如機車定檢

業務，其主機軟硬體及網路等資訊作業設施，係由受委辦機構負責操作管理。  

4.1 主要資訊系統概況 

根據 3.1 節對環境資訊系統之分類，本節擬就環保署現行協助環境管理工作之

資訊系統中，列舉重要數項略作說明。同時我們也探討這些系統在功能面及應用面

可能存在之窘境與挑戰。  

4.1.1 空氣品質監測資料管理系統  

環保署於全國各地設有  76 處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每小時由測站傳回監測資

料，經過彙整運算後，即時將空氣品質資料上網。圖 2 描述本系統之整體運作架構，

除了測站儀器設施之建置外，整體系統可分為測站端「資料傳輸」與中心端「資料

處理」二大模組。  

1.資料傳輸模組之功能係將監測儀器所量測的資料準確無誤且即時地傳回環保

署。每個測站設置一部資料伺服器，統籌資料蒐集工作，各儀器透過可程式邏

輯控制單元 (SoftPLC)與伺服器連結，資料伺服器除了蒐集資料外，也負責暫存

一定時間之原始監測資料值，當網路連結發生故障而未能即時傳回資料時，軟

體系統會定時判斷網路狀態，適時重傳資料。  

測站本身構成一個獨立之乙太網路環境(Ethernet)，藉由政府骨幹網路與環

保署連結，整體網路在前述之  VPN 環境下運作。配合防火牆等資訊安全管制

措施，我們採行  XML+Web services 方式作為測站端與中心端資料傳輸格式與

協定。為確保資料品質，測料傳輸模組在傳回資料前，先初步過濾有疑義之資

料，並加以註記，以便傳回中心進行資料確認(data validation)。  

2.資料處理模組之功能含括了資料確認、資料運算、資料儲存、資料發布及後續

之資料應用分析等。當監測資料傳回中心端時，資料接收及前處理系統對資料

進行一系列之  QA/QC 作業，包括單一測項之資料合理性判斷，及鄰近測站彼

此間資料合理性判斷，確認過後之資料再匯入空氣品質資料庫。資料查詢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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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系統則將儲存於資料庫之資料依使用者需求，透過適當介面，提供資訊服務。

所有關於測站儀器維修及檢校工作紀錄，則由測站資料管理系統負責處理，確

保監測設施維運資料之完整性。空氣品質資料系統主要負責對資料進行管理性

工作，包括週期性統計表報及資料備份等。  

隨著空氣品質監測項目多元化，本系統所要處理之資料量快速增長，且資料型

態日趨複雜，是以系統軟硬體之配置必須更加彈性靈活。再者，累積大量資料後，

如何有效運用這些資料進一步分析，或是利用資料探勘(data mining)技術，發掘潛

藏之有用訊息，應是本系統亟待發展的課題。  

4.1.2 列管污染源管理及申報業務系統  

針對列管污染源以電腦建檔管理之作法，在環保署行之有年。目前環保署各主

管單位對其所負責業務中有關污染源之管理，大都建置有資訊系統。例如，空保處

有「固定空氣污染源管理資訊系統」[4]，毒管處有「毒性化學物質網路申報系統」[5]，

廢管處有「事業廢棄物申報系統」[6]；其它林林總總類似之資訊系統合計約有十餘項。

這些資訊系統大體上係因應各單位業務需要，由各業務單位併同較大規模之委辦計

畫中執行，通常各自獨立作業，隨管理制度之差異及更迭，資訊系統之作業模式各

有不同，是以資訊系統所能發揮之效益，因著法令規範及制度設計有所差異。 

 
 

 

圖 2  空氣品質監測資料管理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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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這類系統之使用者限定在環保機關與被列管之污染源(工廠、學校、

醫院等)，至於由這類資訊系統所蒐集之資訊，例如工廠申報的污染物排放量、廢

棄物產生量、甚或是工廠內儲存有那些毒性化學物質等，這些資訊應否公開給一般

民眾查閱，則仁智互見，各有立場，屬於「資訊公開」政策面之課題，牽涉層面甚

廣，不在本文討論範疇。惟以晚近有論者屢將上述課題混淆。  

由於同一家工廠可能分別產生空氣、水、廢棄物之污染，所以它在環保機關的

資訊系統可能存在二份以上基本資料。  久而久之，這些個別獨立的系統形成一種

「煙囪式」的作業環境，各系統間資料重複建置、資料格式及內容不一致、彼此間

不能分享資料，使用上極為不便，特別是當高階主管或是專家學者欲進行整體性之

資料分析或尋求決策面支援時，上述各單項管理性資訊系統即無法提供整合性之支

援。  

4.2 近期重要資訊發展計畫 

4.2.1 環境資料庫計畫  

2001 年  12 月行政院核定環保署執行「環境品質監測站網汰換計畫」，其中

核列「建置環境資料庫」項目，自  2002 年至  2005 年以 4 年期程推動。圖 3 是環

境資料庫現行工作架構。環境資料庫之資料來源包括各級政府及學術研究機構等所

蒐集之環境相關資料，透過資料交換及傳送機制，與環保署現有之資訊系統進行整

合處理，而後匯入整合性環境資料庫，在此同時，對匯入資料庫之資料物件(可能

是一份報告電子檔、或是  Excel 資料等)建立其詮釋資料(metadata)。是以資料儲存

之結構，包括了實體資料及其對應之詮釋資料，在此架構下提供各式應用服務，包

括資料查詢、展示及分析等。  

環境資料庫計畫目前主要成果摘要說明如下 [7]：   

1.發展環境資料詮釋資料標準，制訂「環境資訊資源蒐集管理作業要點」。藉由

上述二項措施，目前環保署所有委辦計畫之成果資料於結案時均上傳至環境資

料庫，有效解決以往常發生委辦計畫結束後卻找不著成果報告的情形，並提昇

了計畫成果之共享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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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環境資料整合作業示意圖  

 

2.初步整合空、水、廢、毒等各列管污染源管理資料，4.1.2 節所敘述的「煙囪式」

現象，透過環境資料庫查詢介面，已獲得改善。例如使用者可以查詢某家工廠

究竟被那些單位列管，以及其歷次稽查處分紀錄等。惟現行資料整合屬於後端

式(back-ended)作法，一旦前端資料來源的格式或相關制度改變時(很不幸，這種

情況相當頻繁)，這種整合方式就發生困難。  

3.完成地方環境資料建置，以網頁方式記錄全國  23 縣市之環境相關基本資料。

本項工作囿於各縣市所蒐集環境資料之完備程度不一，後續資料更新維護等工

作尚待設計相關配套措施。  

4.建立環境詞彙標準，本項工作主要係將 GEMET[8]中譯，其中有  500 筆已正式

編輯成冊發行。由於我國公部門對環境事務之分工與歐盟有相當差異，有些環

境詞語之定義是否合宜由環保署發布，尚有疑義，是以本項工作日後成果之呈

現，尚待進一步研商。  

5.整合各項環境品質監測資訊，例如空氣品質監測資料、水質監測資料及噪音監

測資料等，可透由環境資料庫查詢歷年測值變化情形，同時各種測值之定義及

檢測方法、有那些機構可以執行類似檢測工作等資訊亦可透由單一介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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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水質監測資料之整合尚涉及跨機關資料交換共享等課題，4.2.2 節將針

對進行中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整合系統」作說明。  

6.建立地理圖資管理系統，目前已建置  1/5,000 比例尺相片基本圖及電子地圖等

共用性圖層，同時對環境相關設施圖層之數化工作在質與量方面亦大幅增長，

包括全國垃圾掩埋場之面形資料(以往僅有點狀資料，解析度不佳)、噪音管制區

面形資料等。  

7.發展居家環境資料服務系統；結合上述地理圖資及其它屬性資料，以民眾之需

求為觀點，開發網頁式查詢介面，提供民眾以圖查文，或以文查圖方式，掌握

其居家週遭之環境基本資料。  

整體而言，環境資料庫計畫在 4 年推動過程中，就制度規劃、標準建立、系統

開發及資料蒐集整合方面，已奠定基礎，惟對於系統推廣、資料品質保證、資料更

新維護及資料加值應用方面，尚有發展空間。  

4.2.2 環境水質監測資訊整合系統  

全國性水質監測作業統一由環保署統籌辦理，監測水體包括河川、水庫、地下

水、海域及近岸休憩海域等類。此外，其他機關亦分就其職掌進行不同目的之水質

監測作業。惟各機關因應不同目的之水質監測數據，卻因缺乏持續的資料維護或一

致性的規劃，而使部分資料生產重複、資料格式不相容、資料品管、精度不一致等

現象，減損了資料的應用及共享價值，亦浪費國家監測資源。因此，如何有效整合

現有各機關所生產的水質、水量相關資料，並結合空間分布資料，快速提供決策資

訊已為水質監測整合之努力方向。  

環境水質監測資訊整合工作將藉由「資訊管理」、「網際傳輸」以及「WEB GIS(網

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的技術，達成整合各機關水質水文監測資訊，架構資訊交

流平臺，強化水質監測數據品質控管，提升品管效率與正確性等目標。  

鑑於各機關的水質或相關的水文資料須有統一格式才能進行後續加值應用及

傳輸共享，同時考慮各機關水質、水文的資料架構及自主性、水文監測站資料數化

工作，數化之水質監測點連同本署部分超過 1,200 點，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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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質監測資料整合機關  

機關 監測站類別 監測站數 監測項目 
環保署 五類水體水質 1,293 24 

經濟部水利署 流量 94 1 
高雄市環保局 河川水質 12 21 
台北市環保局 河川水質 15 23 
省自來水公司 淨水廠 269 33 

 

未來將陸續整合國內各項水環境相關資訊，如水庫管理局、港務局、環境影響

評估水質監測相關資訊等，提供全國完整的水環境資訊。其次，整合水環境專案調

查資訊，除水質、水文等水環境資訊，各機關或學界所執行水體底質、生物相等調

查資訊之整合亦為未來努力重點。  

五、企業部門之環境管理資訊系統 

企業運用資訊科技協助營運及管理工作已有相當時日，不論規模大小之公司，

目前大都建置有資訊系統，而且絕大部分都能與網路連結，用以協助業務推展。這

些資訊系統對企業之財務管理、營運銷售，生產管理，甚至是整體之商業經營模式

(business model)影響深遠。但是，企業從事生產過程中，加諸於環境之各種行為，

例如廢氣、廢水之排放、廢棄物之排出，貫穿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包括產品開發、

生產、銷售乃至售後服務等各個不同面向，是以「環境管理」實係企業經營過程之

重要組成部分。惟長久以來，大多數企業均認為對環境管理的相關支出所費不貲，

而且未能對企業營運有直接效益，只是為了符合法規而不得不然的投資，咸少有企

業思考結合資訊科技以提昇環境管理作業，或是將環境管理與公司整體治理融合以

提昇經營績效。近年來，由於環保意識的覺醒，多數企業已經感受到各種有形無形

的力量，包括了國際間對於品質與環境之標準(例如 ISO 9000 與 14000)，以及民眾

對於綠色生產與產品的期望等。這些需求使得企業的經營與作為必須認真看待環境

管理的問題，促使企業必須重新評估其管理環境相關活動與資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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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部門－特別是製造性企業－除了生產、原料、財務等這類營運性資料外，

每個企業也都有關於排放與許可等環境資料，以及勞工安全、健康與衛生等工業安

全資料。這些資料涉及相關法規執行與符合(regulation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課題，其處理程序通常相當繁雜，而資料的儲存可能個別以文字檔、試算表或簡單

的格式化資料庫來管理與維護，甚或只有紙本資料，基於這種作業方式的侷限性，

很容易導致環境相關資料的錯誤、延遲或漏失，也可能造成因為錯失申報時效而遭

致巨額罰鍰，更別提運用環境相關資料為整體企業營運策略提供即時且正確的支

援。  

具有競爭力的企業已經體認到為了因應環境保護趨勢並作最佳的利用，環境資

料一定要被有效的管理、儲存與追蹤，才能有效協助企業改善經營的策略。是以現

代化企業必須要有一個可靠且完善的環境管理資訊系統，並且將其與企業其它的資

訊系統相互連結整合，構成一個企業管理資訊系統，如此才能有效統合企業經營完

整的資訊流。  

企業所建構的環境管理資訊系統與公部門之環境資訊系統在本質與目的上是

相同的，只是範圍與內容稍有差異。大體而言，環境管理資訊系統必須透過規劃與

執行整合性的解決方案，有效率並且正確的追蹤環境資料；系統範圍則依企業需求

而定，可以只涵蓋某些部門、廠區、分支機構，或是涵蓋整個企業集團。一個好的

環境管理資訊系統不僅整合各種不同的資料，並可預先或適時提醒管理者必要的資

訊。透由資訊與網路技術協助，企業之環境部門、廠房或是經理人員可以將環境管

理資訊系統視作一種支援性工具，用以更有效率地執行各種需要高度分析能力之營

運決策。  

圖 4 說明企業環境管理資訊系統結構形式，作為企業管理資訊系統之一環，環

境管理資訊系統與企業其它資訊系統存有大量資料交換及整合之需求，同時應以模

組化方式建構系統，並至少包括以下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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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理資訊系統 

財務管理 

資訊系統 

環境管理 

資訊系統 

生產管理 

資訊系統 

營運及銷售 

管理資訊系統 

環境排放許可管理系統 

環境申報資料管理系統 

環境相關設施管理系統 

污染監測資料管理系統 

生產過程污染物控制系統

 

圖 4  企業環境管理資訊系統結構形式示意圖  

 
1.環境排放許可管理系統：負責管理環保機關所許可之排放行為資料，包括空氣

污染物、廢水之排放許可，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資料等各項許可範圍及有效期限

等資料。  

2.環境申報資料管理系統：負責各項法規所規定之排污申報，包括空、水、廢、

毒各項管制污染物排放之定期申報。由於環保機關已逐漸將各項申報工作改以

網路申報方式，本系統在技術面及功能面應配合環保機關相關規定辦理，以降

低資料轉換或重新鍵入之成本。倘運作程序成熟，本系統亦可與前項許可管理

系統適度整合，以充分利用資訊及網路科技，提昇整體作業效能。  

3.環境相關設施管理系統：負責企業特有之環保設施管理及運作，例如各項自動

監測設施連線運轉，各類污染防治設備操作維護紀錄等。  

4.污染監測資料管理系統：負責企業本身排污情形及廠區周遭環境品質之監測數

據管理，包括監測資料之蒐集、處理、儲存及分析應用。  

5.生產過程污染物控制系統：負責生產過程中污染物產生情況，產生原因及產生

合理量之管理等資訊化工作。  

在系統設計方面，環境管理資訊系統應提供具可擴充性之軟體結構，以滿足各

種不同系統運作模式的需求；提供各種格式轉換功能、各種圖表輸出及統計分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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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具備友善之操作介面及完善之線上輔助功能等系統特質。我們認為企業之環境

管理資訊系統應能發揮以下之效益，並藉由其它營運管理系統之整合，促使企業將

環境管理納為生產過程之重要工作項目。  

(1)協助企業管理其環境相關資料，並支援企業作出對環境友善之決策；  

(2)協助辨識、追蹤與評估企業之環境成本，將公司環境相關之投資與效益作完整

呈現；   

(3)評估企業生產與服務績效之生態效益指標，協助企業改善環境績效。   

六、未來發展方向雛議 

政府組織再造法案刻在立法院進行審議，環保署可能併同其它環境生態管理機

關－包括國土規劃、水利、礦業、林務、氣象、生態保育、水土保持、國家公園、

核能管制等，成立「環境資源部」。環境資源部對環境保護工作的定位將從現行環

保署以污染防治為主的軸向，逐漸轉化為更積極、主動地環境與資源保育軸向。倘

環境資源部順利依現行規劃方向成立後，有關環境資訊系統之發展或另有局面，包

括公部門、研究機構甚或是私人企業都可能受到一定程度之影響。但有些基本的方

向，不論將來組織如何更迭，都必須及早因應並有效掌握。  

其次，環境資訊系統近年來雖有若干成果，但由於資訊及通訊科技展快速，加

上民眾對環境的關注日益增加，環境資訊系統仍有長足之發展與改善空間。本節擬

從公部門角度就制度、技術、及應用等三個面向加以探討。  

6.1 制度面課題 

資訊技術能否獲得最大的成果與效益，不單是軟體、硬體或是網路的功能課

題，有很多是與制度面息息相關。當前公部門推行電子化業務，多習慣從技術角度

思考，甚或期待以技術手段解決制度面問題，以致常有緣木求魚之困境。以下是針

對環境資訊系統未來在制度方面的一些思考與想法：  

1.確立環境資訊管理組織之定位與功能  

美國環保署自  1997 年整併各業務單位之資訊業務，成立環境資訊處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EI)，統籌該署資訊作業，成效卓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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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該署之  Toxic Release Inventory (TRI) 計畫即由毒物管理部門移至環境資

訊處統籌負責(包含人員、經費  )，並由該處主導。同時各類申報性資料及列管

污染資料之整合也透過 EnviroFact 計畫有效加以整合 [10]。我國囿於組織之立法

體例及制度設計等因素，短期內要達類似美國環保署之組織功能與規模並不容

易，但為因應環境資源部之成立，宜及早規劃環境資訊管理組織及相關制度，

包括人員、定位、預算及功能等課題，否則以環境資源部日後業務之龐雜，倘

未能有效統合資訊管理作業，則對環境資源保育業務之推展恐有負面影響。  

2.統合有關環境資料管理之法制作業  

針對環境資料之蒐集、整理、運用等課題，目前多散見各單項管理法規；

例如空污法規定空氣品質資料之監測，土污法規定地下水之監測及資料蒐集，

而各項污染源之申報作業之規定則又「各有其主」，在這種情況下，即便資訊

技術再怎麼發達，網路再怎麼便捷，環境資訊之蒐集及運用都無法克竟事功。

對於各種環境物件(空氣、水、土壤……)之監測與資料蒐集運用等課題，究竟宜

採何種法制作業模式加以規範 (個別法規各自規範，或是制訂統籌性之法令規

章)，容或各有見解，但終究要面對。  

3.積極建立環境資訊標準  

包括資料格式、資料代碼、及資料語意(semantic)等，都必須加以規範，如

此各系統間才能分享資料。但這並不意味制訂標準後所有的系統必須放棄其自

主性(autonomy)，各系統其實仍可以保有其原有作業方式，但是必須增設資料匯

出模組，當進行資料整合或是資料分享時，必須匯出符合標準之資料。當然，

標準規範建立後，新建置之資訊系統即理應遵守所制訂之環境資訊標準。  

6.2 技術面課題 

對環保工作而言，其所需求的資訊資源除了傳統性的文數字型態的報表文件

外，更需要能整合空間圖形資料、模擬程式，甚或是專家系統、人工智慧等特殊性

的資訊技術，而這些技術或是應用系統需要有一個功能強大、資料完整及正確的環

境資料庫系統支援。  

1.資料整合、互通(interoperability)及分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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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迫切的課題。現階段如  XML、Web service，資料倉儲等技術如何

有效並充分應用在環境資訊系統，並搭配上述制度面及標準化工作，尚待努力。 

2.資料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技術  

環境資訊系統對空間地理資訊之需求勿庸置疑，現行的地理資訊系統套裝

工具軟體在網際網路環境似過於「肥大笨拙」，而大部分的應用系統又設計成

只有受過訓練的專家級使用者才能使用，對環境資訊的擴散並未有助益。其實，

一般使用者的需求，並不一定要用地理資訊系統工具，或許妥善運用  JAVA 等

語言開發程式，在網路環境將環境資料快速地轉換成圖表等視覺化展示方式，

反而是較務實的作法。  

3.資料品質管控自動化技術  

這裡所提的資料品質與實驗室資料  QA/QC 有若干區隔。假設採樣及實驗

等完全符合標準作業程序，可是資料在輸入時，或是整合到資料庫時發生錯誤，

則前功盡棄。又若資料庫中之資料明顯不合理，例如台北市的工廠卻有高雄市

的位置座標，這種情形似可以軟體適度防範及處理。當然，資料品質不容易有

客觀標準，但解決資料品質課題宜由不同層面加以克服，制度面與技術面的設

計很重要，但如何確保實際從事資料蒐集、檢測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上落實(工作

紀律之養成)似乎更為重要。  

6.2 應用面課題 

資訊系統之最主要的目標是要尋求關鍵性的應用(killer applications)，也就是說

系統要讓使用者感受到「不可或缺」的效益。  

1.針對一般民眾，環境資料應能普及、簡明易懂，讓全民能掌握生活周遭之環境

狀況。  

2.針對專業人員，環境資料應能提供加值之效益，以協助其執行工作。  

提到環境資訊系統或其應用，「環境資訊公開」課題就很容易被附著上來。我

們仔細思考，這二者其實有本質性之差異。一般而言，公部門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有

2 項主要手段：管制手段(command-and-control)與經濟手段(economic instruments)。

近來有論者倡議加上資訊手段(information approach)，其意旨係透過各種媒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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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行為主體(例如工廠、醫院  ……)之有關資訊公布，透過社區和市場的作用，使

環境行為主體產生改善其環境行為的壓力，從而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 [11]。  是以環

境資訊公開是一種手段或方法，而環境資訊系統是達成環境資訊公開的一項工具

(運用網路公布)，同時，還有其它工具可以達成環境資訊公開，例如報章、電視等

媒體。就環保工作領域而言，目前有關環境品質監測資料、統計資料、甚至各類議

題之公聽會資料均已上網公開，尚待討論的是環保機關所持有的企業環境行為資料

(各種申報排放資料)是否合宜公開？應如何公開？可有配套措施等政策性課題，而

這些與環境資訊系統未有直接相關。倘將二者混淆，則反使資訊公開之本質及原則

失焦，恐非識者所樂見。  

七、結   論 

運用資訊科技協助環保業務推展，已然是世界性的趨勢。事實上，以目前資訊

科技之發展，現存的資訊技術已遠超出絕大部分的應用需求。「徒法不足以自行」，

就現階段環境資訊系統之發展而言，其重點與目標應該不是技術上的突破，而是應

用上的創新；更重要的是制度上如何調整配合，也就是業務流程與服務的一種再工

程(re-engineering)。  

綜合以上各節所述，本文歸納說明以下各點：  

1.定義環境資訊系統，並說明環境資訊系統之分類與特性。  

2.就環保署環境資訊系統之運用現況提出說明，並對執行面之困難進行剖析探

究。特別是針對現行環境資料蒐集及管理面所衍生的相關問題，提出系統性的

描述與說明。  

3.概要說明環保署近期重要資訊發展計畫之內容成果，包括環境資料庫計畫與具

有跨機關資訊整合效益的環境水質監測資訊整合系統。  

4.提出企業環境管理資訊系統結構形式，並說明各項子系統之功能。  

5.從公部門立場就制度面、技術面及應用面提出環境資訊系統未來發展方向，並

釐清資訊公開課題與環境資訊系統之本質及關聯。  

環境資訊系統應非公部門獨力所能造就，學術研究機構、環保團體及公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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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環境保護領域所為之各種調查研究，都可能彼此相互融合。特別是公私企業

對環境之行為，若能經由   ISO 14000 環境管理系統與環境資訊系統充分結合。再

者，隨著社會民主發展，人民對環境品質之要求的日益提昇，如何善用環境資訊系

統，協助環保業務推展，協助保護地球資源，應是當前公私部門共同努力的方向與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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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國內外 
現況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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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應善盡保護環境及促進永續社會的責任，企業主動出版環境或永續報告書

作為與員工、投資者及民眾溝通之橋樑，已成為國際上企業的潮流，出版永續報告

書不但能提升企業形象，更可協助企業改善環境績效及永續性。本文介紹國際企業

環境資訊公開的現況，包括永續報告書的發展趨勢、撰寫指南、各國規定、政府公

開企業環境資訊之情形、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以及政府環境資訊公開相關法令，

亦介紹國內相關法令及現況，立法院已三讀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未來環境資訊將

更為透明化。企業向來標榜比政府有效率，更應該加速公開永續報告書。然而國內

企業出版永續報告書的風氣尚不普遍，呼籲企業界應加強改善環境績效並誠實公開

於報告中，以增加國際競爭力。  

 

 

【關鍵字】企業環境報告書、企業永續報告書、企業環境資訊、環境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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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際上對於優良企業的定義，已不是單純的看一個企業是否會賺錢，更重要的

是一個企業的環境績效是否良好，以及是否積極關懷員工及回饋社會。由於全球

化，企業將面對的是國際競爭，而國際上重視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潮流，加上為

了提升企業形象、降低營運風險、以及增進與員工、投資者及居民之溝通，大部分

知名企業已普遍藉由出版企業環境報告(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 CER)或永

續報告書(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CSR)，公開地向大眾說明企業的價值、對

環境之影響與所承諾之改善、照顧員工及回饋社會促進永續發展的努力。企業的角

色及影響力已比以往重要，應該善盡保護環境及促進永續社會的責任，出版永續報

告書不但有助於提升企業形象及增進與員工及居民之溝通。加上透過國際上常用的

撰寫指南，更可協助企業檢討及提升其環境績效及永續性。然而國內多數企業目前

對於 CER/CSR 之精神及內容並未能完全了解，導致國內企業出版永續報告書的風

氣尚不普遍，企業界應儘速改善，以趕上國際潮流，增加國際競爭力。  

基於保障民眾知的權利，環境資訊公開是一個民主國家政府應有的責任 [1]，歐

美等先進國家對於資訊公開相關程序的立法，已經行諸有年。OECD 即要求會員國

於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PRTR)中，應定期將此類資訊持續公開，近年來隨著此類

公開網站的設置漸多，而其公開資訊量與項目豐富完整，且已發展了不少呈現與分

析工具，以輔助各級使用者更有效的使用環境資訊，增加其應用價值，也讓各級使

用者皆能藉由應用此類資訊而獲益。國內的環境資訊公開雖然進展緩慢，但這幾年

進展甚為快速，2002 年通過的環境基本法第十五條已要求收集及公開環境資訊，

2005 年 12 月 6 日立法院更已三讀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預期未來環境資訊公開將

會迅速推動開來。  

本文將分為企業主動公開之 CER/CSR 及由政府公開之企業環境資訊，亦將說

明目前 CER/CSR 之發展趨勢、撰寫指南、各國相關法規及國內現況。在政府公開

企業環境資訊部分，將說明各國現況及 PRTR 制度，最後說明政府環境資訊公開，

包括各國的法令進展及國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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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 

為使利害相關者瞭解企業對於環境之衝擊及影響，國際上企業經常藉由發行企

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以作為企業與利害相關者溝通之橋樑。CER/CSR 對內可使

員工瞭解企業對環境之責任，增加員工之向心力，對外則可藉由報告書與利害相關

者溝通，減少環境衝擊，增進企業形象。以下將分別說明目前國際上 CER/CSR 發

展之趨勢及撰寫指南。  

2.1 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之趨勢 

在 1990 年代前，國際上鮮有企業出版 CER，或是將環境相關資訊納入公司年

報中 [1]，當時多數公司都避免公開企業環境資訊，以避免民眾產生負面反應及可能

之風險。但由於企業環境資訊透明化已為現今國際之潮流 [2]，企業期望藉由環境資

訊公開，說明企業為一重視環保之公司，降低民眾疑慮，提昇企業形象。如圖 1 所

示 [2]，自 1992 年起，出版企業環境報告書之企業已大符增加，目前每年已至少有

超過一千家之企業出版 CER。而以產業類別分析，由圖 2[2]可看出，目前國際中最

積極主要出版 CER 的是化學、電力、石油及瓦斯等產業。依據之研究 [1]，目前國

際上之 CER，不僅說明企業環境之定性資料，更已提升為提供定量之數據，作為環

境績效改善之證明。  

由於環境、社會及經濟三重營餘已成為企業永續發展之目標，故 CER 亦漸漸

擴展至社會及經濟面向，成為企業永續報告書，如圖 3 所示 [3]，在 2002 年時，各

企業以出版 CER 為主，而至 2005 時，CSRs 已成為企業資訊公開之主流。此外，

在 KPMG 之調查報告中亦發現 [4]，CER/CSR 透過第三者進行稽核之比例，亦有成

長之趨勢，在 KPMG 之調查範圍內，約有 1/4 之 CER 有接受第三者之稽核。  

國外之投資顧問公司，不僅提供投資者企業財報資料，更逐漸把各企業的環境

保護資訊列入必要的資訊項目之一。例如圖 4 所示之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5]及 Domini 400 Social Index[6]可見國外投資大眾，不僅將此類公開的資訊

當作選取投資標的的一種考量，更是評估企業營運表現的一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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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企業環境報告書出版企業數  

 

 

圖 2  企業環境報告書出版數(依產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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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永續、環境相關報告出版數量  

 

 

 

圖 4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網站  

 

2.2 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之架構 

由於企業與環境相關之議題內容相當廣泛，故對於企業而言，CER 中應包含

什麼議題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其不僅需考量企業能供應何種環境資料，更應該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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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人想知道的環境資料。為了協助企業製作符合各界期待之 CER/CSR，國

際上已有多個機構，提出 CER/CSR 撰寫指南，本文以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EM)及日本環境省等

3 個機構所提出之 CER/CSR 指南為例，說明 CER/CSR 之架構。  

2.2.1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7] 

GRI 指南中之永續性報告架構，是國際上目前公認可協助組織改進分析及決策

之有效工具。GRI 於 2002 年已正式為聯合國、全球盟約及歐盟之歐洲企業社會責

任綱要的政策白皮書所採用 [8]，依據 KPMG 針對國際上前 250 個企業之調查 [3]，約

有 40%之公司採用 GRI 作為永續報告之架構。GRI 指南所要求的報告原則如下：  

1.透明性(transparency)：完整揭露報告準備之步驟、程序及證明報告可信性。  

2.包容性(inclusiveness)：報告之組織應有系統地與利害關係人合作，以幫助報告聚

焦，提升報告之品質。  

3.可稽核性(auditability)：報告數據及資訊應被紀錄、編輯、分析及揭露，並可被內

部稽核員或外部認證者證明報告之可信度。  

4.完整性(completeness)：組織之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應以一致之界線、範圍及頻

率呈現在報告中。  

5.適宜性(relevance)：為了實用之目的，資訊必須與使用者之需求相關。  

6.永續性(sustainability Context)：報告應就生態、社會及其他限制等進行績效之陳

述。  

7.正確性(accuracy)：精確及低誤差之報告資料，可讓使用者有自信地進行決策。  

8.中立性(neutrality)：報告書應避免在選擇及展示資訊上之偏好，應儘力平衡地提

供組織之績效。  

9.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組織應維持報告一致的界線及範圍，說明其改變，並重

新說明過去報告之資訊。  

10.清晰性(clarity)：組織應理解利害關係者之各項需求及背景，且所提供之資訊須

能正確傳達及引起回應。  

11.時效性(timeliness)：報告應定期規律地提供資訊，以符合讀者之需求。  

GRI 指南中，對於 CSR 之內容架構，建議分為 5 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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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願景與策略(vision and strategy)：述組織之永續策略及 CEO 之聲明。  

2.組織概況(profile)：概要說明組織之架構、營運、利害相關人及本報告之範圍。  

3.組織架構及管理系統(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systems)：說明組織之

架構、政策、管理系統，包含有利害關係人參與之成果。  

4.內容指引(GRI content index)：應用對照表說明特定資訊之位置，使讀者可清楚瞭

解報告中 GRI 綱領企業所要求之內容。  

5.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量測企業之執行績效。績效指標可分為 3 類型：

經濟指標、環境指標及社會指標。  

2.2.2INEM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9]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EM)為了促進企業之

永續發展，INEM 於 2001 年出版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在 Guidelines

中建議企業所出版之永續報告書，應包含有下列幾項內容：  

1.關鍵資料(key data)：於報告書之開始，應先以圖表說明報告中最重要之永續資

料。於指南中有列舉環境、經濟及社會三面向之關鍵資料，提供使用者參考。  

2.前言(foreword by the company management)：應包含管理宣言，使讀者瞭解公司

在永續議題上管理之廣度，並說明過去成功及失敗之處，以及未來最重要之目標。 

3.公司概況(profile of the reporting company)：本部分將提供讀者瞭解公整體概況，

包含說明公司之產品、服務、產地、員工人數等資訊。  

4.願景及策略(vision and strategy)：說明公司所設定之願景及為達到願景所擬定之長

程策略。  

5.公司政策(company policy)：說明公司為保護環境及社會所研擬之政策，及公司是

否有簽署環境及社會相關公約。  

6.管理系統(management systems)：本部分應說明公司內主要管理系統之職責及程

序，其包含經濟、環境(如 ISO14001)及社會(如 SA8000)面向之管理。  

7.公司績效(company performance)：永續報告書應同時描述企業之優勢及劣勢，並

應利用績效，說明企業改善之成效。報告中，績效之說明應包含有過去之策略及

營運目標、績效數據、數據分析、新的目標及所將採取之新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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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日本環境省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Guidelines[10] 

日本環境省為推廣各企業出版 CER，於 2001 年出版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Guidelines，以作為日本國內各企業參考之用。Environmental Reporting Guidelines

建議 CER 應至少包含 4 部份：  

1.前言(basic headings)：本部份中應包含 CEO 之聲明、報告之依據及摘要說明企業

之類型。  

2.環境保護政策、目標、達成情況之摘要說明 (summary of policies, target, and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企業之環境保護政策及心態、目標

及達成情況以及環境會計資訊都應在此部分說明。  

3.環境管理之現況(stat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本部份將說明環境管理系

統、環境保護技術之研究發展、考量環境而設計之產品與服務、環境資訊揭露與

環境溝通、對環境法規之承諾及與環境相關之社會貢獻，都應在此部份說明。  

4.減少環境負荷相關活動之成效 (state of activities for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burden)：本部份應說明上游廠商、能源及原料投入、廢棄物產出、下游廠商、交

通運輸等所對環境造成之負荷及改善成效。  

日本環境省之 CER 指南中，要求企業於 CER 中提報環境會計資料，並提供統

一之環境績效指標架構，以作為各企業評估比較之依據。  

2.3 各國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規定 [3、11、12] 

近年來國際上已有多個國家先後制訂企業環境資訊揭露之相關法令或規範。以

下分別說明：  

1.澳洲：澳洲之 Corporate Law，自 1999 年起要求公司準備詳細與環境法規相關績

效之董事會年報。而 Financial Services Reform Act 2001 於 2002 年起，要求基金

管理人聲明在投資時對環境、勞工標準、社會道德納入考量之程度。  

2.比利時：比利時法令 VLAREM II 規定部分公司需每年發行環境報告。另外，自

2001 年起，政府亦須檢視企業整合環境及社會績效於執行策略中之成效。  

3.加拿大：加拿大 Securities Commission 規定公開招股公司須每年報告目前及未來

之財務或環境保護規定上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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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丹麥：Green Account Act 自 1995 年起，企業需揭露環境衝擊，尤其是塑膠、鋼

鐵及林業，需制訂 Green Account 之環境會計資訊。  

5.芬蘭：Finnish Accounting Act 要求公司於董事會年報說明非財務性之議題，而芬

蘭會計標準局於 2003 亦出版環境資訊公開指南，協助企於財務年報中說明環境

相關資訊。  

6.法國：法國亦規定公開上市公司有義務出版環境及社會報告書。  

7.德國：德國 Bilanzrechtsreformgesetz 規定，企業有責任報告非財務性指標包括環

境或員工等議題。  

8.義大利：自 2004 年 7 月起，退休金管理者需聲明如何將環境考量納入投資決策。 

9.日本：日本 Law of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business activities 要求

特定公司須每年出版環境報告書。  

10.挪威：挪威 Accounting Act 要求董事會年報中需報含環境與健康、社會及安全等

議題，並說明減少衝擊所採取之措施及成效。  

11.西班牙：西班牙 Resolución de 25 de marzo de 2002 說明機構應於財務報告中加

入關於環境之資產、規定、投資及支出。  

12.瑞典：瑞典  Annual Accounts Act 聲明部分公司有義務將環境及社會資訊納入董

事年報中。  

13.荷蘭：在荷蘭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要求下，荷蘭目前已有 250 家公司同

時出版兩本環境報告，1 本給大眾，1 本給政府。  

14.英國：英國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 要求列管之公司需於年報中敘述公司

之策略、績效及在環境、社會或道德上之風險。  

2.4 國內企業環境報告書現況 

目前企業發展之趨勢為追求環境、經濟及社會之三重盈餘，而國際上亦有多個

國際規範作為企業推動之準則，環境績效透明化亦已成為企業的基本責任項目。  

雖然在國內財政部證券管理委員會明文規定：「年報的營運狀況中應記載環保

支出情形，包括最近兩年因污染環境所受的損失及處分之總額，並說明未來因應對

策及可能之支出」，但據之前的調查 [13]，目前有約 76%之上市公司於網路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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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資料，但僅有 17.6%之公司已發行或定期公布具體環境資料，而且多數企業對

於永續發展報告書並不太清楚，亦僅有不到 5%之公司願意單獨出版企業環境報告

書。不同於國外企業將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放於網站供民眾下載，國內企業即使

完成環境報告書，亦不願意對外公開。而據學者的推測 [14]，目前國內依據規範撰寫

環境報告書之企業約有 50~60 家(含公開及未公開)，故國內於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

書上，仍有許多努力之空間。  

三、政府公開企業環境資訊 

3.1 國際現況  

國際間為因應資訊公開法規的規範、滿足民眾知的權利、以及依據 PRTR 制度

的建議公開程序與事項，經過多年的努力，OECD 30 個會員國已設置眾多的企業環

境資訊公開網站，透過網路有效公開企業排放資訊，便利民眾瞭解所處環境品質狀

態，而為有效呈現此類企業排放資訊，及便於解讀與應用資訊，這些公開網站亦發

展出各類資訊呈現工具，如圖 5 之歐盟 EPER[15]系統即以地理資訊介面呈現所有工

廠之位置圖，便利使用者直接點選查詢，且如圖 6 所示不僅公開該工廠之名稱座標

位置等基本資訊，其所排放到空、水中之個別污染排放物質及其排放量，甚至造成

該污染物質之生產程序亦可在網站上取得。隨著所公開資訊愈來愈豐富，民眾可藉

由公開之各類資訊，進一步參與環境保護政策的擬定與推行，政府亦能有效監控列

管企業之環境品質改善成果。企業則藉由環境污染物質排放資訊的公開，而有效提

升該企業在環境保護上的形象，更可進一步吸引愈來愈注重環境保護的投資大眾的

青睞。除了歐盟，美國、英國、澳洲、奧胡斯公約國 [16]等其他國家亦有類似的系統，

以下則逐一介紹此類公開網站所發展出之較重要資訊呈現工具。  

1.呈現排放資訊：如圖 7 美國環保署 TRI 系統 [17]之查詢結果，為便利使用者快速得

到所需的資訊，其提供多種搜尋資訊的機制，如以廠商名稱、郵遞區號、所在行

政區等，甚至以特定化學物質為查詢依據，將所有排放該物質之廠商整合列出，

便利污染來源與影響程度之判別。  

2.地理資訊系統：隨著分佈位置的不同，工廠污染排放影響的區域亦有所不同，因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7 期(Jan. 2006)  125 

 

此國際間之公開網站上通常結合地理資訊系統的地圖介面，如圖 8 美國環保署之

TRI 地理資訊公開介面 [18]，與如圖 9 英國環保署之污染排放源地理介面 [19]，以更

直覺的方式呈現企業排放資訊，供使用者更快速理解關心區域範圍內之環境現

況。  

3.排序：有些公開系統上更提供特定區域內各工廠的排放量排序功能，讓民眾能更

瞭解各企業的環境保護成效，並便利政府單位環境保護工作之監控維護。如圖 10

之 PollutionWatch 網站 [20]即是以公開排放量排序工廠順序，甚至於單一工廠個別

化學物亦根據其污染貢獻加以排序，呈現如圖 11 澳洲環保局 [21]公開個別工廠排

放詳細資訊。  

 

 

圖 5  歐盟 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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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歐盟 EPER 工廠污染排放查詢結果  

 

圖 7  美國環保署 TRI 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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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美國環保署 TRI 地理資訊公開介面  

 

 

圖 9  英國環保署污染排放源地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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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加拿大 PollutionWatch 網站  

 

圖 11  澳洲環保局排放源公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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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PRTRs) [22] 

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 PRTRs)要求

企業定期呈報營運時各物質之釋出及轉運情形 [23]，此資訊可公開取得及作為各企業

間量化資訊之比較，並提供利害關係人瞭解那一個企業之執行績效低於平均，進而

促使企業改善。美國在 ”緊急規劃及社區知權法案 (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及”毒性物質排放清單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TRI)”之實施經驗及成果，已成為各國 PRTRs 制度發展之藍本，前美國總統克林頓

曾指出在執行社區知權法案後，只透過民眾知之力量，就使全國毒性逸散降低了

43%。美國各地區的 TRI 資料已公開於網路上，可經由 EPA EnviroFact 系統查詢。

當 TRI 執行後，不但總污染量減少，毒化物回收亦增加。  

聯合國及 OECD 積極推動此一制度，OECD 已要求各會員國均需建置此一制

度。表 1 所列為國際上一些國家執行此一制度之比較表，包括鄰近的日本及韓國，

均已執行該制度數年了，目前台灣雖無 PRTR 制度，但毒性物質申報制度已於國內

施行多年，可惜 PRTR 中最重要之精神：資訊公開，並未被納入，各企業毒化物之

釋出量仍尚未公開。  

 

表 1  國際上一些國家實施 PRTRs 制度之比較  

國家名稱 建置
時間 

列管的
化學物
質數量 

是否包
含離開
現場的
轉運 

包含逸散
污染源
(diffuse 
sources) 

公開給民
眾的是完
整(原始)
資料 

公開給民眾
的是加總

(agregrated)
過的資料 

澳洲 1998 90 否 是 是 是 
比利時(A) 1993 63  是 否 是 
比利時(W) 1993 162 是 否 1 否 是 
加拿大 1993 254 是 是 是 是 
捷克 NA NA 是 否 否 是 
丹麥 1989 300 是 否 是 是 
芬蘭 1989 50 否 否 否 是 
匈牙利 NA 200-250 是 否 NA NA 

愛爾蘭 1995 
官方 
名單 2 

是 否 是 是 

 



130 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國內外現況及趨勢   

 

表 1  國際上一些國家實施 PRTRs 制度之比較(續) 

國家名稱 建置
時間 

列管的
化學物
質數量 

是否包
含離開
現場的
轉運 

包含逸散
污染源
(diffuse 
sources) 

公開給民
眾的是完
整(原始)
資料 

公開給民眾
的是加總

(agregrated)
過的資料 

義大利 1995  是 否 是 是 
日本 2001 354 是 是 否 3 是 
韓國 1999 80 是 是 是 是 
墨西哥 1997 191 是 否 否 是 
荷蘭 1976 4 180 是 是 是 是 
挪威 1992 250 是 是 否 5 是 
英國 19916 183 否 是 是 是 
美國 1987 643 是 否 是 是 

資料來源：[24] [25] 整理自[22] 
1.廢棄物註冊;  2.資料可從愛爾蘭 EPA 查得;  3.有要求時會提供；  4. 1999 年開始新系統;   
5.自 2000 年起資料會上網;  6. 1998 年開始新系統 

 

四、政府環境資訊公開 

要求企業環境資訊公開，政府亦應加強環境資訊之公開，雖然國內的環境資訊

公開比起一些先進國家起步較晚，但由於網際網路及相關技術的發展，讓環境資訊

能迅速建置及公開，加上法令也逐漸成熟，相信未來國內的環境資訊公開的腳步將

愈來愈快速。以下簡介各國的法規發展及國內現況。  

4.1 各國相關法規 

本節將說明各國相關法規的公開概況，包括資訊公開法與環境資訊公開兩部份

作一概述。  

4.1.1 資訊公開法之發展  

依表 2 所示，國外對於資訊公開相關的程序法令與規範起步較早，自美國 1966

年訂立法規起，歐美各國早已訂定政府所持有資訊應加以公開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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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外資訊公開相關法令訂定時間 [14] 

國家 訂定時間 
美國 1966 

丹麥、挪威 1970 
法國 1978 
荷蘭 1980 

紐西蘭，澳洲，加拿大 1982 
奧地利 1987 
日本 1999 
英國 2000 

 

以美國為例，美國的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5 U.S.C. § 

552) [26]主要包含 7 部分：(1)各主管機關公開資訊時應遵循之事項，例如出版的格

式、項目、內容、人員編制等。(2)本法不適用的情形，主要是特定資訊，研究計畫

等不適用於本法之資訊公開者。(3)特定條件下之不適用情形，亦即一般適用，但在

某特殊情況下，可認為不適用之狀況。(4)說明本法未授權主管機關對於大眾或國會

保留資訊。(5)關於主管機關資訊電子化的呈報規定：例如呈報的頻率，對象等。(6)

名詞解釋。(7)各主管機關應準備本法的相關文件：例如申請範例，資訊索引，指引

等。該法於 1966 年制訂，後來屢有修正，較重要的一個修正案在 1996 年，主要因

應資訊電子化(The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6) [27]

而修訂。資訊公開的原則主要採用負面列舉的方式，亦即未明訂不公開的資訊，即

應公開給民眾知道。這也是各國資訊公開法的主要精神，希望政府資訊應儘可能透

明化，維護民眾知的權利。  

4.1.2 環境資訊公開法令之現況  

美國環保署所訂定相關法令中與環境資訊公開相關的部分主要在 CFR40[27]環

境保護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中的第一章環保署 Chapter 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第二部分公共資訊(Part 2 Public Information)，主要內容可分為

4 個部分：(1)環境公開資訊之請求：包含申請的範圍，表單，程序，以及收費等。

(2)牽涉商業機密部分之處理原則：包含商業機密的認定，保密層級以及補救措施與

特定條款，(3)特定法規下的資訊管理：因應不同法規可能的需求，對於不同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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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或是其他法規的需求加以規定。(4)法庭證供的處理原則：專門為環保署有需

要在法庭上作證或辯護所需而制定。  

歐盟國家則於 1998 年在丹麥奧胡斯(Arhus)市舉行以歐洲環境為主題的部長

級會議，並訂定奧胡斯公約，包含歐洲各主要國家的 45 個會員代表中，已有 40 個

簽署該項公約。奧胡斯公約 [28]即為「環境議題上，資訊取得、公眾參與決策以及訴

諸法令途徑的公約」(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該公約共計 22

條，其中與環境資訊公開較為相關的部分，主要是在第四條「獲取環境資訊」與第

五條「收集和散發環境資訊」。在第四條的部分，要求各締約國家提供環境資訊申

請之管道，並對於時間、駁回依據、例外情形、以及費用加以說明。其中較為特別

的是，公約中載明申請者毋須說明其申請原因，且對於申請之處理，也要求至多應

於兩個月內提供資訊。第五條則更積極的要求締約單位，主動收集及散發環境資

訊，以維護大眾即時得到資訊的權力，其內容包括要求締約單位定期更新環境資

訊，對於重大環境決策相關資訊、或可能造成環境、公眾重大危害事故資訊之儘早

發佈，另外也要求提供環境資訊取得管道之服務，避免公眾不諳申請程序，而無法

取得環境資訊。其他對於環境資訊之數位化、以及綠色消費，污染源資料庫等部分，

均有要求建置及公開。  

歐盟更汲取在 1973 年至 1987 年間所制定關於公眾取得環境相關資訊行動方案

之相關原則與目標，以及 1990 年制定原則性的環境資訊公開規範(Council Directive 

90/313/EEC) [29]與奧胡斯公約之相關規範，進一步擴充為 Directive 2003/4/EC[30]以

要求歐盟各國有效公開所擁有之環境資訊。其主要內容與美國環保署之規範相似，

包括：(1)定義環境資訊公開內容與其範圍。(2)要求環境資訊之處置程序。(3)牽涉

國家機密與安全等不公開之例外情形。(4)原則上不收取費用。(5)確保資訊提供單

位保證資訊取得之權益。(6)環境資訊之主動公開方式。(7)環境資訊品質之確保。

其中較為特別之處為從公約生效日開始所產生之環境資訊，應以電腦可以存取的電

子格式為主，以逐步儲存在電子化環境資料庫中，並建立相關之網站連結此資料庫

供一般民眾透過網路直接使用存取，然並不溯及過往之環境資訊。且亦原則性的要

求所產生之環境資訊，應盡可能更新、正確、可比較，並提供資訊取得時相關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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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取樣等資訊產生標準程序，以確保資訊品質。  

英國所發佈的環境資訊規範 2004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2004) [31]，即是遵從歐盟奧胡斯公約以及 Directive 2003/4/EC 之相關規範。其餘國

家如澳洲等，所訂定的資訊公開法令，也有類似的架構 [26]，此處不再贅述。  

4.2 國內政府資訊公開現況 

國內資訊公開相關法令有政府資訊公開法 [32]、行政資訊公開辦法 [33]與環境基

本法 [34]。  

政府資訊公開法已於 2005 年 12 月 6 日由立法院三讀通過，共分為 6 章，包含

(1)總則，主要為該法之制訂目的，專有名詞，所涵蓋的範圍，以及一般性的通則；

(2)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為政府資訊應主動公開資訊之種類，方式，以及製作公開

資訊之目錄等；(3)申請提供政府資訊：內容包含可請求的對象，請求方式，請求之

核准；(4)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包含各種例外情形；(5)救濟：申請救濟之方式；

(6)附則，細則，日期，並授權各機關訂定收費方式。  

行政資訊公開辦法由於僅是過渡時期的法令，因此內容較為單純，其全文共

19 條，包含專有名詞的解釋、公開資訊類別、資訊申請程序、審查機關核准程序、

以及授權各行政機關可自行訂定收費標準。  

上述相關的國內法令，主要規範行政資訊之公開。在國內相關法令中，則以通

過三讀的環境基本法 [34]與環境資訊公開最為相關，其中第十五條「各級政府對於轄

區內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狀況，應予蒐集、調查及評估，建立環境資訊系統，

並供查詢。前項環境資訊，應定期公開。」，按條文所稱的環境資訊，乃指「與保

護環境相關之自然、社會、人文等資料」。以此為環境資訊之定義，則其牽涉之範

圍實較環保署本身之行政資訊更為廣泛，若要滿足該條文之要求，則需要整合跨部

會的相關資訊。  

在環境基本法第十五條的規範之下，未來各級政府，都需要針對轄區內的環境

資訊加以蒐集，並定期公開。由於上述環境資訊之蒐集、公開工作牽涉層面較廣，

為了工作之有效推展，以環境基本法為依據，訂定「環境資訊法」以推動相關工作，

有其必要性。但由於環境資訊法必須經立法院三讀通過，若待其通過之後，再來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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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細則、辦法、要點，可能緩不濟急。因此建議先以訂定行政規則之方式，發

佈執行，逐步推動環境資訊之相關工作。  

環保署最近也以落實資訊公開前提下，除涉及國家機密或個人隱私資料外，亦

將推動公開排放源資訊，其中包括空氣污染排放申報資料，水污染的排放申報資

料，與部分廢棄物再利用相關資訊等。  

國內目前所發展的環境相關公開網站，大多還是中央或地方環保單位網站，所

提供環境資訊也頗為多樣化，但較欠缺查詢檢索等多功能的介面，且大多為較靜態

的資訊。其中較為特別的如環保署的環境資料庫 [35]，如圖 6 所示，在資料庫分類上

有空氣、噪音、水、土壤、廢棄物、毒化物、資源回收、環境用藥與非屬原子能游

離輻射等九大類，亦提供查詢功能，在空氣等類也提供圖表功能，與各測站之位置

圖，亦針對一般性的資訊，提供地方環境資訊，對於一般使用者、專業使用者或環

境教育利用方面，都已提供不少資訊。  

 

 
圖 6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資料庫首頁  

 

五、結    語 

綜合國外公開企業環境資訊的經驗可以發現，隨著污染排放資訊的公開，不僅

民眾可以了解企業的環境績效，主動的參與環境保護政策的擬定與推動。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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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更經濟有效率的方式管制污染排放量，研擬更有效的管制策略，以達到環境品

質改善的目的。且企業本身不僅可結合內部環境管理系統而改善製程，減少生產成

本，更可有效改善環境污染問題及提升企業形象。而投資大眾亦可能藉由此類資

訊，選取形象優良有效能的廠商為投資標的。藉由學術及研究機構更進一步的參

與，可研擬出對於企業、環境皆更有效益的環境績效改善策略，而達到經濟、社會

與環境多贏的結果。  

出版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可以提升企業形象、增進員工向心力、加強與居民

溝通。目前國內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製作及公開之公司數量雖有提升，但仍屬不

足，然而隨著企業社會責任共識的日漸增長，國際間企業公開環境資訊已成為一種

慣例，且其公開之資訊項目有日漸詳細完整的趨勢，尤其面對愈來愈多且合法的環

保貿易障礙，我國企業亦應積極公開環境績效及回饋社會相關資訊，以提昇企業形

象，更有助於改善環境績效及增加國際競爭力。國際上立法要求企業公開環境相關

資訊之國家亦有增加的趨勢，國內雖有相關法令，但無罰則，大部分企業亦未確實

執行。但最近已通過了政府資訊公開法，環保署亦正加速環境資訊公開的建置工

作，相信未來環境資訊公開的腳步會愈來愈快，呼籲國內企業亦應儘快撰寫及公開

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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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之規劃與建置 

李培芬* 
 
 

摘    要 

本文介紹國土資訊系統下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規劃與建置，文中從資料

庫的起源、需求與挑戰，說明建置這個大型資料庫的必須性，並說明資料庫涵蓋農

業資源、林業資源、漁業資源、畜牧業資源、生態和自然保育(生物多樣性)等的相

關資訊範疇與建置時程，進而以四個範例(自然保留區、神木、稀有植物、保育類

野生動物等 4 個子系統)，說明目前的資料內容和呈現方式。最後說明資料庫的潛

在利用價值。從國際的觀點來看，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走在最前端，所建

置的資訊亦最多樣化，不僅在東亞地區，乃至於世界各國，我國的自然資源與生態

資訊內容豐富，空間的解析度也佳，足以做為世界各國建置空間資訊的典範。  
 
 
 
 
 
 
 

 

【關鍵字】生物多樣性、生態資料庫  

*國立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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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僅為地球上之一小島，雖然面積小，但是卻因為地形變化複雜，島上高山

林立，生態系多樣性極其複雜，動、植物種類繁多，在陸域、水域和海域，均有許

多的特有種生物存在。由於氣候兼有熱、暖、溫、寒，因此，有些研究者認為台灣

所擁有的生態環境是北半球生態系的縮影，在世界各國中，非常特殊。從生態學的

觀點而言，台灣是一個很值得保育的區域。然而，台灣的地狹人稠，加上過去較著

重於經濟層面的建設，導致許多區域已遭受嚴重的破壞，也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在台

灣本島上的交通工程，路廊密度比人體血管還密集。  

島嶼生態系在本質上就比較脆弱，也容易受到外來的因子的影響而有擾動，在

國土維護與復育上，常較大陸型的相似區域要困難許多。而且，許多的生態環境、

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一旦遭受破壞，就很難復原。  

台灣的國土資訊系統係由行政院於 81 年指示各部會所建立的大型地理資訊系

統，分為自然環境基本資料庫、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環境品質資料庫、社會經

濟資料庫、土地基本資料庫、區域及都市計畫基本資料庫、交通網路基本資料庫、

公共設施管線基本資料庫與基本地形圖基本資料庫等 9 大資料分組。其目的在於結

合全國各類型具有空間分布特性的地理資料，以分工合作建置的方式，建立國家的

整合性地理資訊系統(GIS)，達到資料共享與多目標應用的效能。  

在國土資訊系統的 9 大資料庫中，「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分組，由農業委

員會擔任召集，內容涵蓋農業資源、林業資源、漁業資源、畜牧業資源、生態和自

然保育(生物多樣性)等的相關資訊，目前由林務局負責協調整合相關單位，進行有

關資料的收集與建檔、供應系統建立、相關標準事宜、資料類型、標準內容與格式、

資料更新作業制度擬定等推動事項。  

10 年多來，農委會不僅在其會內推動各項自然資源和生態資料的建檔工作，

也要求所屬各單位建置這些資料，而近幾年政府組織調整，農委會又新併入許多原

為省級的機構，新增的資訊與內容非常眾多，使得原先規劃的資料庫架構，必須重

新調整，擴大涵蓋範圍，以解決日益增多的資料，並整合各機構的資訊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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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年政府加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工作，執行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其內有非

常多的項目與農委會主管的業務息息相關，方案中也有許多的執行重點需要地理資

訊系統資料庫的支援。與本資料庫的關連性甚高，因為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內的重

點，均是生物性的資源，也就是一種可以再生的自然資源，適當的經營這些資源，

不僅可以滿足人類的需求，也可維持這些資源的永續利用。  

近 20 年來，由於人類的活動造成土地利用的改變，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濃度上

升，溫室效應嚴重，海平面也因為南北極冰山的溶解而上升，氣候變遷問題成為全

球性的議題。為了因應氣候變遷所帶來的諸多挑戰，行政院成立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強化我國對於全球氣候變遷壓力下的應變能力，並尋找因應之道。這些可能方

案也需借重自然資源和生態資料庫的資訊內容和運用，並與其他國土資訊系統下的

資料圖層進行整合、規劃與分析。  

因此，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可以說是因應這些需求而建置，這個資料庫就散

佈於各處的各類型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加以歸納與彙整，並結合全國各機構已有

空間分布特性的同類型資料庫，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建立具有多目標應用的整合性

分散式地理資訊資料庫。  

目前林務局委託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負責建置工作。這些資料庫亦依

資訊的特性與建置時程，逐年上網，不僅提供大眾知識的來源，也藉此提供政府各

單位所需求的圖層，以強化國土資訊系統、國土規劃、生物多樣性方案的推行，並

提供國家永續發展之基礎資訊，達到資料共享、資源共享的最終目的。  

二、資料庫架構、內容與系統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涵蓋農、林、漁、牧與生態與自然保育等的內容(圖 1)。

整個資料庫除了彙整各相關機構已建置的資料外，亦依據各個子資料庫的特性，進

行各項野外補充調查和 GIS 建檔的工作。本資料庫採用美國 ESRI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出品的 ArcGIS 作為資料建檔的工具，資料產出時，則有

Coverage 與 Shape file 兩種類型，並有相關的描述性資料與生態照片(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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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架構與資訊內容，部分資訊(底線部份)擬將與  

各相關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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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資料類型範例  

 

在彙整各相關機構的資料工作上，由於農委會下的許多機構均已有建立或正在

建立 GIS 資訊，如漁業署的近海漁業資源分布、沿海養殖漁業資源、林業試驗所的

土壤高山資源、農林航空測量所的正射化影像、農業試驗所的農業土壤、林務局的

國家步道系統等，無須浪費人力與物力於重複建置工作，因此，宜透過機關間的協

調，建立資料典與詮釋資料，採行分散式資料庫架構，於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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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中，以連結的方式處理。至於僅有書面資料，但可以轉成地圖資訊者，則依

其特性建立 GIS 圖層、資料典與詮釋資料。  

在由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負責建置的部分，分年計畫重點內容如下： 

92 年度：以生態資訊為重點，並完成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留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有林自然保護區、保育類野生動物分布、野生動物

分布熱點、保育類昆蟲分布、鳥類分布、兩生類分布等系統。  

93 年度：以動物與保育資訊為重點，並完成珊瑚礁分布、檜木林分布、神木

分布、哺乳類分布、爬蟲類分布、淡水魚類分布、濕地分布、重要野鳥棲地等系統。 

94 年度：以植物與漁業資訊為重點，並完成漁港、漁業資源保育區分布、保

護漁礁分布、人工漁礁禁漁區分布、森林遊樂區資訊、稀有植物分布、老樹分布、

綠資源分布、植生指標分布、植物群落分布、重要生態系分區分布、百岳分布等系

統。  

95 年度：以入侵生物與畜牧業為重點，並完成外來種脊椎動物分布、外來種

植物分布、生態旅遊資訊、重要樹種分布、畜牧場分布資訊(豬、雞、鴨、鵝、牛、

羊、火雞、馬、兔、鹿、鴕鳥)、蝴蝶分布、高山湖泊等系統。  

96 年度：以農業(作物與果樹)與林業為重點，並完成稻作分布、作物分布、農

地資源、農地土地肥力、果樹分布(楊桃、蓮霧、西瓜、葡萄、芒果、香蕉、…)、

國有林區資訊、造林地資訊、海岸林資訊、保安林資訊等系統。  

野外的調查工作大多屬於自然生態和保育方面的內容。台灣雖然小，生物資源

卻頗為豐富。其重點可從生物種的分布、群聚特徵，到生態系的分布等。但是因為

過去相關資料調查不足，或散見於各書面報告中，缺乏建檔，或有許多單位建置，

但資訊標準、空間尺度不一致，不易整合，甚至也有許多的資料尚缺調查資訊，這

些都是我們努力改善的課題。  

本資料庫所建立的查詢和展示系統，主要以網際網路式的系統為架構，利用

ESRI 的 ArcIMS 作為 GIS 圖像輸出的伺服器，與 Microsoft SQL Server 作為資料庫

伺服器，由兩軟體提供服務的功能，達成資料庫的建置、維護和更新。此展示和查

詢系統配合 Microsoft 2000 Server 的功能，以服務網際網路上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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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準制度 

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訊，種類繁多，不同單位所建置者，常有時間與空間

尺度、方法上的差異，為了要能整合這些異質性的資料，有必要建立相關的標準制

度與規範。此處所擬的標準制度主要是針對野外工作所需紀錄的相關重點與未來

GIS 資料庫建檔所需的內容，重點項目包括資料分類編碼、常用地圖類別、圖例符

號標準、資料名詞定義、資料品質檢核、資料檔案傳輸、資料安全管制、相關作業

規範等。至於 GIS 資訊圖層的建檔方式、數位化方法、格式和詮釋資料的標準，將

完全依據內政部與研考會相關的國家建議標準建置。  

以動物資源資訊標準化為例子，國內外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可資借鏡者亦

多。例如我國為了參加生物多樣性公約下所成立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ies (GBIF)國際組織，在國科會的支助下，於中央研究院成立了台灣生物多樣

性資訊網 TaiBIF (http://gbif.sinica.edu.tw/english/home.htm)。此計畫曾將全台灣的

動物名錄資訊作了彙整工作。另外，國科會的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中，亦

典藏了相關的物種標本與多媒體資訊。再加上農委會推動數年的生物資源調查工

作，全島分成北、中、南、東 4 個調查區域，進行各類生物的調查工作，累積了許

多的成果與經驗。而在動植物調查方面，環境保護署為了推動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中

生態調查方法統一與資訊的標準化，也有「環境影響評估植物生態調查技術規範」

與「環境影響評估動物生態調查技術規範」。同時，在行政院的「生物多樣性推動

方案」中，責成各部會就相關所轄進行研究，而產生「河川情勢調查」(經濟部水

利署)等成果。這些物種標本、名錄、分布、調查方法與資料建檔方式等資訊均可

以彙整，並加以修訂後，成為建置我國動物資源資料庫方面的標準制度雛形。  

四、對外窗口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入口網站網址為 http://econgis.forest.gov.tw(圖 3)，其

內已建有整個的資料架構，目前內容以生物多樣性的重點為主。使用者可利用本系

統查詢各類型的資料，也可查詢各項資源的電子地圖，瞭解地區性的資源分布特

色。目前這些資料的展現方式以網際網路為主，但也出版介紹性書籍，未來也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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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集結 GIS 圖檔、資料典與詮釋資料，出版 DVD 光碟，以服務更多的使用者。  

以下以入口網站內的自然保留區、神木、稀有植物、保育類野生動物等 4 個子

系統，說明資料內容和呈現方式。  

 

 

 
 

圖 3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入口網站(http://econgis.forest.gov.tw) 

 

4.1 自然保留區 

自然保留區(nature reserve)係指具有代表性的生態體系，或獨特地形、地質意

義，或具有基因保存、永久觀察、教育研究價值及珍稀動、植物的區域。台灣現有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7 期(Jan. 2006)  147 

 

19 處自然保留區，由農委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設置，每一處自然保留區均

是我國極為重要的自然文化景觀資產，也是重要的生態區域。  

本展示系統網頁的展現，採用條列和地圖方式(圖 4)，使用時，可以選擇特定

的自然保留區進入，提供每一個自然保留區的基礎性介紹資料，包括特色說明、照

片、小檔案、地圖等(圖 5)。使用者也可以進入電子地圖查詢畫面，配合 SPOT 衛

星影像與正射化影像，觀察每一個自然保留區的地景特色。  

 

 

 

 

圖 4  台灣自然保留區的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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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展示每一個自然保留區的生態特性、照片、  

小檔案、地圖等  

 

4.2 神木分布  

神木分布資料庫中已建有 80 多棵的神木分布資訊(圖 6)，並整理多篇有關神木

的報導文章，經過刪減補充後，成為本子系統的主題；此外，系統內也提供每一顆

神木的現場照片和分布位置地圖(圖 7)。為避免這些珍貴稀有資源因人類的進入遭

到破壞，資料庫中並沒有揭露詳細地點，而在非保育機密性資料方面，則沒有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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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的處理，讓使用者經由瀏覽器，隨時瀏覽這些資源分布與地理特色，甚至可作

為進行生態旅遊的參考內容。  

 

 

 

圖 6  台灣神木資料庫的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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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灣神木資料庫展示每一群或單棵神木的資訊  

 

4.3 稀有及瀕危植物 

稀有及瀕危植物資料庫是一個典型的合作範例。林業試驗所執行農委會計畫，

所得到的成果除了出版精美的書籍外，亦提供資料給本資料庫，建立了數位化的物

種描述資訊、照片、分布圖與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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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處中、低緯度，為熱帶與亞熱帶氣候帶，四面環海，植物種類繁多，就

維管束植物而言，即有 4,000 多種，而其中約有四分之一為台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

如此豐沛的自然資源，長期以來卻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因素，造成許多具有學術和經

濟價值的植物族群數量急遽減少。形成許多的稀有及瀕危植物，本資料庫依國際自

然及自然資源保育聯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1994 年版本為評估物

種為稀有或瀕危的等級標準。  

台灣稀有及瀕危植物資料庫的內容(圖 8)，呈現一般性介紹，說明界定與評估

的標準依據，提供完整植物名錄列表，並提供查詢系統的連結，使用時，可以依據

名錄列表或查詢系統，找到特定的植物種類，此處呈現物種的描述、生態照片、稀

有或瀕危等級、分布圖(圖 9)。  

 
 

 
 

圖 8  台灣稀有植物資料庫的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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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灣稀有植物資料庫展示物種的描述、生態照片、稀有或瀕危等級、分布圖  

 

4.4 保育類野生動物 

農委會自民國 74 年起積極推動物種保育工作，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

公告 100 多種保育類野生動物，這些公告可運用於相關法條，劃設保護區保護物種

棲息環境，管制活體或標本的輸出入，管理買賣交易，經營管理狩獵、垂釣與採集

等活動，規範人工飼養的適用與範疇，積極進行野生物資源調查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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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頁依農委會於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所公告的修正「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

附件建立，呈現分布於台灣的物種(圖 10)。使用者利用查詢系統可以找到特定的物

種與介紹，並可以觀看此動物的空間分布圖(圖 11)。  

 

 

 

 

圖 10  台灣保育類野生動物資料庫的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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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保育類野生動物網頁中，可以顯示台灣黑熊的已知分布  

 

五、資訊應用 

5.1 提昇施政品質 

本資料庫的內容，可以提供各相關部會參考，例如環保署於進行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時，可以檢視擬開發區域所在位置是否位於各類型的自然保護區內，進而省去

許多的公文撰寫與往返時間，提昇環評案審查案件的效率。同樣的資料也可提供農

委會林務局與各縣市政府，在保護區經營管理上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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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料庫也可協助政府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的執行。資料庫的內容可以提供對

於生物多樣性有興趣的政府官員、民間人士與團體、各級教師與學生，進一步認識

台灣寶貴自然資源，由網站查詢相關主題在台灣的分布狀況，具有知識與教育性的

價值。  

5.2 資訊服務  

本資料庫可以提供各方人士查詢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訊。例如，許多的

中、小學教師要求授權提供神木、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留區、動、植物影像和

分布資料，作為本土生態資源的教材。許多的雜誌也曾要求提供不同類型的 GIS 圖

層，作為一些文章的介紹輔助之用。亦有些研究機構要求提供台灣所有的保護區分

布圖檔，作為國土規劃與永續發展研究使用。最近也有一位德國的研究者，利用網

路查詢到本網站所提供的一種植物影像，並要求本授與使用權，於國際性刊物上刊

出，也可為台灣進行國際宣傳。  

5.3 相關政策擬定的支援 

本資料庫的部分成果也可以提供政府相關部門於國土規劃、自然保育、自然資

源經營管理決策上的參考。  

例如，在八色鳥的保育工作上，過去相關的資訊並不多，經過資料庫的彙整後，

得到約 50 筆的出現資料，利用 GIS 整合這些分布資料後，運用生態與環境因子資

料庫，以及林務局的土地利用資料後，可以推導八色鳥在台灣的可能分布情形，這

些預測結果，經過特有種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研究人員，結合全國各地鳥會朋友的

協助，執行野外調查後，獲得至少約 50%的準確性。在另一個計畫中，進一步利用

這批野外調查資料，結合生態與環境因子，藉由生態預測模式的運用，推導全島八

色鳥的分布，準確度可達 85%。這些資料均可以協助保育機構研擬更適當的八色鳥

保育策略(如調整八色鳥棲息地保護區)。  

5.4 科普書籍的出版  

為提供大眾相關知識及展示計畫成果，也利用資料庫的內容，  出版科普性質

專書，93 年度所出版的推廣性書籍為「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1 ―生物多

樣性」，94 年度則為「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2 ―綠色大地」(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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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綠色大地為例，本書以植物相關的課題，串連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內容，內容以台灣的植物、植物的生活應用、植物的潛在價值、植物資源經營、植

物與生態保育、植物與生態系之 6 大主題，介紹台灣的原生植物，並深入淺出地說

明植物資源的重要性和特色，以及與其他自然資源的深厚關聯。這些書籍可以作為

網站之延伸，並廣為宣導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訊。  

這些書籍的內容亦製成 PDF 格式的電子書，公布於入口網站上，提供為另一

種資料的傳播方式。  

 
 

 

  

圖 12  台灣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計畫出版兩本科普性質的書籍：  

「生物多樣性」與「綠色大地」  

六、結論與展望 

1959 年台灣大學教授陳正祥先生出版「台灣地誌」一系列的書籍，當年在沒

有電腦、GIS 的協助下，陳教授完成了這套歷史性的巨著，為台灣的自然資源留下

了珍貴的資料。我們的自 然 資 源 與 生 態 資 料 庫，也希望持續台灣地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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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留下一份歷史性的資料，提供我們這一代與往後幾

代人的參考。  

自 然 資 源 與 生 態 資 料 庫 在 92 年度起列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項下的數位台灣計畫內。這個大型資料庫在農委會與林務局的支持下，運用網

際網路建立便利的查詢系統，將包括農、林、漁、牧、自然生態與保育等超過 50

種的資料庫，均詳盡完整地網羅其中。  

這個資料庫系統所建立單一的資訊窗口，提供正確、詳實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

訊。3 年來我們完成台灣地區的許多項有關自然資源和生態資料庫的調查、彙整、

訪談、建檔等工作，並出版兩本科普書籍，介紹重要資料的建檔成果，並建立自然

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入口網站，三年的資料彙整成果，大多已呈現在這個網站上。

民國 95 年起，網站內也將提供資料流通與分享的機制，以暢通資訊的流通。未來

預計透過林務局的倉儲系統，提供一個資料申請流程，藉由電子化的申請流程和資

料目錄查詢，預期可以提供一個有效率的資料流通與分享模式。  

這些正確且詳實的數位化資訊，將可提昇國民的生態知識水準、政府的競爭力

和國際形象，並可與其他資料庫進行整合與分析，作為強化台灣永續發展的基礎資

訊，提升國家的競爭力。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內仍有許多相關資訊，必須藉由各機構的通力合作，才

能達到更完整的狀態。例如，以鳥類分布為例子，若以 2 Km x 2Km 網格系統呈現

鳥類的分布，目前鳥類的資料已達到 44%的空間涵蓋度，可說是台灣動物分布資料

庫中最完整的。但是，其他的物種，如哺乳類、兩生類、爬蟲類的涵蓋度，卻分別

僅有 24%、22%、18%，在空間涵蓋度上，並不是很完整；然而，這些資料也有一

些生產單位，如特有種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林業試驗所、全國各大學、鳥會、…等，

若能更進一步整合這些機構的資料，將可以大幅提昇資料的涵蓋性。類似的情形，

也可見於許多的資料類型上。  

有關於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的標準化制度建置上，相關的標準仍有賴更進一

步的努力。目前，僅有台灣為參加 GBIF 所成立的 TaiBIF，已建有的生物名錄屬於

標準化的資訊，並正推廣生物分布資料記錄的標準化工作。而在生物調查方法的部

分，目前也有環保署的生態調查技術規範與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的「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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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調查」有相關標準。每一項調查方法均有其特定的適用情形與時機，未來仍需

要有進一步彙整、取得共識。  

從國際的觀點來看，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走在最前端，所建置的資訊

亦最多樣化，不僅在東亞地區，乃至於整個世界各國，我國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訊

內容豐富，空間的解析度也佳，足以做為世界各國建置空間資訊的典範。當然，如

何維持這種優勢除了要靠政府部門長期投資的外，各研究人員也均需發揮資料共享

的精神，持續調查、建檔、提供，才能協助完成這些資料庫的建檔任務。我們感謝

各機構和各研究人員的鼎力支援，也希望在未來也能有類似的合作，讓台灣的自然

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得以持續更新，做為未來國家永續發展的堅實基礎內容。  

七、致    謝 

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所進行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建置計畫，承蒙

農業委員會與林務局補助經費，研究期間許許多多的研究人員提供寶貴資料、修正

意見與建議，使得本資料庫得以逐漸成長與壯大，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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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之介紹 

洪銘堅* 

 

摘    要 

近年來，電腦科技與水資訊相關技術已快速結合發展，且逐漸被廣泛應用在水

相關課題上，可迅速處理繁雜的時空資料，已成為水資源管理規劃極佳的輔助工

具。因此，政府單位乃以水資訊之概念積極串連資料庫系統，整合地理資訊系統與

先進的水資源分析模式，而發展功能強大的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期能有效地協助

水資源管理相關工作之推動，以提供政府決策者擬訂政策之參考。本文特將該系統

之發展、建置與應用成果加以介紹，內容包括系統發展目標、建置架構、系統組成

與現階段功能及其應用成果等。  
 

 

 

 

 

 

 

 

 

【關鍵字】水資訊、決策資源、水資源管理  

*經濟部水利署水文技術組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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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水資訊係字譯於 Hydroinformatics，為一快速發展的新學門，其係利用近年來

資訊發展的科技，整合知識與對於水量、水質之瞭解並應用數學模式與先進資訊科

技工具，主要用於解決都市、內陸及近海水體有關水力、水文及環境之問題，進而

提升水產業之決策品質。水資訊之範圍除了資料之取得、儲存、處理、分析與圖形

展示的方法外，並包括先進模式與模擬、優選及智慧型的工具之使用，與水體環境

及水工建造物之系統規劃和管理。1960 年代末，由於有效之數值方法與快速之電

腦技術的應用，解決了水力學中的一些複雜與非線性流體方程式之問題。而可藉以

預測因自然或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環境變化而改變水位與流量的能力，提高在工程

研究的可靠度。如今全球性資訊革命的結果，已經改變傳統應用於水力、水文及環

境系統的規劃、設計與決策之方式。具有超強能力之複雜電腦的通用性，提升計算

功能之繁雜度，並可儲存、存取、控管與傳遞大量的資訊。水資訊即用以研究有關

資訊流通於水體間之物質、介質及水與自然或人為環境間之相互作用。傳統的水力

計算模式提供有價值的水量與水質之相關資訊，經由標準的電腦計算模式之結果，

用來研究一些其他衍生相關之議題。這些訊息必須加以敘述與估計任何已知水體之

狀況，當然亦需考慮許多包含社會、法令及環境層面之因素。有關任何行諸於水體

之計畫，其所導致物理性、社會性與環境的改變，皆需在計畫執行前加以決定。而

水資訊即提供解決上述問題並具計算功能之決策支援系統，目前於國際上已廣泛為

水利單位、工程顧問與政府機構所應用。為配合潮流推動台灣有關水資訊科技之應

用，經濟部水資會(水資源局前身)於 1991 年起以國際合作方式，推展台灣水資源決

策支援系統之建置計畫，茲將其系統、功能、應用成果與未來展望略述如下，以供

各界參考。  

二、系統發展目標 

近數 10 年由於台灣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需求，與外在環境的快速改變，水資源

在國家政策之擬定，逐漸扮演著重要之角色。台灣位處亞熱帶，雨量豐沛，惟降雨

在季節及區域分配不均勻，加上河川坡陡流急，年平均約 668 億立方公尺之逕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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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僅有 23％(含河川引水量及水庫運用水量)得到充分利用。由統計資料顯示，地

表逕流雖仍有開發的空間，但隨集水區環境的人為破壞、河川水質的逐漸污染、以

及水資源開發成本的日益高昂，過去廉價開發大量水資源的因素已不復存在，而台

灣水資源的利用與管理，勢必由供應導向 (supply oriented)改為需求導向 (demand 

oriented)。因此，考量提升運用效率，如何將有限之水資源在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

下，確保各標的用水能合理有效的分配，乃為當前政府面臨的挑戰。  

然而在進行水資源整體調配管理時，往往面臨大量即時性資料的處理與分析工

作，其資料多涉及繁雜的時間與空間分佈特性，且分散各處，亟需仰賴有效的資料

供應系統串聯分散性資料庫，以快速擷取所須資訊。由於地理資訊系統具有迅速處

理繁雜的時空資料之特性，為水資源管理極佳的輔助工具。因此，台灣水資源決策

支援系統之發展乃嘗試結合資料庫供應系統、地理資訊系統技術與先進的水資源分

析工具、電腦網路與電子通訊技術，藉以協助政府即時性、全面性水資源管理技術

之提升，解決台灣水資源利用與管理所面臨之問題，繼而達到資源、人力與經費整

合運用之目標。  

三、系統建置架構 

完整之決策支援系統係由資料庫、模式組及相關輔助系統等要素所建構而成。

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即依序發展，完成相關之系統，如：以最先進之電腦網路

技術建立水資源資料供應體系，透過國際合作引進功能強大之分析模組，利用地理

資訊系統及資料庫管理技術之輔助界面，展示分析成果。  

四、系統組成與功能 

4.1 資料庫 

1.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為因應水資源規劃模式所需輸入龐雜的資料，本系統乃依據資料的不同特

性及用途，將相關資料分成空間性的地理資料與時序性的實測資料等 2 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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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組成主要為分散性資料庫串連及資料查詢系統兩部分，而系統建立之流

程為：蒐集水資源相關基本資料、資料彙整與分析、水資源資料庫正規化分析

與建立開放式資料共通存取及應用機制等步驟。有關水資源資料庫之建置，自

2000 年起至 2003 年先後完成台灣北、中、南、東等區域關於空間性及時序性

之資料，包含氣象、水文、水資源、社經資料等。目前已完成 GIS 圖層資料計

79 項，時序性資料計 39 項。而促進資料之互通共享，以最新的資訊網路技術，

利用最佳電子資料交換格式 XML，建立開放式資料共通存取及應用機制。該系

統可經由 Web Service 提供伺服端跨越網際網路給客戶端的服務，或者由客戶端

跨越網際網路要求伺服端提供服務。並藉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改善使用 Web 與 XML 的跨平台溝通機制，讓使用者能夠使用 XML 呼

叫 Internet 上遠端電腦，透過 XML Web Service 取得即時資料。目前建立 Web 

Service 之單位包括中央氣象局、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等，其共享之資料項目有水

文、氣象、水庫及用水等資訊。  

4.2 模式組  

為加強國內對於執行國家層次與流域層次之水資源規劃分析與管理之能力，前

經濟部水資會(水資源局前身)於自 1985 年奉經濟部核准與荷蘭戴伏特水工所(Delft 

Hydraulics)技術合作，引進整合性分析工具，研擬水資源經理綱領計畫。該技術合

作分兩階段進行，第 1 階段自 1985 起至 1991 年 5 月止共 6 年半，各以 3 年分兩期

進行。第 1 期自 1985 年起至 1987 年，第 2 期自 1988 年 6 月起至 1991 年 5 月完成

模式系統建置。而第 2 階段合作則接續進行系統維護更新至 1998 年 4 月止。第 1

階段第 1 期合作計畫主要工作為流域計算架構之建立，研究區域為高屏溪流域，第

2 期則為加強整體計算架構之分析功能，並完成淡水河流域相關應用之分析報告，

且擴充其分析範圍至南部地區。除此之外，亦發展國家層次計算架構，期能應用於

水資源經理綱領計畫之分析與研擬。  

水資源利用趨勢已由單一河川轉為區域水資源計畫，此種方式係配合整體社會

及經濟發展，進行全盤性水資源管理與調配計畫，以達到資源最佳利用。為有效運

用區域水資源，前水資會與荷蘭 Delft Hydraulics 合作建立一系列整合性水資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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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模式，並結合地理資訊與相關分析工具，研發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以資應用。現

階段已完成數項實用之模組，然而因應未來愈趨複雜之水資源問題，亟需加強中荷

雙邊技術合作，以配合實際業務之需求，繼續推動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建置計

畫。乃由水資源局於 1999 年 10 月，中荷經貿諮商會議提出合作議題，經雙方同意

合作項目為：1.更新水資源管理計算架構之模組至最新版。2.建立水力計畫以進行

防洪控制。3.建立集水區模式以進行集水區保育與管理。4.應用模組化系統。5.發

展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為使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功能多元化，目前建置相關

模式依其功能可分為：水資源規劃(RIBASIM)、水理演算分析(SOBEK)及災害預警

(FEWS)等 3 大類，茲將各類別之模式功能依序介紹如下。  

1.水資源規劃模式(RIBASIM) 

目前完成的整合性水資源規劃模式，可做為區域性及流域性水資源規劃與

分析之工具。並依據多年的實際應用經驗，持續進行局部修改使其更加符合臺

灣水資源規劃之實際需求。該模式係由多項子模式組成(如圖 1 所示)，包括：公

共用水需求模式 (PRODIS)、用水需求後處理模式 (POSTPR1)、農業分區模式

(ADIMO)、河川流域模擬模式(RIBASIM)、污染物產生模式(WASPRO)、河川水

質模擬模式 (DELWAQ)、區域評估模式 (REMIA)、區域評估益本分析模式 (BC 

REMIA)等。規劃模式群負責準確地推估各標的用水量及河川水質之變化情形，

以及演算不同水資源調配方案之可能結果。  

2.水理演算分析(SOBEK) 

SOBEK 係由荷蘭 Delft Hydraulics 所發展，為一套整合河川、都市排水系

統與流域管理的套裝程式。SOBEK 依應用範圍區分為 SOBEK Rural，SOBEK 

Urban 及 SOBEK River，3 套模式包含降雨逕流、河道演算、漫地流演算、水質

模式、輸砂計算、鹽分入侵及即時控制等模組。SOBEK 模式可應用於河川、都

市下水道系統的水理計算及都市淹水區域的模擬等，對於水資源管理及災害應

變，即時提供決策與分析所需之資訊。  

SOBEK 系統軟體系列中，提供河道演算(Channel Flow，簡稱 CF)與漫地流

演算(Overland Flow，簡稱 OF)的模組，經由輸入河川斷面、水工結構物、堤防…

等模擬時所需要的資料後，即可計算河川水位與淹水水深。並用以分析：洪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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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疏散規劃、洪災損失評估、風險分析與景觀、公共設施或都市規劃。  

SOBEK 系統以專案管理的觀念進行檔案與模擬個案的控制，對於同一個模

擬區域而言，可以如淡水河流域、濁水溪流域等設置一獨立專案。而特定專案

下則可包含許多分析個案，個案係依模擬區域中，每場不同事件之情境如納莉

颱風個案、賀伯颱風個案等而設定。模擬情境的設定內容需包括地文資料的整

合與水文資料的設定，SOBEK 系統的整體架構及相關操作介面如圖 2~4 所示。

由圖可知，SOBEK 於資料與模擬的管理上，是以階層式的概念對所有的資訊加

以控管，讓使用者易於了解，且容易管理。  

 
 

PRODIS1

POSTPR1 

RIBASIM
ADIMO

ADIMO PRODIS2

DISCHRG RIBOUT POSTOUT 

WASPRO2 

WLM 

DELWAQ 

REMIA 

BC-REMIA

I  N  P  U  T

O  U  T  P  U  T 
 

 

圖  1  水資源規劃模式計算架構圖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7 期(Jan. 2006)  165 

 

圖 2  SOBEK 系統畫面  

 

 

圖 3 「模式相關設定」介面  

 

 

圖 4  NETTER 網絡編輯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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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災害預警(FEWS) 

荷蘭 Delft Hydraulics 為因應洪水預報即時性之需求，乃將水文水理模式與

即時觀測資料，透過網路化加以整合，而發展 DELFT-FEWS (Flood Early 

Warning System)系統（圖 5）。依使用者之需求，可將 SOBEK 等模式架設於該

系統中，目前已被廣為應用於歐洲各地包括萊茵河流域及印度等地區，作為洪

水預警策略(flood alert strategies)之作業系統。  

 
 

 

圖 5  FEWS 模擬萊茵河_易北河 2002 年夏季洪水  

 

DELFT-FEWS 為一開放性架構之平台，可依使用者需求結合各種不同之模

式，系統模組包含了資料庫模組 (Database module)、資料匯入模組 (Import 

module)、驗證模組(Validation module)、模式封裝模組(Model wrappers)、報告

輸出模組(Report module)，及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如圖 6）。模式整合

GIS 系統，能夠連接 PC-Raster 與 Arc-View 進行 GIS 圖層的建立與編輯。並在

將資料同化技術與卡門濾波應用於洪水預警之模擬，可於系統中即時修正（如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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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FEWS 系統模組圖  

 

Modelled discharge

Measured discharge

Original forecast

Forecast after using data assimilation

Measured discharge

    

 圖 7  FEWS 利用資料同化與卡門濾波修正流量  

 

與強調運算功能的 SOBEK 不同之處，DELFT-FEWS 配合資料庫運用、結

合水文水理模式並整合線上即時資料，將主要所欲解決的問題，鎖定在如何將

大量的資料 (data set)進行整合，並將這些即時資料處理後匯入現有模式中。目

前在 DELFT-FEWS 的資訊蒐集系統中，已能匯入天氣預測、雷達資料、線上天

氣與水文觀測資料等項目。DELFT-FEWS 系統功能完備，其系統之自動化已包

括一些重複性的動作，如資料整合、驗證、轉換等均可自動完成。當蒐集到的

資料出現錯誤或有缺漏時，DELFT-FEWS 自動提供可能的解決方式，對資料進

行修正或補遺。其對資料進行整合的方式，係將來自各單位各種不同格式的資

料(如水文量測與氣象資訊、即時雷達資料、天氣預報資料、水文水理模式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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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利用開放式的架構，串聯各式獨立的模式並藉資料的轉換介面，加以傳

輸與整合。DELFT-FEWS 之系統架構，如圖 8 所示。因其為一套整合各模組的

開放式系統，可讓使用者容易在該系統中建置個別流域的地文基本資料。而在

預報模組，介面具有引導功能，讓使用者根據系統設計之作業介面，順利完成

洪水預報，並提供 HTML 網頁格式之報表及警報單之製作。  

 

 

圖 8  DELFT-FEWS 系統架構流程圖  

 

4.3 輔助系統  

為使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經由水資源資料供應體系，方便運用龐雜之資料

庫，結合功能強大之分析模組，展示分析成果，乃利用地理資訊系統及資料庫管理

技術建立相關之輔助系統，其中包括資料管理介面 (HYMOS)與流網編輯介面

(NETTER)。  

1.資料管理介面(HYMOS) 

HYMOS 為一資料庫管理系統，結合 GIS 技術，專為水文時序性資料之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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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擷取、分析與結合模式應用等目的而設計。其主要功能包括：時序性資料

匯入、驗證，率定曲線建立，資料統計分析，報告編製及資料格式轉換與輸出

可供上述水資源規劃 (RIBASIM)、水理演算分析 (SOBEK)及災害預警 (FEWS)等

系統直接引用。  

2.流網編輯介面(NETTER) 

NETTER 可利用數位圖資建立一維流網與二維格網，供使用者準備模式所

需之模擬架構。其主要架構係由點與線所組成，點依不同架構設定其物件種類，

線則為兩點間之連結，可用以計算其間之傳輸量。NETTER 結合 GIS 技術，藉

數位地圖為背景圖層，可清楚且容易建置實地模擬架構，如圖 9 所示。  

當 NETTER 編輯流網或格網元素之屬性，係將其座標編輯與視覺化部分分

開。針對任何網路編輯其地理性物件時，NETTER 提供不同用途的介面如 DDE

或 OLE 與工具箱，允許使用者應用自行建立資料編輯，如圖 10。與一般通用的

地理資訊系統不同，NETTER 配合模式模擬時距較長之需求，於結果視覺化之

展示上，加強其功能，使用者可依照不同之時間段，展示模擬架構中之各項模

擬成果。視覺化之展示則包括動態展示與錄影展示，如以線條粗細代表流量大

小，箭頭走向代表流速之方向或以不同顏色代表各河段不同水質之濃度等，如

圖 11。  

 
 

 

圖 9  NETTER 建置實地模擬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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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NETTER 建立資料編輯  

 

 

圖 11  NETTER 以顏色代表各河段之水質濃度  

 

五、應用成果 

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經多年之發展與應用於淡水河流域之相關問題，茲

將其成果略述如下：  

1.水理演算分析(SOBEK) 

SOBEK 應用於淡水河水理演算，針對河道演算模組之輸出與輸入資料進行

前處理與後製作之功能測試，並以 2000 及 2001 年之象神與納莉颱洪事件對淡

水河流域進行模式校正與驗證，以瞭解 SOBEK 模式於台灣河川颱洪事件之應用

狀況，繼而分析 200 年頻率洪水對淡水河流域之影響，如圖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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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象神颱風淹水模擬─網格 160m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0 10 20 30 40 50 60

w
at

er
le

ve
l

Sangsane

Nari

T=200

lowest dike

 

圖  13  基隆河各種不同事件河川最高水位之比較  

 

2.水資源規劃模式(RIBASIM) 

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中有關水資源規劃模式 (RIBASIM)，經多年科技

合作計畫之充份檢討、確定分析主題並適度修改模式使其本土化，以適應臺灣

之流域特性。水資源規劃模式包括 RIBASIM、ADIMO、DELWAQ 等主要模組，

有關模式於淡水河流域之應用，皆以 1986 年為模擬之基準年，進行各模組之校

正，並利用 1987 年至 1989 年相關資料驗證模式之可靠性。其中 RIBASIM 模擬

水庫操作與河川流量之變化，ADIMO 模擬農作物需水量，DELWAQ 則模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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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水質之變化。各模組之模擬結果與實測值皆頗相近，充分顯示本模式已能掌

握淡水河流域之水資源運用狀況。相關模式之應用除淡水河流域外，並已擴展

至其他流域，測試成果頗佳可做為區域性及流域性水資源規劃與分析之工具。

圖 14 係以最新版本之 RIBASIM，對石門水庫歷年之操作與水量運用及調配加

以模擬，以進而探討乾旱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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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石門水庫歷年水量運用及調配之模擬  

 

3.災害預警(FEWS) 

FEWS 為台灣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中較晚發展之項目，其應用仍先以淡水

河流域為示範區，目前已完成系統建置及功能測試包括與資料庫、SOBEK 模式

之連結等，初步成果如圖 15、16。  

 

 

圖 15  FEWS_TANSHUI 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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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FEWS_TANSHUI 資料展示介面  

 

六、結論與建議 

1.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在中荷雙邊技術合作中，經充份檢討、確定分析主題並適度

修改模式使其本土化，以適應臺灣之流域特性。目前已完成水資源規劃模式，並

經淡水河流域與其他流域之測試，成果頗佳可做為區域性及流域性水資源規劃與

分析之工具。近年來陸續完成 SOBEK 及 FEWS 評估與測試，實用成果頗佳，值

得推廣。  

2.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現階段已完成數項實用之模組，然而因應未來愈趨複雜之水

資源問題，亟需加強其系統功能包括：(1)整合性流域水資源經理計算模組功能擴

充與更新。(2)結合集水區模式以模擬集水區保育與管理策略。(3)增加水力演算

功能以模擬洪災防治策略。(4)研發系統模組化功能以加強該系統之應用彈性。(5)

結合空間圖形展示與策略分析技術以強化水資源決策支援系統之功能。方能配合

整體社會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之考量，進行全盤性水資源管理與運用計畫，以

達到資源最佳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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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空氣污染排放量資訊系統之開發

與應用 

闕蓓德*、張子琦* 

 

摘    要 

本研究以臺北市為例，說明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之建置需求。隨著各項

管制措施之施行，各縣市空氣品質雖已逐年改善，然而歷年來累積之空氣品質改善

計畫資料相當龐雜，且隨著各類污染源推估程序之演進，資料之展示、查詢、分析

亦日趨繁複，以往執行成果散置於各類模式與文書處理軟體，諸多文件表格，均不

易進一步化為有效之管理資訊。本研究將各類污染源清冊、展示與查詢集中於地理

資訊系統平台，將點、線、面源污染以每 1 平方公里網格推估結果，進行展示分析

及分類分區統計等。研發成果不僅可供台北市環保局實際執行管理工作，研發之資

料整合方式、關鍵污染追蹤等邏輯亦可供其他縣市參採。另隨著環保署環境資料庫

之發展，諸多相同基礎之空氣品質與排放量資料庫應用方式已逐步架構，地方資料

庫之建置宜與其緊密結合，發揮效能。  

 

 

 

  

【關鍵字】空氣污染、地理資訊系統、空氣污染排放量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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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自民國 84 年開徵空氣污染防制費，並自 87 年由中央撥交部分固定

污染源防制費補助地方政府執行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各縣市空氣品質改善維護

計畫需針對縣市環境負荷及變化趨勢，進行各地區空氣品質現況及問題分析、建立

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分析排放特性、研擬空氣污染管制對策、審核新設或變更固

定污染源、研擬避免空氣品質惡化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空氣污染防制費係採專款專

用，各縣市執行近 10 年以來，空氣品質確實獲致改善，然而隨著對污染特性逐漸

瞭解、境內空氣品質基本資料之累積日益龐大，空氣污染之管制工作亦日趨繁複，

執行機關承辦人員及主管面對諸多文件表格，不易完成查詢、更正、管制、稽核、

減量等工作，更不易進一步化為有效之管理資訊；另因各項污染源地理位置與區域

空氣品質關係密切，亦為一切減量管制之基礎，因此各縣市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

中陸續發展相關資料與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之結合

應用，如台北市及台北縣發展營建工程污染管制地理資訊系統 [1、2]，台北市建置空

氣污染監測站查詢系統 [3]、彰化縣發展固定污染源減量管理系統 [4]等，以利管制工

作之推行。然而隨著資料量累積、各類污染源結合分析需求、重點污染源追蹤管理、

GIS 工具效能提昇等因素，僅有營建工程資訊、僅提供監測站查詢，或僅針對固定

污染源管制之資訊管理系統並無法滿足管理者系統規劃之需求。  

本研究係配合環保署建立之台灣地區空氣污染排放資料庫(TED5.1)格式 [5]，建

置台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依據排放量估算基礎，分別開發點、線、面污染源

查詢介面，並依據縣市政府管制與減量規劃需求，可依行業別、行政區網格查詢重

要污染源之分佈，或以監測站為中心，查詢選定周界範圍內潛在污染源位置與排放

資料等，提供一完整便利之資訊輔助平台，輔助空氣污染源之管制工作更具效能 [6]。 

二、台北市空氣污染負荷特性 

台北市為台灣地區首要都市，人口密集，工商發達，經濟活動熱絡，交通網

路發達，空氣污染負荷亦較其他都市為高。台北市 93 年 12 月之人口數為 2,62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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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密度高達 9,649 人 /km2，工廠家數為 1,658 家，密度為 6.1 家 /km2，總機動車

輛數為 1,726,699 輛，依據表 1 所示，台北市環境負荷遠高於台灣地區平均值，除

工廠密度負荷較低外，其他環境負荷值與都會型縣市相當。  

 

表 1  台北市環境負荷比較表  

主要空氣污染物年平均濃度 
地區別 人口密度(人/

平方公里) 
工廠密度(家/
平方公里) 

機動車輛密度

(輛/平方公里) PM10 
(μg/m3)

O3X
(ppm)

SO2
(ppm)

NO2
(ppm)

CO 
(ppm) 

台北市 9,649 6.10 6,353 53.41 0.055 0.003 0.027 0.70 
台北縣 1,807 10.82 1,382 50.96 0.057 0.004 0.021 0.58 
台中市 6,249 10.89 5.378 69.91 0.063 0.003 0.023 0.71 
高雄市 9,848 9.97 9,754 79.09 0.070 0.008 0.025 0.62 

台灣地區 627 2.51 530 62.09 0.061 0.004 0.02 0.55 
1.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環保統計 http://edb.epa.gov.tw/index_air.htm，資料時間民國 93

年。 
2.臭氧為每日小時最高值之平均值。 

 

空氣污染源係指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物理或化學操作單元，大致可分為固定污

染源及移動污染源兩大類。固定污染源為非因本身動力而改變位置之污染源，包括

工廠 /場之煙囪排放、廠內逸散、營建施工產生之粉塵逸散、露天燃燒等；移動污

染源為因自身動力改變位置而排放污染物之物理或化學單元，主要為汽機車。另一

種分類方式係依污染量之推估，將空氣污染源分成點污染源、線污染源及面污染

源，即目前 TED5.1 所採用之方式。  

環保署為有效整合全國污染排放量狀況，目前規劃為每三年進行一次全國排

放量更新工作，前一版所完成之全國排放量資料庫為 89 年所完成，本研究所採用

之台北市污染源資料即以 89 年為推估基準年，進行 92 年排放量之更新修正，並利

用修正完成之資料修正歷年排放量變化及預測未來趨勢。  

點污染源係指列管之公私場所，公私場所中的污染源依排放型式又可區分為

自排放管道排出及逸散性排出者，應用排放量推估模式模擬時，一般將管道排放者

視為點源，而逸散排放量視為面源輸入。目前資料庫中台北市點源資料以工廠為

主，計有 233 筆，分屬一般廢棄物處理業、化妝品製造業等 18 個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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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污染源係指公路運輸工具之排放，依其排放型式包括燃燒排放(車輛排放尾

氣)及逸散排放(包括蒸發、輪胎磨損、剎車磨損等)，應用排放量推估模式模擬時，

一般將其視為線源輸入。TED5.1 資料庫中估算之車種共區分為九類，包括自用小

客車、營業小客車、汽油小貨車、柴油小貨車、公車、客運車、大客車、大貨車、

二行程機車及四行程機車。  

面污染源係指未列入點源及線源，且分佈範圍較廣而單一排放較小的污染

源，另點污染源中可能有遺漏者亦以面源方式補充推估。依據污染源排放操作之型

式，可將其區分為燃燒行為產生之排放及非燃燒行為操作所產生之排放(即逸散性

排放)；燃燒源中包括非公路運輸類別及排放量較小而分佈範圍廣的固定源，而逸

散性的排放源又分為粒狀物及碳氫化合物兩類，TEDS5.1 手冊已詳列資料庫中細類

面污染源所涵蓋之類別 [5]。  

另有關營建工地方面，自 86 年 7 月，由縣市政府向營建業者開徵營建工程之

空氣污染防制費，目前全國之營建工程均採用 A2000 營建工地資料庫系統，臺北

市資料庫中計有 4,147 筆列管資料，分佈於 12 個行政區，參考臺北市「營建工程

污染管制計畫」 [1]，分別統計其總懸浮微粒(TSP)及粒徑 10μm≦ 之懸浮微粒(PM10)

排放量。  

三、台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之設計 

3.1 系統軟硬體需求  

3.1.1 硬體環境  

個人電腦：  

‧中央處理器：至少為 Pentium-Ⅲ 500 MHz 以上。  

‧隨機存取記憶體：256MB 以上。  

‧快取記憶體：256KB 以上，最好為 Pipeline burst 型式。  

‧硬式磁碟機：20GB 以上，IDE 介面或 SCSI 介面皆可，平均搜尋時間應在 10msec

以內。  

‧軟式磁碟機：3.5 吋 1.44MB 軟式磁碟機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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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17 吋以上之非交錯式螢幕，解析度可達 1,280×1,024 以上。  

‧顯示卡：AGP 視窗加速卡，記憶體 32MB，解析度可達 1,280×1,024 以上。  

‧滑鼠：兩鍵式或三鍵式滑鼠，可適用於 Windows 95 系列或 Window NT 系列。 

‧電源供應器：至少 250 瓦，並符合多國安規。  

‧唯讀光碟機(CD-ROM)：32 倍速以上之唯讀光碟機。  

3.1.2 軟體環境  

1.作業環境：Microsoft®Windows®2,000 以上  

2.地理資訊系統：ArcView 3.3 版  

3.系統開發程式：ArcView 內建之程式語言 Avenue 

4.系統介面程式：ArcView 內建之 Dialog Designer 

3.2 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主要分為系統管理、污染源查詢、污染負荷統計、監測站資料查

詢、關鍵污染源分析及系統說明 6 個部份。分別說明如後。  

3.2.1 系統管理  

系統啟動後，需輸入密碼，密碼正確後，系統出現歡迎進入交談盒，管理者

亦可進行密碼管理。  

3.2.2 污染源查詢  

此部份為系統核心查詢功能，下拉選單可再分為點源、營建工地、線源、面

源污染資料查詢，如圖 1 所示。點源污染為主要固定污染源，其基本資料包括公司

場所名稱、管制編號、地址與座標、污染物排放量等，系統中可再以行政區及行業

別進行統計，並可於查詢結果表中選擇單一污染源資料，且圖面連結展示，如圖 2，

行業別統計如圖 3 所示；營建工地污染查詢則可依行政區查詢統計。  

線源污染可選擇各種污染物之分級展示，如圖 4 為 CO 分級；並可以分區統計

各類污染物線源總量及查詢單一網格資料，如圖 5。  

面源污染主要分成燃燒污染源、逸散性粒狀物及逸散性碳氫化物，以行政區

為查詢單元進行統計，並可選擇單一網格查詢。網格資料查詢可進行每一網格內點

源、線源污染量查詢，及加總後之污染量分布，系統提供使用者污染物選單，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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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查詢污染物項目分級呈現。行政區資料查詢為各類污染源加總後分配於各區之污

染量，同樣可於污染物選單中選擇分析之污染物種類。  

 

 

圖 1  污染源查詢下拉選單示意圖  

 

 

圖 2  污染源查詢--點源污染分區統計及查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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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污染源查詢--點源污染行業別統計及查詢示意圖  

 

 

 

圖 4  污染源查詢—線源污染濃度分級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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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污染源查詢—線源污染分區統計及網格資料查詢示意圖  

 

3.2.3 污染負荷統計  

此功能分為網格污染負荷統計及行政區污染負荷統計。網格資料查詢可進行

每一網格內點源、營建工地、線源、面源污染量加總後之污染量分布，依污染物別

分級展示，並可查詢單一網格資料及其各類污染源比例，如圖 6。行政區資料查詢

為各類污染源加總後分配於各區之污染量，同樣可於污染物選單中選擇分析之污染

物種類及行政區資料展示，如圖 7。  

3.2.4 監測站資料查詢  

監測站資料查詢可由圖面點選測站，顯示該測站站名、設置單位、所在地址

與座標採樣口高度與道路距離監測項目等如圖 8 所示。  

3.2.5 關鍵污染源分析  

關鍵污染負荷分析功能係為提供使用者針對區內重要污染源細部分析，以輔

助減量規劃使用。本模組可分為監測站分析、點源分析、營建工地分析、線源分析

及面源分析等功能；如針對監測站周界一定範圍內固定污染源之查詢，如圖 9，營

建工地污染源以 TSP 濃度排序查詢如圖 10。針對網格內線源污染之關鍵污染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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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而言，線源污染分為 9 類車輛污染源，6 種污染物，使用者可依車輛別結合污

染物進行重要污染源篩選，選出關鍵網格，再點選該網格呈現細部資料，可供使用

者進一步探討該網格之減量措施，如圖 11 所示。  

 

 

圖 6  污染負荷統計—網格負荷分級展示及網格資料查詢圖  

 

 

 

圖 7  污染負荷統計—行政區負荷分級展示及網格資料查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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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監測站基本資料查詢圖例  

 
 

 

 

圖 9 關鍵污染源分析--監測站周界固定污染源分析查詢圖例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7 期(Jan. 2006) 185 

 

 
圖 10  關鍵污染源分析—營建工地污染物濃度排序查詢圖例  

 

 

 
 

圖 11  關鍵污染源分析—線源以車種及污染物濃度限值查詢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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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系統說明  

本系統提供台北市空氣品質資料之展示與查詢，規劃過程包含諸多計算與前

置作業，為確保使用者掌握資料處理程序與來源，故於系統說明中提供操作說明與

計畫執行相關文件，以供資料正確詮釋及使用。  

四、資訊系統之應用 

開發本系統之重要目的之一，即為將各類有關台北市空氣污染源排放的文件

資料，以地理資訊系統為平台進行視覺化的展示與統計分析，本節將舉一個實例，

初步說明本資訊系統的應用與持續更新開發的潛力。  

依據「九十三年度臺北市空氣品質改善計畫規劃整合暨成效評核計畫」[6]中對

台北市 92 年度各行政區空氣污染排放量之調查統計，內湖區之氮氧化物(NOx)年

排放量居全市各行政區之冠，而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之年排放量亦高居第二

位。由於大氣中的 NOx 與 NMHC 經光化學反應後易形成二次污染物臭氧  (O3)，

而台北都會區內臭氧濃度偏高的問題亦長期困擾環保當局，故臭氧污染之前驅物

NOx 在內湖區排放量高的現況值得進一步剖析，以利後續空氣品質管理策略之規

劃與研擬。  

由本系統下拉式選單「污染負荷統計」下之「行政區污染負荷統計」功能，

如圖 12 所示，內湖區 NOx 的總排放量為 2,726.88 公噸 /年，其中以線源貢獻 2,415.28

公噸 /年最大，佔 88.57 %，其次為點源貢獻 159.07 公噸 /年(佔 5.83 %)，面源之貢

獻再略少於點源，僅有 152.51 公噸 /年(佔 5.59 %)。利用本系統下拉式選單「污染

查詢」下之「線源污染查詢」功能，可迅速展示並分析出對內湖區 NOx 排放量貢

獻最大的前五大線源分別為大型柴油貨車、自用小客車、公車、大型汽油車與營業

用小客車，如圖 13 所示。再使用下拉式選單「關鍵污染源分析」下之「線源污染

查詢」功能，以自用小客車為例，系統將小客車 NOx 排放量排序較高的網格標示

於系統圖面上(圖 14)，可明顯看出多個網格確實位於內湖區內。隨後再疊加入二萬

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影像圖後(圖 15)，更可清楚展現在台北市內湖區的高 NOx 排放

量網格(以自用小客車排放為例)，幾與中山高速公路的路徑完全重疊，顯示臭氧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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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之前驅物 NOx 在內湖區排放量高的事實，幾乎可以與繁忙的中山高速公路交通

流量劃上等號。  

大台北地區因交通工具使用率高，車輛尾氣顯然為都會區內 NOx 的主要排放

源，透過本系統地理資訊的展示與分析，可協助相關人員更迅速掌握空氣污染量的

排放現況與空間分佈，對整體環境與空氣品質之維護有一定程度之助益。  

 
 

 

 

 

 

 

 

 

圖 12  系統選單「污染負荷統計」之「行政區污染負荷統計」功能(內湖區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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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系統選單「污染查詢」之「線源污染查詢」功能(內湖區範例) 

 

 

 

 

 

 

 

 

 

圖 14  系統選單「關鍵污染源分析」之「線源污染查詢」功能(內湖區範例) 

 

 

 

 

 

 

 

 

 

 

 

 

圖 15  關鍵污染分析結果疊加二萬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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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論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條之規定，各縣市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劃定之

防制區歸屬之污染物排放規模、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及最

佳可行控制技術，訂定公告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並每兩年檢討修正。因此各縣市政

府對於所屬空氣污染防制區內之空氣品質現況與問題需確實掌握，並據以擬定空氣

污染管制對策，此即本研究針對各類排放量估算現況建立查詢系統之目的，期提供

多重查詢介面輔助現況掌握，並依據排放量之空間分佈規劃改善重點區域。  

近年來，環境資料庫之發展快速成長，環保署環境資料庫體系第一階段工作

自民國 90 年展開迄今，主要重點在加強資料整合、建置整合性環境資料庫系統與

整合性環境資訊系統，由既有之各環境資料庫中抽取相關資料項目做為整合性資料

庫之內容，以滿足環境保護高階策略規劃與資訊公開之需求。而地方環境資料庫亦

自 92 年由環保署建立各縣市基本環境資料，擬交由各縣市據此基礎發展各縣市依

特性所需之環境資料庫，臺北市部分已於 94 年度進行。  

環保署環境資料庫自 92 年上線供各界查詢使用以來，已提供民眾、地方政府

及學術研究等使用者多項功能，並逐年彙整既有資料庫重要項目匯入，擴充相關功

能。然地方資料庫之發展，除環境基本資料外，亦有應用多項環境品質資料庫展現

地方環境現況及輔助政策推行之需求，故建置地方環境資料庫應先行瞭解環保署環

境資料庫之功能及建置趨勢，避免相同功能之重複建構。如以本研究相關之資料庫

－空氣品質及空氣污染源排放量之查詢為例，環保署環境資料庫提供空氣品質查

詢、空氣污染量排放查詢及空氣品質統計 3 項功能，空氣品質查詢可以行政區(縣

市或鄉鎮市區)或空品區為單元，查詢單元內各測站各項空氣品質每日資料；空氣

污染量排放查詢提供環保署每 3 年 1 次之排放量推估資料，亦可以行政區(縣市或

鄉鎮市區)或空品區為單元，查詢點、線、面源排放量詳細資料，點選 GIS 查詢，

可由圖面查詢每一網格點、線、面源及總量各種污染物之排放量濃度及分級展示，

如圖 16；空氣品質統計則可以查詢各縣市年度所有測站各種空氣污染物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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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環保署環境資料庫空氣污染排放量查詢功能圖例  

 

如與本研究所建構之查詢系統相較，臺北市以提供空氣污染源及統計量排放

查詢為主，排放量資料為 92 年度更新資料，查詢功能較為完備，可以行政區、業

別、網格等單元進行，另增加關鍵污染源分析功能，依據污染量、污染類別、監測

站距離等排序、加總分析，對於業務單位之策略擬定具輔助功能。而環保署環境資

料庫提供即時空氣品質查詢、年度縣市空氣品質統計資料查詢，可滿足民眾查詢及

資訊公開之需求，惟臺北市另有自行維護之空氣品質監測站未列入資料庫，需另至

臺北市環保局查詢。  

中央與地方環境資料庫之建構雖各具應用重點，惟於多項資料庫來源相同，

分析統計模式相似之環境下，地方資料庫如何充分應用環保署環境資料庫功能，而

將有限經費專注於個別需求之發展，已成為目前各縣市之重要課題；另一方空氣污

染防制計畫面，環保署環境空氣污染防制計畫資料庫之持續發展方向亦應考量地方

之資訊需求，如為共同之資料庫及各縣市共同需求，可建置共同之應用模式，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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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宣導發揮效能。  

 

六、結    語 

本研究說明臺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之建置成果，該系統提供點、線、面

源之排放量資料，建構以地理資訊系統為平台之多種查詢方式，輔助地方政府對於

空氣品質現況之掌握，並藉以規劃空氣污染管制對策。值此各級環境資料庫蓬勃發

展之際，本研究謹以目前環保署與地方環境資料庫發展互補共榮之緊密關係提出討

論，提供各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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